
狀 別 暫時處分裁定聲請書

聲 請 人 民主進步黨立法院黨團立法委員柯建銘等51人 

年籍資料均詳附件

訴 訟 代 理 人陳鵬光律師 萬國法律事務所

陳一銘律師

電話： 分 機 ：

傳 真 ：

電子郵件：

有澤法律事務所

I

電話： 分 機 ：

傳 真 ：

電子郵件：

正

本

1 聲請人業已就如附表所示之立法院職權行使法各該規定(下稱系爭規定一)

2 及刑法第141條 之 1 規定(下稱系爭規定二），另提出法規範憲法審查聲請

3 書 ，茲一併提出本件聲請暫時處分事：

4 請求事項

5 系爭規定一及系爭規定二，於聲請人聲請法規範憲法審查案件裁判宣告前，

6 暫時停止適用，並於必要時為適當處置。

7 聲請理由

8 壹 、 暫時處分之要件及其釋明程度：

9 一 、 暫時處分之要件：

10 (一）按憲法訴訟法第43條 第 1項規定：「聲請案件繫屬中，憲法法庭為避

11 免憲法所保障之權利或公益遭受難以回復之重大損害，且有急迫必要

12 性 ，而無其他手段可資防免時，得依聲請或依職權，就案件相關之爭

13 議 、法規範之適用或原因案件裁判之執行等事項，為暫時處分之裁

14 定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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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復按釋599解釋理由揭示：「如因系爭憲法疑義或爭議狀態之持續、爭 

議法令之適用或原因案件裁判之執行，可能對人民基本權利、憲法基本 

原則或其他重大公益造成不可回復或難以回復之重大損害，而對損.害 

之防止事實上具急迫必要性，且別無其他手段可資防免時，即得權衡作 

成暫時處分之利益與不作成暫時處分之不利益，並於利益顯然大於不 

利益時，依聲請人之聲請，於本案解釋前作成暫時處分以定暫時狀態， 

本院釋字第五八五號解釋足資參照。」（附件1)。

(三） 承上可知，若(1)法律具有憲法上之疑義，而於本案解釋聲請案件繫屬 

中 ；（2)前開憲法疑義狀態之持續或爭議法令之適用，對於人民基本權 

利、憲法基本原則或其他重大公益，將造成不可回復或難以回•彳复’之重大 

損 害 ；（3)對損害之防止事實上具急迫必要性；且(4)別無其他手段可資 

防免者，則鈞院即得於利益權衡後，在本案裁判公布前，作成暫時處 

分 ，以定暫時狀態。

(四） 又上述所謂利益權衡，係包括就當事人/關係人利益保護之重要性(亦即 

聲請人因暫時處分所獲得之利益或防免之損害、相對人因該暫時處分 

所受之不利益或損害）、本案勝訴之可能、有無不可回復之損害及法秩 

序之安定和平之公益(對公共利益可能發生之危害或損害程度)等，予以 

綜合衡量判斷，亦有最高法院103年度台抗字第248號民事裁定(附件 

2)、最高法院107年度台抗字第358號民事裁定(附件3)、最高行政法 

院 103年度裁字第1479號裁定(附件4)及最高行政法院110年度抗字 

第212號裁定(附件5)等可資參考。

二 、 暫時處分之釋明程度：

於審酌是否裁定作成暫時處分時，若認本案訴訟勝訴可能性較高，即得 

以較簡略之調查程序，降低聲請人關於損害之防止是否具有急迫必要 

性等要件之釋明程度，權宜性並暫時性地決定先給予適當之法律保護， 

以免將來救濟緩不濟急，此乃保全制度係為保全本案權利之當然。以上 

亦有最高行政法院108年度裁字第737號裁定(附件6)及同院104年度 

裁字第2153號裁定(附件7)可資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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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系爭規定一及系爭規定二(以下將系爭規定一及系爭規定二合稱為系爭 

規定)具有憲法上之重大疑義，業經聲請人向鈞院提起憲法訴訟(下稱 

本件憲法訴訟）.

一 、系爭規定破壞我國憲政體制及權力分立架構，且嚴重侵害人民基本權 

利 ，具有憲法上之重大疑義：

(一） 按我國憲法採取國民主權原理及民主國原則(參憲1、2)，並以自由民主 

憲政秩序為基礎根本。為確保我國自由民主憲政秩序之正常有效運行， 

落實人民基本權之有效保護，憲法本文與增修條文即基於權力分立並 

制衡的精神，將行政、立法、司法等國家權力進行劃分，依事務本質分 

別交予組織、制度、功能較為適當的憲法機關行使，以期透過憲法機關 

在國家功能上的相互合作，獲致正確而高效的國家決定；同時藉由各該 

機關在權力行使上的相互牽制，避免國家權力失衡或濫用、有效保護人 

民自由權利(參釋613、793)。故權力分立亦為我國憲法的基本原則，共 

同構成作為我國憲法的存立基礎(參釋499、721)。由於權力分立旨在確 

保良善的國家治理和有效的權利保障，故我國憲法對於憲法機關間之 

制衡設有界線，除不得牴觸憲法明文規定，也不得對其他憲法機關權力 

行使造成實質妨礙或導致責任政治遭受破壞，更不得剝奪國家機關的 

核心任務(參釋585、613、632)。如立法權行使將造成政策成敗無所歸 

屬 ，責任政治難以建立者，即有違行政權與立法權分立，各本所司之制 

衡原理，亦為憲法所不許(參釋391)。

(二） 進言之，我國憲法在行政一體、責任政治，以及雙首長制的設計係由行 

政院、而非總統向立法院負責的考量下，人事任命權是由總統或行政院 

院長主動提名、再交由立法院同意(參蕙增5 至 7 ' 釋 613)，而行政院 

有向立法院提出施政方針與報告之責、立委有向行政院院長及各部會 

首長質詢之權，立法院並得經一定程序對行政院院長進行不信任表決， 

通過時行政院院長應辭職並呈請總統解散立法院(參憲增3 11(2)、（3))。 

觀諸我國86年修憲後的中央政府體制，總統係由全體人民直接選舉而 

產 生 ，且非屬立法院不信任投票的對象、僅得經由罷免或彈劾而去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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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憲增2 1 、V 、IX 、X) ，即可知我國屬於總統和立法院同時具有直接 

民主正當性，總統僅向人民負責，不向立法院負責的雙元民主體制(參 

釋 520)。正因總統與立法院之間僅存在制衡關係、不存在負責關係， 

故立法院對於總統即無質詢權，而僅「得聽取總統國情報告」（參憲增 

4 IV)。從 8 9年第六次修憲當時，修憲者刻意刪除國是建言權之歷史沿 

革1，即可見我國憲法有「立法院不得質詢總統」之意旨。迺系爭規定 

不僅在立法審議程序過程中有諸多重大明顯之程序瑕疵而違反民主國 

原則外，在規範内容方面亦嚴重侵害總統權力之核心領域，對於總統權 

力行使造成實質妨礙並破壞責任政治。例如：系爭規定要求總統至立法 

院為國情報告(參系爭規定一第15條 之 1 、第 15條之 2)，並採即問即 

答此種實質上屬於質詢之制度(參系爭規定一第1 5條 之 4)，即係將總 

統等同於須向立法院負責，並與行政院院長及各部會首長無異，必須受 

立委質詢，如此不僅牴觸修憲者的修憲意旨，更達反我國現行雙元民 

主、雙首長制的權力分立架構，混亂總統與行政院院長在憲法框架之分 

工範圍及負貴對象。

(三）又立法委員行使質詢權與立法院行使調查權不同。行政院固向立法院 

負責，立法委員有向行政院院長及各部會首長質詢之權，惟質詢詢答乃 

係由行政院官員對於立法委員就其施政之監督予以說明辯護，以釐清 

政治貴任有無，此係為落實憲法上之行政一體及責任政治原則，並透過 

立法委員及提名行政院院長之總統的定期改選，由選民藉由選票追究 

政治貴任。於質詢詢答時，就政策良窳及施政成敗，應確保行政官員及 

立法委員得充分完全溝通辯駁，縱於過程中為凸顯問題或展現荒謬等，

1 於 88年 9 月 1 5日第五次修憲及其以前，憲法增修條文關於國情報告係規定於第1條 ：「國民大會集會 

時 ，得聽取總統國情報告，並檢討國是，提供建言 j ，惟於89年 4 月 2 5 日第六次修憲時，將國民大會 

由常設型改為任務型，故將聽取國情報告之權力移歸立法院，並於第4 條第 3 項僅保留：「立法院於每 

年集會時，得聽取總統國情報告。」並刪除後段「並檢討國是，提供建言」之規定，可見修憲者就總統與 

立法院之關係乃有意限縮立法院之權力 > 令其僅得聽取總統之國情報告，權限範圍小於原國民大會 > 絲毫 

無意讓其取得國民大會所沒有之質詢總统之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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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有挖苦、嘲諷、揶揄等未盡符合禮貌之態度或行為，乃屬政治性言論 

之一種，亦應給予最大程度之容忍，始有助落實責任政治，釐清政治責 

任 。立法委員對於行政官員之質詢，並非在行使調查權，且立法院之調 

查權屬於集體性權力，其行使必須集體為之，故於要求提供參考資料時 

必須經院會或委員會決議，於調閱文件原本 '影本或傳喚人員為證時則 

須經院會決議(參釋585、729)，從而個別立法委員不得行使立法院調查 

權 ，自亦不得藉質詢機會，以罰鍰為制裁手段，強迫行政官員提供資 

料 ，否則即屬混淆立法委員質詢制度與立法院調查權制度，並是在質詢 

時將行政權贬抑為立法權之下屬，剝奪行政權判斷資訊提供與否之特 

權 ，破壞權力分立，更錯亂政治責任與法律責任。迺系爭規定一禁止行 

政官員反質钩，且課予行政官員就個別委員於質詢時要求提供資料時 

有提供之法律上義務，並於不提供資料、拒絕答復、隱匿資訊、虛偽答 

復或有所謂其他藐視國會行為時課以罰鍰(參系爭規定一第2 5條），不 

僅造成行政官員難以充分完全為政策辯護，有害責任政治之建立，更且 

混淆委員質詢與國會調查制度，已屬嚴重破壞權力分立與制衡之基本 

規範。

(四）系爭規定使立法委員於行使人事同意權時，得索取被提名人之財產、稅 

務資料等，甚至尚包含「其他審查所需之相關資料」（參系爭規定一第 

2 9條之 1 第 1 項），其範圍幾無限制可言。惟財產及稅務資料本屬被提 

名人之隱私秘密，要求提供已屬侵害其資訊隱私權，而該等財產、稅務 

資料及其蘊含之資訊亦難認與被提名人之職務有正當合理關聯，實難 

以被提名人之財產或納稅多寡作為合理判斷被提名人是否適任職位之 

基礎，故要求提供，侵害被提名人之隱私等基本權，尚欠缺必要性、適 

當性及衡平性，不符比例原則。又所謂「其他審查所需之相關資料」， 

幾乎完全取決於立法委員審查時之個人意向，使立法委員得藉詞索取 

與被提名職務無關之資料(例如：健康報告），未見賦予被提名人得拒絕 

提供之理由機制及救濟程序，除已過度侵害被提名人之基本權及不符 

比例原則外，亦有違正當法律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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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為使立法委員可以充分思辯，審慎行使憲法職權、發揮權力制衡機能， 

立法院固得享有主動獲取行使職權所需之相關資訊之調查權，但無論 

如何，立法院仍應在遵守法律保留、法律明確性、正當法律程序和比例 

原則等前提下，始得向有關機關要求提供參考資料或調閱文件原本，或 

經院會決議要求相關人民或政府人員陳述證言，並在必要範圍内對違 

反協助調查義務者科處罰鍰(參釋585、633、729)。由於此項調查權乃 

屬立法院行使職權的輔助性權力，故調查權的範圍自不得逾越立法院 

的憲法職權，亦不得破壞我國憲法雙首長制下的權力分立制衡設計，更 

不得侵害其他憲法機關之權力核心範圍或對其他憲法機關權力之行使 

造成實質妨礙或破壞責任政治(參釋585、729)。故立法院行使調查權之 

範圍應與其所行使之質詢權、人事同意權，或其所議決之領土變更案、 

蕙法修正案、法律案、預算案、戒嚴案、大赦案、宣戰案、媾和案、條 

約案、移請覆議案、不信任案、緊急命令、罷免案、彈劾案具有重大關 

聯 ，且不得涉及國家機關受憲法保障而應獨立行使之職權，以及行政權 

固有的行政特權(包含不公開國家安全、國防、外交國家機密事項、有 

關政策形成過程之内部討論資訊、有關進行中犯罪偵查之相關資訊的 

權力)(參釋 585、729)，如要求人民提供參考資料或調閱文件原本、影 

本或傳喚人民時，因將侵害人民之自由、隱私、秘密、財產等基本權， 

更應注意符合法律明確性、比例原則及正當法律程序(參釋585)。迺系 

爭規定使立法委員得調查與立法委員職權行使無關或不具重大關聯之 

資訊(即系爭規定一第4 5條 第 1 項所定「相關議案」），任由立法委員 

有機會假藉問政之名，行侵害人權或侵害其他憲法機關核心領域、破壞 

責任政治之實。例如：要求社會上有關係人員提供涉及隱私或營業秘密 

等資料，且人民如不願提出，更面臨罰鍰之責(參系爭規定一第48條第 

2 項），且關係人員赴調查委員會指定地點接受詢問並作證時(參系爭規 

定一第4 7條第2 項），亦無拒絕作證等類似訴訟程序對證人之保障(基 

本上根本是毫無保障規範），明顯違反法律明確性原則、正當法律程序 

原則與比例原則，而侵害人民受蕙法所保障之消極不表意自由、秘密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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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自由、營業秘密與資訊隱私權等基本權利等。更遑論系爭規定一使立 

法院得就業經司法機關或監察機關調查中之案件行使調查權(參系爭規 

定一第47條 第 1項但書），已侵犯監察權 '偵查權等權力之核心領域， 

顯然違反權力分立原則(參釋325、585、729)。

(六） 立法委員向行政官員質詢，由行政官員為政策辯護，於詢答過程中，為 

確保有效溝通辯駁，不得以課予法律責任之方式(更遑論不得以刑罰方 

式)限制行政官員之答復方法、内容及態度，始符責任政治原則。而立 

法院固有調查權，乃其行使憲法上職權之附屬性權力，但為確保其有效 

行使之強制手段，以行政罰鍰為限(參釋585解釋理由第2 7段）。迺系 

爭規定二對於行政官員於質詢時或聽證時之虛偽陳述竟採取刑罰制 

裁 ，不僅超出立法權之範圍，侵入行政權之核心領域，有違權力分立原 

則 ，並侵害人民基本權，不符比例原則。

(七） 再者，系爭規定於立法審議時之程序存在諸多瑕疵，不僅於委員會、黨 

團協商 '院會程序中以明顯違反議事規範之方式進行表決，亦未使少數 

黨之民意代表對於系爭規定之規範内容有充分表達意見之機會，致使 

系爭規定未經實質討論即逕付表決，此 種 「未議而決」、「立法失靈」 

之違憲狀態已造成全部條文於整體觀察上具有違反民主國原則、公開 

透明原則等憲法原則之重大明顯瑕疵，應宣告違憲(詳如聲請人113年 

6 月 2 6 日所一併提出之法規範憲法審查聲請書之說明）。在實體内容方 

面 ，除上述各該條文有違反權力分立'法律明確性、正當法律程序及比 

例原則等情，應宣告違憲外，其餘條文多附麗於各該條文，彼此有附隨 

之一體性，故亦應一併宣告違憲並溯及失效、一併宣告暫停適用。

二 、 本件憲法訴訟已繫屬於鉤院：

系爭規定所涉爭議具有憲法上之重大疑義(詳如聲請人11 3年 6 月 26 

曰所提之法規範憲法審查聲請書），聲請人業於113年 6 月 2 6 日就系 

爭規定向鈞院聲請法規範憲法審查，故本件憲法訴訟已繫屬於鈞院。

參 、 本件憲法訴訟具有勝訴之高度可能性：

― 、系爭規定之立法審議程序確有諸多重大明顯瑕疵而違反民主國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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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規範内容更有諸多違反憲法原則及侵害人民基本權利違誤，而有高 

度違憲之可能性，已如本書狀第貳項所力陳。

二 、再參諸全國律師聯合會聲明亦指出：「立法院針對立法院職權行使法、 

刑法藐視國會罪、花東交通三項總額逾2 兆元的特別條例等四案，竟 

未經實質討論，更未有實質審查，即強行進入院會表決，立法院為人民 

議決法律案、預算案等憲政功能，顯然未能發揮，此不僅斲傷台灣作為 

民主國家的根本，亦違背民主憲政及民意政治的基本原理」(聲證1 號)； 

臺北律師公會聲明表示：「惟其審查過程不僅缺乏各政黨之實質討論， 

甚至亦未將草案内容公告周知，己完全剝奪人民對重大議趙參與審議 

之對話機會；而院會表決過程更經立法院長裁示以逾30年未使用的『舉 

手表決』方式行之，議事程序紊亂，違反程序正義 。」（聲證2 號）；及 

逾百位法律學者聯合聲明、數百位執業律師聯合聲明亦指出：「本次 

『國會五法』之修訂，不僅涉及立法院與行政院之權責關係，更涉及公 

務員以外一般人民重大權利之限制......立法院強迫人民配合調查之手

段與其相應的行政罰或刑罰，以及人民是否得拒絕出席、拒絕陳述、拒 

絕提供資料等問題，皆涉及人民之人身自由、表現自由、資訊隱私權、 

財產權等憲法權利，其目的、範圍、手段、程序保障舆救濟均須詳加規 

定 ，就此而言，目前法案顯然不足。」（聲證3 號）、「兩者(按：立法委 

員質詢權及國會調查權)有所不同，是否得以相提並論並施以相同強度 

之處罰手段，均有待審慎討論。目前已二讀通過的修正條文，除了是否 

符合憲法有諸多疑義，亦有不少自我矛盾之處，若繼續倉促在二讀程序 

中未經審議而全部表決，除了產生許多違憲疑義之外，未來在適用上勢 

必發生許多爭議與問題。」（聲證4 號），更在在顯示系爭規定違反蕙政 

秩序基本原則，侵犯憲法核心價值，並對人民之基本權利造成嚴重侵 

害 ，而存在高度違蕙可能性。

肆 、系爭規定之適用及其造成憲法疑義狀態之持續，對人民基本權利、憲法 

基本原則或其他重大公益將造成不可回復或難以回復之重大損害：

一 、所謂難以回復之重大損害乃屬不確定法律概念，無法窮盡列舉、一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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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明確劃分何者屬之、何者不屬之，惟如有違憲疑義之法令任其適 用 ， 

不予暫停，就政府組織部分，將在水平面向上廣泛或甚至全面侵害其他 

憲法機關之核心領域或實質妨礙其權力行使或破壞責任政治原則，在 

垂直面向上違背憲法框架秩序之根本基礎，而在時間面向上將持續反 

覆發生侵害；另就人權保護部分，亦將造成隱私秘密之公開；則綜合通 

觀 ，即可肯定其屬難以回復之重大損害。

二 、 系爭規定關於總統至立法院為國情報告之部分(即系爭規定一第1 5 條 

之 1 至 15條之4)，將使憲政體制及總統權力核心領域受有難以回復之 

重大損害：

(一） 依系爭規定一之上開條文所示，總統就國家大政方針及重要政策議題， 

有至立法院進行國情報告，以及接受立法委員口頭或書面提問並為即 

時回答或書面回覆之義務，形同以法律位階之法規範，創設憲法及其增 

修條文所無之總統憲法上義務，並導致總統須向立法院負責並受到立 

法院牽制與制衡，進而對其權力之行使造成實質妨礙或導致其僅向人 

民負責之貴任政治原則遭到破壞，故系爭規定之適用將使憲法上規範 

總統與立法院之間角色與職權劃分之制度遭到根本破壞，國家權憲法 

機關間權力相互制衡之天平將往立法院嚴重傾斜，變成立法院獨大體 

制 ，而屬一遭破壞即難以回復之重大損害。

(二） 再者，總統對於國家大政方針，享有自為決定之權利，而屬其權力之核 

心領域(參憲增2IV及 4III) ，而是否至立法院藉由國情報告以對立法院 

揭示其就國家大政方針所為之具體決定内容，總統享有完整而不受其 

他憲法機關牽制之決定權限，系爭規定一之上開條文課予總統須常態 

性至立法院為國情報告並須就立法院對國情報告所詢問題即時回答或 

書面回覆之義務，即屬對於總統前開權力核心領域内涵之侵犯，且系爭 

規定一經適用即造就侵害總統權力内涵之既成事實，而屬無法彌補之 

重大損害。

三 、 系爭規定關於質詢及國會調查權行使之部分(即系爭規定一第2 5 條 、 

第 4 5條至 57條之規定），將使貴任政治原則、權力分立原則及資訊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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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權等權利受有難以回復之重大損害：

(一） 查系爭規定一上開條文固然禁止被質詢人反質詢(參系爭規定一第25 

條），然何謂「反質詢」 ，其定義並未見於現行法規，則在其概念、適 

用範圍等皆不明確之情形下，恐過度侵害被質詢人之言論自由。且限縮 

被質詢人答復之内容或方式，將妨礙有效之政策論辯，更不利於責任政 

治之落實，使權力分立原則遭致破壞。此外，被質詢人為避免國防、外 

交明顯立即之危害或依法應秘密之事項，尚須經主席之同意，始得拒絕 

答復、提供等，否則將遭課以罰鍰(參系爭規定一第2 5條），易言之， 

是否揭露此種涉及國防、外交等機密資訊(例如各類武器裝備、技術研 

發及戰略等相關資訊），皆僅繫諸於主席一人之裁決，除增加蕙法所無 

限制，侵害國防外交等行政特權(釋585、釋 46卜 釋 613)外 ，亦無任何 

正當程序之保障，則苟若被質詢人為免遭罰，公開是類機密資訊，對於 

國家安全及利益實恐將造成難以回復之嚴重損害。且因行政官員於立 

法院會期中必須至立法院備.詢，故系爭規定一上開條文所造成憲政體 

制破壞、行政特權遭侵害及國防、外交等機密遭洩漏之情形，隨著質詢 

不斷進行，亦將持續反覆發生。

(二） 又依系爭規定一上開條文所示，立法院調查權所得調查之對象或事項， 

包含司法機關、監察機關調查中案件之相關文件、資料及檔案，且未設 

有具正當理由而無法提供複本之除外規定的適用（參系爭規定一第47 

條 第 1 項）。然立法院之調查權僅為輔助性權力，凡國家機關獨立行使 

職權受憲法之保障者，即非立法院所得調查之事物範圍（參釋585)，故 

憲法第95條 、96條規定之調查權，應專由監察院行使，且對於偵查中 

之相關卷證，立法院不得調閱，以保障檢察機關獨立行使之職權(參釋 

325、729)。迺系爭規定一上開條文之適用，將侵犯監察權、偵查權之 

權力核心領域，將造成憲法權力分立制衡體制難以回復之重大損害。

(三） 再依系爭規定一上開條文所示，立法院亦得要求社會上有關係人員提 

供相關文件、資料及檔案，且得對不提供者課處罰鍰(參系爭規定一第 

4 7條及第48條），則對於人民而 言 ，若要求提供之資訊涉及營業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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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特種機敏資料等，則此類資訊一經揭露，即難以回復至先前未公開 

之狀態，而人民為避免遭受罰鍰之處分，仍可能迫而提供相關資料。甚 

且 ，接受調查詢問之人，僅於經主席同意者，於必要時得協同律師或相 

關專業人員到場協助(參系爭規定一第50條之2)，不僅程序保障不足， 

亦使有關係人員實質作為類似於被告之地位而無享有相應之權利(如緘 

默權、不自證己罪等權利），而致受調查詢問者之正當法律程序保障及 

資訊隱私權等基本權利受有重大且難以回復之損害。

四 、 系爭規定關於立法院行使人事同意權部分(即系爭規定一第2 9 條至第 

4 4條之規定），將使資訊隱私權及蕙政機關之運行受有難以回復之重大 

損 害 ：

(一） 依系爭規定一上開條文所示，被提名人應提供個人之學歷、最高學歷學 

位論文、經歷、財產、稅務、刑案紀錄表及其他審查所需之相關資料(參 

系爭規定一第29條之 1)。惟前揭應提供之資料範圍，並非全與被提名 

職務具有關聯性(例如：財產、稅務），已明顯不合於比例原則之要求， 

且被提名人經要求提供之資料，若涉及個人資訊，尤其特種個人機敏資 

料(諸如病歷、犯罪前科等），則該等資料一經被提名人提供，即使個人 

隱私資訊曝於公眾之視野下，將使被提名人(人民)之資訊隱私權受有侵 

害而難以回復。又系爭規定一並未就立法院對於被提名人所提供之資 

料設有任何保密義務之規範，使該等資料將毫無保留暴露於公眾目光 

眼前，更易致資訊隱私權受有難以回復之重大損害。

(二） 又依系爭規定一上開條文所示，被提名人若拒絕提供相關資料，委員會 

即應不予審查(參系爭規定一第3 0條 之 1)，此將使被提名人陷於是否 

提供涉及個人隱私之資訊及得否受委員會審查之兩難，而立法院更可 

藉詞不同意被提名人之任命，妨礙總統或行政院之人事提名，如此勢必 

造成人事任命程序之延宕，達到癱瘓相關憲法機關之效果，造成憲政機 

關之運行難以回復之重大損害。

五 、 系爭規定關於聽證會之部分(即系爭規定一第59條 之 1 至 59條之9 之 

規定），將使資訊隱私權等權利受有難以回復之重大損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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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依系爭規定一上開條文所示，聽證會得邀請社會上有關係人員出席表 

達意見與證言(參系爭規定一第5 9條 之 3)，然若社會上有關係人員所 

表達之意見與證言，涉及敏感性個人資料或秘密(例如：異議或維權人 

士之行蹤、公司之營業秘密、民眾之健康資訊等），則此類資訊一旦公 

開 ，即難以回復至未公開前之狀態。

(二） 且依系爭規定一上開條文所示，對於無正當理由拒絕表達意見、拒絕證 

言之人得處以罰鍰(參系爭規定一第5 9條 之 5)，先不論有無正當理由 

係由立法院自為判斷，相關人員恐為避免遭受罰鍰之處分，因而選擇揭 

露上述涉及隱私權之資訊，造成權利受損；且系爭規定一亦未就前揭所 

涉個資或秘密等資訊，設有相應之保密措施，而不足以確保前揭資訊受 

到完善之保障，而使資訊隱私權易受有難以回復之重大損害。

(三） 又依系爭規定一上開條文所示，受邀出席聽證會之社會上有關係人員， 

僅於必要時，經主席同意，得由律師、相關專業人員或其他輔佐人在場 

協助(參系爭規定一第5 9 條 之 4)，已見對其正當法律程序保障不足， 

且對於實質上可能處於潛在被告地位之出席人員，未見有告知得拒絕 

證言或表達意見之程序，將使出席人員處於被迫揭露資訊之狀態，而侵 

害其隱私權等，且該等資訊一經揭露即難以繼續維持秘密，而屬難以回 

復之重大損害。

六 、系爭規定關於藐視國會罪部分(即系爭規定二），將使資訊隱私權受有難 

以回復之重大損害：

(一） 依系爭規定二所示，公務員於立法院聽證或受質詢時，就其所知之重要 

關係事項而為虚偽陳述者，應科以藐視國會罪之刑責◊ 然因是否構成藐 

視國會罪與上開所述聽證、質詢相關規定具有密切關係，而系爭規定一 

關於聽證、質詢等相關規範，因對人民保障不足、定義不明等缺失，對 

於憲法基本原則及人民之基本權利將造成難以回復之重大損害，若經 

鈞院暫停適用，則系爭規定二亦將失所附麗，應一併暫停適用。

(二） 又依系爭規定二所示，所謂「重要關係事項」仍會涉及關於隱私、秘密 

等資訊，則公務員若為免受到刑罰追訴，而揭露此等資訊，實亦將導致

G:\BRr\2024\BRI73806.docx\24S0001 第12頁 ，共20頁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其資訊隱私權受有難以回復之重大損害。

七 、 系爭規定於立法審議時存在諸多嚴重程序瑕疵，已致使立法委員就規 

範内容欠缺實質討論及充分辯難，喪失彼此理性溝通及相互說服之機 

會，造成民主杜群之集體意志無法充分反映，議會審議民主淪為多數暴 

力 ，貴任政治難以建立等，故系爭規定一及二之立法程序具有明顯重大 

之瑕疵，應屬違憲而不發生立法應有之效力，換言之，此等違憲立法若 

一經對外公告，基於其法律地位之普遍性及一般性，將廣泛限制及侵害 

其他憲法機關之核心領域權力與人民之基本權，造成重大損害。尤其， 

系爭規定一及二的立法過程所生程序瑕疵，目前已大量複製發生於其 

他法案審議程序，將來亦可預期多數黨就其反對之法案亦會採取相同 

之對抗手法，剝奪少數黨立法委員之發言討論機會，造成立法院審議、 

討論之功能完全喪失，嚴重危及自由民主憲政秩序，故本案實具有憲法 

上之重要性(111年憲判字第8 號），若未能即時制止杜絕，則此等損害 

將持讀複製、反覆發生並不斷擴大，我國憲政危機將益趨嚴重°

八 、 綜上，憲法中具有本質之重要性而為規範秩序存立之基礎者，如聽任變 

更 ，則憲法整體規範秩序將形同破毀=憲法條文中，諸如：第 1條所樹 

立之民主共和國原則、第 2 條國民主權原則、第 2 章保障人民權利、 

以及有關權力分立與制衡之原則，具有本質之重要性，亦為憲法整體基 

本原則之所在。基於前述規定所形成之自由民主憲政秩序，乃現行憲法 

賴以存立之基礎，凡憲法設置之機關均有遵守之義務(參釋499)。作為 

憲法基本規範之權力分立制衡原則，要求憲法機關彼此間在權力上平 

等分治、對等制衡、互負忠誠義務。故蕙法機關除對於自己應忠誠履行 

憲法賦予之任務及行使其憲法上職權外，對於其他憲法機關亦應忠誠 

遵守憲法界線，不得侵入其核心領域或實質妨礙其行使權力。迺系爭規 

定係立法權侵害總統、行政院、監察院等憲政機關之權力核心領域，其 

違背憲法秩序屬廣泛且全面；系爭規定更違反諸多憲法基本原則規範， 

例如權力分立制衡原則、法律明確性原則、正當法律程序等，其屬根本 

性破壞憲法；系爭規定透過立法質詢及國會調查等程序，將侵害國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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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等行政機密特權，且侵害人民之隱私秘密等基本權，並伴隨立法質 

詢與調查之不斷進行，上述侵害亦將持續反覆發生，而不論國家或個人 

之機密、秘密或隱私，一旦揭露，即難以回復至不公開之秘密狀態。從 

而 ，系爭規定不經修憲程序，即全面重新形塑立法權之面貌，從根本改 

變其他憲法機關與立法權之互動關係，無異顛覆憲政，破毁憲法，其造 

成之損害實屬重大且難以回復！

伍 、 系爭規定有暫停適用之事實上急迫必要性：

一 、 依照中央法規標準法第3 條規定，法規自公布之日起算至第3 日起發 

生效力，而系爭規定已經總統於113年 6 月 2 4 日公布施行，於本件聲 

請時已然適用，然若依照鈞院做成判決之通常審理期間，恐須花費相 

當時曰，則若未作成暫時處分裁定，暫停系爭規定之適用，將使前揭所 

示之憲法基本原則、人民基本權利或其他重要公益陷於難以回復之重 

大損害的嚴重後果。

二 、 再者，於系爭規定修法前，國民黨立法院黨團總召傅崐萁即表示「讓民 

進黨找不到人當部會首長」（聲證5 號），可見多數黨急欲透過系爭規定 

的修法癱瘓政府之正常運作，故可預期前開所述本案難以回復之重大 

損害，將在系爭規定生效後逐一發生，舉例言之，系爭規定關於總統至 

立法院為國情報告部分，民眾黨團總召黃國昌即宣稱：「賴清德，要實 

現選前承諾，到立院國情報告並接受詢答」（聲證6 號），顯示其等待系 

爭規定施行後，即會依系爭規定要求於113年 5 月 2 0 曰就職之總統至 

立法院為國情報告及接受質詢；系爭規定關於質詢部分，因其乃立法委 

員行使職權之常見方式，幾乎於會期中每天都會發生，可知在系爭規定 

公布施行後，必然立即就會上演立法委員運用違憲法規侵害其他憲法 

機關之核心領域權力及人民基本權之情事；系爭規定關於國會調查權 

行使之部分，傅崐萁亦表示：「所有在野黨一起集思廣益，以眾人力量 

清查『過去8 年所有的弊案』，這就是在野特偵組，人人都可以成為在 

野特偵組，就是要查弊案。」（聲證7 號），且媒體上更有「國民黨也沙 

盤推演，將與時間赛跑，在釋憲出爐前搶辦大案，初步鎖定超思進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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蛋 、疫 苗 、王義川事件等爭議，凸顯國會改革重要性。」（聲證8 號）、 

「洪孟楷表示，過去發生許多民生議題的相關弊案，真相至今無法水落 

石出，包括黑心快篩、黑心雞蛋等，國民黨立委都準備好要把這些弊案 

徹底釐清」（聲證9 號）、「國民黨團總召傅崐萁在三讀後表示，他們知 

道民進黨會提出釋憲，因此，國民黨及民眾黨會在最短時間内成立在野 

黨的特偵組，善用空窗期，全面查弊」（聲 證 1 0號)等多篇新聞報導， 

在在彰顯出於系爭規定施行後，立法院將立即依系爭規定行使其要求 

總統到立法院進行報告備詢、質詢行政官員及要求提供資料、實施調查 

聽證等權限，來勢洶洶；尤 其 ，先前立法院交通委員會已先成立所謂 

「鏡電視調閱專案小組」（聲 證 11號），亦將因系爭規定所賦予之調查 

權 ，使其得調取之資料範圍更加無遠弗屆，而侵害其他蕙政機關之核心 

領 域 ，使上開難以回復重大損害將現實發生，而有由鉤院立即作成暫 

時處分，暫停系爭規定之適用，以避免事實上急迫危險之必要。

三 、 更甚者，近期總統已公布考試院正副院長及委員提名人選，隨後並送咨 

文至立法院(聲證12號），又通訊傳播委員會委員之人事同意權因先前 

於立法院程序委員會中遭全面封殺，而須再提人選(聲證1 3號），是立 

法院對於考試院、通訊傳播委員會委員等之人事任命，將依照系爭規定 

行使人事同意權，可見立法院依系爭規定違憲行使人事同意權已屬迫 

在眉睫，而具有暫停適用系爭規定之急迫必要性。

四 、 尤有進者，系爭規定一及二的立法過程所生重大明顯之程序瑕疵，目前 

已大量複製於其他法案審議程序，造成立法院審議、討論之功能完全喪 

失 ，嚴重危及自由民主憲政秩序，故有即時制止杜絕之急迫必要性。舉 

例言之，根據民間團體之觀察，立法院自第11屆第 1 會期以降，大量 

提案未經委員會逐條實質審查即逕付二讀(聲證1 4號），日前更已預告 

將於今(113)年 7 月 1 6 日通過「環島高速鐵路建設特別條例草案」 、

「花東快速公路建設特別條例草案」、「國道六號東延花蓮建設特別條 

例草案」（聲 證 15號），欲再次強行表決通過未經實質討論之法案，故 

若鉤院未能作成暫時處分，暫停適用系爭規定，幫立法院踩煞車，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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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明顯跡證立法院將反覆以此種違憲手段通過法案，持續複製立法違 

憲狀態，使其成為立法院審議之新常態，造成審議民主制度遭侵蝕殆 

盡 。

陸 、  無其他手段可資防免系爭規定造成之重大損害及急迫危險：

一 、  行政院提出覆議未果：

行政院已於113年 6 月 1 1 日移請立法院就系爭規定進行覆議，惟立法 

院於 113年 6 月 2 1 日 ，經全體立法委員二分之一以上決議維持原案， 

故行政院院長即應接受該決議，換言之，系爭規定業經行政院提出覆議 

而未獲立法院之正面回應(參憲增311(2))。

二 、  公民投票複決缓不濟急：

法律之複決亦有全國性公民投票之適用，惟全國性公民投票尚須經提 

案 、發起連署等程序(參公投2)，且 「公民投票日定於8 月第4 個星期 

六 ，自110年起，每 2 年舉行一次」（參公投23)，可知若欲循公民投票 

之方式就系爭規定為複決，最快亦須待至114年 8 月始能進行投票， 

顯然對於因系爭規定適用所生之重大損害及急迫危險緩不濟急。

三 、  總統之院際調解權於本件並無適用可能：

總統對於院與院間之爭執，除憲法另有規定者外，得召集有關各院院長 

會商解決之(參憲44)。惟依學者見解，此一院際調解權(或稱院際間爭 

執解決權），僅限於解決「政治性質」之爭議，且須為憲法上未特別規 

定關於爭議之解決方式，而屬補充性質之權限，故有關立法院與行政院 

間因法律案發生之爭執，應循覆議程序解決，而無總統院際調解權之適 

用（附件8 至 9)，遑論總統亦係系爭規定一適用之對象。

四 、 據 此 ，系爭規定經總統公布施行後，僅憲法訴訟法第4 3條第 1項之暫 

時處分裁定得暫停系爭規定之適用，而凍結系爭規定之效力，以作為目 

前防免系爭規定造成之重大損害及急迫危險之唯一剩餘手段。

柒 、  不作成暫時處分之不利益顯然大於作成暫時處分之不利益：

一 、於利益衡量時，或可參考德國聯邦憲法法院就決定是否為暫時處分裁 

定之「雙重假設(Doppelhypothese)」利益權衡模式，就 「若不為暫時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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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之裁定，但日後本案聲請為有理由」所生不利益，與 「若為暫時處分 

之裁定，但日後本案聲請為無理由」所生不利益為權衡(附件1〇)。易言 

之 ，若前者所生之不利益較後者為嚴重，即表示暫時停止適用法規之利 

益大於適用之利益，此時即應為暫時處分之裁定，以暫時停止法規之適 

用 ；反之，若後者所生之不利益較前者為嚴重，即表示法規適用之利益 

大於暫時停止適用之利益，此時方不為暫時處分之裁定。

二 、  若否准暫時處分之不利益(即准許暫時處分之利益）：

若鉤院為暫時處分之裁定，將有利維護前述憲政體制之正常運行、憲 

法重要原則之遵守等，則憲法秩序將不致受到破壞，而人民之基本權利 

亦可獲得保障；反之，若鈎院否准暫時處分，則本書狀第肆項所述重 

大難以回復之損害均將現實發生。

三 、  若准許暫時處分之不利益(即否准暫時處分之利益）：

若鈞院為暫時處分之裁定，實不致產生任何額外不利益，蓋系爭規定 

之暫時停止適用，實僅為現況之延伸，即便鈞院就本件憲法訴訟嗣後 

為系爭規定合憲之解釋，對於已運行多年之憲政體制，以及人民之基本 

權利，並未造成任何額外損害；且立法院職權行使之相關改革涉及面向 

眾多，仍有待充分討論及詳細審閱，以權衡各種價值及利益，方可為細 

緻及明確之規定，事實上並無施行之急迫性，民眾對於系爭規定之倉促 

修法亦多抱持質疑之態度(聲證16號），可見暫時停止適用系爭規定應 

無生任何不利益。

四 、 基此，若將上述二者加以比較衡量，即可知暫時停止適用系爭規定之利 

益毋寧已顯然大於暫時停止適用系爭規定之不利益，故依照前開雙重 

假設之利益權衡，鈞院應作成暫時處分裁定，暫時停止系爭規定之適 

用，並於必要時為適當處置，以規範系爭規定停止適用期間各相關機關 

仍能合憲性行使職權等問題。

拥 、綜上所述，除聲請鈞院宣告系爭規定違蕙並自其公布之日起失效外(詳 

聲請人一併提出之法規範憲法審查聲請書)，亦敬請鈞院裁定如請求事 

項 ，以避免具高度違憲疑慮之系爭規定，對於人民基本權利、憲法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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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原則或其他重大公益造成不可回復或難以回復之重大損害。

2 供證明或釋明用之證據

證據編號 證據名稱或内容 備註

聲證 1 號 全國律師聯合會聲明。

聲證2 號 臺北律師公會聲明。

聲證 3 號 逾百位法律學者聯合聲明。

聲證4 號 數百位執業律師聯合聲明。

聲證 5 號 自由時報，2024年 2 月 4 日，載於： 

https://news.ltn,com.tw/news/politics/pat)er/l 629672。

聲證 6 號 公視新聞網，2024年 5 月 3 0 日，載於： 

httos://news.pts.org.tw/article/697605。

聲證7 號 大紀元新聞網，2024年 5 月 3 0 日，载 於 ： 

https://www.eDOchtimes.eom/b5/24/5/30/nl4260789.htm °

聲證8 號 聯合新聞網，2024年 6 月 2 日，載於： 

https://udn_com/news/storv/l 23475/8003822。

聲證 9 號 自由時報，2024年 6 月 1 1日，載於： 

https://news.ltn.com.tw/news/politics/paDer/1650743 °

聲證 10號 中央廣播電臺，2024年 5 月 2 8 日，載 於 ：

https://www.rti.ore.tw/news/view/id/2207633。

聲證 11號 立法院第 11屆 第 1 會期交通委員會第3 次會議(2024年 3 

月 1 1 曰)議事錄，載於：

https ://ppg. ly. gov. tw/ppg/S ittingAttachment/do wnload/20240 

30844/PPGB60500_2400_20730_1130318_0004.pdf °

聲證 12號 立法院第11屆第 1 會期第17次會議議案關係文書，載 

於 ：

https://lis.ly.gov.tw/lygazettec/mtcdoc7PDl 10117:LCEWA01 

_110117_00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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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證13號 立法院公報第113卷第4 0期委員會紀錄(立法院第11屆 

第 1 會期程序委員會第10次會議，2024年 5 月 7 曰）第 

40 6頁 、第43 5頁至第43 6頁 ，載於： 

https ://ppg. ly. gov .tw/ppg/S ittingOtherSittingsInfo/downlo ad/c 

ommuniquel/final/pdf/113/40/LCIDC01_l 134002_00009.pdf
o

立法院公報第113卷第48期委員會紀錄(立法院第11屆 

第 1 會期程序委員會第12次會議，2024年 5 月 2 1 曰）第 

379頁 '第 38 4頁 ，載於：

https ://ppg. ly.gov. tw/ppg/S ittingOtherSittingsInfo/download/c 

ommuniquel/finaVpdf/113/48/LCIDC01_l 134801_00005.pdf
o

聲證 1 4 號 中央社，2024年 5 月 1 3 日 ，載於：

h ttp s ://w w w .cn a ‘c o m .tw /n ew s/a ip l/2 0 2 4 0 5 13 0 2 7 7 .a sD x。

聲證15號 中央社，2 0 2 4 年 6 月 2 日 ，載於： 

httDS://w w w .crm .co m .tw /n ew s/a ip l/2 0 2 4 0 6 0 2 0 0 6 6 .a sp x。

聲證16號 民視新聞網，2024年 5 月 2 2 日，載於： 

h ttp s://w w w _ftvnew s.com .tw /new s/de ta il/2024522W 0009  〇

附屬文件之;;&稱及其件數

文件編號 文件名稱或内容 備註

附表 系爭規定一覽表。

附件 委任書正本乙份。

附件1 鈞院釋字第599號解 釋 。

附件2 最高法院103年度台抗字第248號民事裁定。

附件3 最高法院107年度台抗字第358號民事裁定。

附件4 最高行政法院103年度裁字第1479號裁定。

附件5 最高行政法院110年度抗字第212號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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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6 最高行政法院108年度裁字第737號裁定。

附件7 最高行政法院104年度裁字第2153號裁定。

附件8 李惠宗(2022)，《憲法要義》 ，頁615。

附件9 蕭文生(2008)，《國家法I-國家組織篇》 ，頁256。

附件10 ChristoferLenz， Ronald Hansel 著 ，林明昕等譯(2022) ’《德 

國聯邦憲法法院法逐條釋義》 ，頁 171-174。

此致

司法院憲法法庭 公鑒

中 華 民 國  1 1 3  年 6 月 2 6  曰

具 狀 人 ：民主進步黨立法院黨團立法委員柯建銘等 

5 1人

訴 訟 代 理 人 ：陳鵬光律師，

陳一銘律師 

方瑋晨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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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律師聯合會新聞稿

曰期：113年 5 月 1 8 曰 

新聞聯絡人：林俊宏常務理事 

電話：0988-213166

全國律師聯合會聲明

關於立法院於2024年 5 月 1 7 日擬強行通過立法院職權行使法、刑法藐視國

會罪、花東交通三項總額逾2 兆元的特別條例等四案，本公會基於律師保障

人權、實現社會正義及促進民主法治之使命，針對此次爭議，特此呼籲聲明

如下：

一 、 憲法設置國家機關之本旨，在使各憲法機關發揮其應有之憲政功能。依 

憲法第63條 ：「立法院有議決法律案、預算案、戒嚴案、大赦案、宣戰 

案、媾和案、條約案及國家其他重要事項之權」，是依憲法第六十三條規 

定之「議決」程序，在立法院必須先「議」後 「決」（參見司法院大法官 

解釋第342號楊建華大法官之不同意見書） ，申言之，立法院通過法律 

案 、預算案應先進行「議」，也就是「討論」的程序 > 才能夠「決」。然 

立法院針對立法院職權行使法'刑法藐視國會罪、花東交通三項總額逾 

2 兆元的特別條例等四案，竟未經實質討論，更未有實質審查，即強行進 

入院會表決，立法院為人民議決法律案、預算案等憲政功能，顯然未能 

發 揮 ，此不僅斲傷台灣作為民主國家的根本，亦違背民主憲政及民意政 

治的基本原理，本會表達最嚴正的譴責。

二 、 立院職權行使法、刑法藐視國會罪、花東交通三項總额逾2 兆元的特別 

條例等四案，對於憲法機關間的憲政秩序影響深遠，且亦涉及國家財政 

之重大規劃，對於人民的影響至為重大，因此，本公會強烈呼籲立法院， 

應遵守正當程序等憲政原理，並應實質討論及審議相關法案，切勿以黨 

派之私而破壞民主憲政之運作原理。

三 、 國會固為民意之彰顯，然立法委員對其選民，亦負有積極參與實質審議 

之責，國會的有效運作端賴立委諸公們的實質討論及審議，此亦為民主 

憲政制度運作之基石。民主憲政制度是台灣的騎傲，也是這塊土地上人 

民的共同信念。本會堅信台灣民主的韌性，也期許立法院本於憲法職貴， 

妥適立法。



關於我們 會員服務 法律服務 公眾服務

台北律師公會聲明一對於立法程序斲傷台灣作為民主國家的根本，身為在 

野法曹•本會表達高度的憂慮
2024-05-18

國會妥善發揮功能為民主國家的基石•而程序正義、實質討論、妥適審查為國會發揮功能必 

然前提。本次立法程序斲傷台灣作為民主國家的根本，身為在野法曹•本會表達高度的憂 慮 。

2024年5月17日•立法院多數陣營就立院職權行使法、刑法藐視國會罪、花東交通三項總額 

逾2兆元的特別條例等案•於未經實質討論、欠缺程序正義之情形下•以人數優勢強行表決通過 

部分條文•本會深表遺憾。

於立法過程中•國會多數陣營將非其陣營之版本擱置於委員會。另一方面•就該陣營所提出 

之版本•則於委員會中規避審議|未經逐條審查即以人數優勢全條文保留。而後續朝野協商亦淪 

為過場•各法案立法程序中全然未經妥善審查。

此次修法•除涉國會調查權、聽證權、總統赴立院國情報告方式等重大憲政議題外•亦包括 

立法院以特別條例提出總金額逾2兆元之高度爭議交通建 設 。惟其審查過程不僅缺乏各政黨之實 

質討論•甚至亦未將草案内容公告周知•已完全剝奪人民對重大議題參與審議之對話機會；而院 

會表決過程更經立法院長裁示以逾30年未使用的「舉手表決」方式行之.議事程序紊亂|違反程 

序正義《

國會代表民意•同時也肩負人民的期待。在多元包容的台灣社會•民主的真諦在於對話與審 

議•民主是台灣的驕傲•也是台灣人的信念•本會堅信台灣民主的韌性•促進民主法治為律師的 

使命•本會深刻期許國會本於憲法職責，妥善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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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分享

立法院應將國會五法退回至委員會充分討論 
法律學者聯合聲明

目前立法院正在進行二讀程序之「國會五法」 •因程序瑕疵與內容違憲備受爭議•不但導致國 

會內部激烈抗爭•社會大眾亦產生疑慮•上週五全國各地公民運動即展現反對倉促通過的強烈民 

意 。我們作為法律學者•在此呼籲立法院應暫停「國會五法」的二讀程序•並將其全部退回委員會 

充分審議•廣諮相關領域專家學者與社會各界意 見 以 建立具有高度共識並合憲的制度。

我國憲法並未明文規定國會調查權.其主要依據為司法院釋字第325號 、第585號 、第633號與 

第729號解釋•前述解釋分別闡明「文件調閲權」、「國會調查權」在權力分立原則之下之意義' 

内涵、權限主體與對象、程序和救濟等内容•劃定立法院制定相關法律之憲法界限。釋字第585號 

解釋認定「立法院調查權乃立法院行使其憲法職權所必要之輔助性權力」，但 「基於權力分立與制 

衡原則•立法院調查權所得調查之對象或事項|並非毫無限制 。」並說明「其程序•如調查權之發 

動及行使調查權之組織、個案調查事項之範圍、各項調查方法所應遵守之程序與司法救濟程序等• 

應以法律為適當之規範。」

本次「國會五法」之修訂•不僅涉及立法院與行政院之權責關像•更涉及公務員以外一般人民 

重大權利之限制•釋字第585號解釋文曾經申明：「如就各項調查方法所規定之程序•有涉及限制 

人民權利者.必須符合憲法上比例原則、法律明確性原則及正當法律程序之要求。」立法院強迫人 

民配合調查之手段與其相應的行政罰或刑罰•以及人民是否得拒絕出席、拒絕陳述、拒絕提供資料 

等問題，皆涉及人民之人身自由、表現自由、資訊隱私權、財產權等憲法櫂利•其目的 、範圍、手 

段 、程序保障與救濟均須詳加規定•就此而言，目前法案顯然不足。

立法委員質詢權與為了輔助立法院行使其憲法職權之調查權•分屬不同憲法制度。質詢權的目 

的在於.讓個別立法委員獲得資訊或意見•並據以形成後續表決或發言的基礎。國會調查權則係立 

法院為行使其憲法職權•探求立法或預算審議時所必要之事實基礎。兩者有所不同•是否得以相提 

並論並施以相同強度之處罰手段•均有待審慎討論。目前已二讀通過的修正條文•除了是否符合憲 

法有諸多疑義，亦有不少自我矛盾之處•若繼續倉促在二讀程序中未經審議而全部表決•除了產生 

許多違憲疑義之外•未來在適用上勢必發生許多爭議與問題。

國會質詢或調查權制度的完備化•固然是我國國會改革應該推進的事項•然而各個民主國家的 

具體法制設計.均有重大差異無法直接移植•若逕以外國法制之表象作為參考倉促立法•或未顧及 

憲政體制的權力平衡•甚至對於人民與官員基本權利的過度侵害•將造成憲政體制的混亂。在這個 

台灣民主發展的「憲法時刻」 •我們呼顳立法院不要在本週倉促表決.將其退回委員會•讓相關法 

案能夠在各界充分參與與討論之後，再做周延而完整的立法。倘若立法院仍執意進行三讀程序■我 

們也呼_ 行政院與總統依據憲法之規定行使覆議權•退回立法院重啟審議。

2024年S月27日

連署人（依姓氏筆畫順序排列）128 (更新至2024/5/30 2300 )

王毓正（國立成功大學法律學系副教授）

王嘵丹（國立政治大學法學院教授）

王韻茹（國立中正大學法律學系教授）

石忠山（國立東華大學公共行政學系教授兼原住民民族學院院長）

古承宗（國立成功大學法律學系教授）

吳明孝（義守大學公共政策與管理學系助理教授）

吳秦雯（國立政治大學法學院副教授）

呂彥彬（國立政治大學法學院助理教授）

李玉春（國立中正大學勞工關係學系副教授）

李志峰（東吳大學法律學系教授）

辛年豐（逢甲大學土地管理學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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杯 资 燕 （國立 空 甲 X 學 杠 曹 料 學 糸 副 教 按 ）

林佳和（國立政治大學法學院副教授）

林倖如（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海洋法律研究所副教授）

林書揩（東吳大學法律學系副教授）

洪令家（國立中正大學法律學系副教授）

洪瑩容（國立中興大學法律系助理教授）

胡博硯（東吳大學法律學系教授）

范耕維（國立東華大學法律學系助理教授）

孫迺翊（國立台灣大學法律學系教授）

徐偉群（中原大學法學院財經法律學系副教授）

徐揮彥（國立東華大學法律學系教授）

翁燕菁（國立政治大學政治系副教授）

張兆恬（國立台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副教授）

張桐銳（國立政治大學法學院教授）

張嘉尹（東吳大學法律學系特聘教授）

許恒達（國立台灣大學法律學系教授）

許春鎮（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海洋法律研究所教授）

許家源（靜宜大學法律學系副教授）

傅玲靜（國立政治大學法學院教授）

黃松茂（中央研究院法律學研究所副研究員）

傲予•莫那（國立東華大學法律學系教授兼系主任）

廖福特（中央研究院法律學研究所研究員）

劉臺強（中國文化大學法律學系副教授）

蔡岳勳（國立雲林科技大學科技法律研究所教授）

鄭明政（國立勤益科技大學通識中心法政組副教授）

簡玉聰（國立高雄大學財經法律學系助理教授）

蘇彥圖（中央研究所法律學研究所研究員）

------------陸續加入連署學者

王泰升（國立台灣大學法律學院講座教授）

江嘉琪（國立中正大學法律學系副教授）

何佳芳（東吳大學法律學系副教授）

何賴傑（國立政治大學法學院教授）

吳建輝{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研究員）

吳憲（臺北商業大學貿易霣務法律暨談判碩士學位學程助理教授）

呂秉翰（國立空中大學社會科學系教授兼系主任）

李以德（真理大學法律系助理教授）

李佳玟（國立成功大學法律學系教授）

李明芝（國立政治大學地政學系助理教授）

李崇僖（臺北醫學大學醫療暨生物科技法律所教授）

李聖傑（國立政治大學法學院副教授）

沈冠伶（國立臺灣大學法律學院特聘教授）

周廷翰（國立中正大學法律系助理教授）

周志宏（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教育經營與管理學系教授）

周宗憲（國立勤益科技大學基礎通識教育中心法政組副教授）

周明泉（輔仁大學哲學系副教授）
林木興（中央研究院環境變遷研究中心博士後研究人員）

林志潔（國立陽明交通大學科技法律學院特聘教授）

林育廷（東吳大學法律學系副教授）

林阶鋒（輔仁大學財經法律學系助理教授）

林建志（中央研究所法律學研究所研究員）

林政佑（輔仁大學法律學系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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杯 昱 梅 （國 立 甲 興 穴 學 沄 痒 學 糸 数 搜 ）

林琬珊（國立中正大學法律學系副教授）

林勤窩（國立清華大學科技法律研究所教授）

林飪雄（國立臺灣大學法律學系教授）

邱羽凡（陽明交通大學科技法律研究所副教授）

邱冠喬（中原大學財經法律學系助理教授）

邵慶平（國立臺灣大學法律學系教授）

侯英泠（國立成功大學法律學系教授）

洪淳琦（國立清華大學科技法律研究所助理教授）

胡心蘭（東海大學法學院教授）

范秀羽（國立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副教授）

涂予尹（淡江大學公共行政學系副教授）

張文貞（國立臺灣大學法律學系特聘教授）

張凱f i (東海大學法律學系助理教授）

張雁翔（國立屏東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助理教授）

張懿云（輔仁大學財經法律系教授）

張鑫隆（東華大學法律學系副教授）

張義德（東吳大學法律學系副教授）林宏陽（屏東科技大學社會工作學系教授）

梁志鳴（臺北翳學大學醫療暨科技法律研究所教授）

莊世同（國立臺灣大學法律學系教授）

莊國榮（國立政治大學公共行政系助理教授）

許絲捷（國立中央警察大學行政警察學系助理教授）

許菁芳（國立暨南大學公共行政學系助理教授）

郭家孝（靜宜大學犯罪防治所助理教授）

郭書琴（國立成功大學法律系教授）

郭詠華（國立陽明交通大學科技法律研究所助理教授）

陳仲嶙（國立清華大學科技法律研究所教授）

陳志輝（國立政治大學法學院副教授）

陳汶津（國立成功大學法律學系助理教授）

陳怡凱（國立成功大學法律學系副教授）

陳信安（國立中興大學法律學系教授/系主任兼法律專業學院院長）

陳思廷（國立成功大學法律學系副教授）

陳柏良（國立政治大學創新國際學院暨法學院助理教授）

陳禹仲（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助研究員）

陳英鈐（國立中央大學法律與政府研究所教授）

陳誌雄（國立陽明交通大學科技法律學院教授兼院長）

陳錫平（國立中央警察大學犯罪防治學系助理教授）

陳龍昇（國立政治大學法學院副教授）

陳韻如（國立臺灣大學法律學院副教授）

惲純良（國立雲林科技大學科技法律研究所教授兼所長）

黃志堅（亞洲大學財經法律學系助理教授）

黃忠正（清華大學科技法律研究所的副教授）

黃絜（中原大學財經法律學系助理教授）

黃舒芄（德國波昂大學法律學與國家科學院Schlegel特聘講座教授）

黃鼎軒（東吳大學法律學系副教授）

楊雅雯（中央研究所法律學研究所助理研究員）

葉啟洲（國立政治大學法學院教授兼系主任）

葉婉如（國立成功大學法律學系副教授）

廖宜寧（國立政治大學法律系助理教授）

劉如慧（國立台北大學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副教授）

劉邦揚（中原大學財經法律學系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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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活平 (國I I壹 束 A 學公共興又化爭梢學糸 M埋救搜）

戴 秀 雄 （國立政治大學地政學系副教授）

薛 熙 平 （銘傳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助理教授）

謝 煜 偉 （國立臺灣大學法律學院教授）

鍾 芳 樺 （輔仁大學法律學院副教授）

簡 至 鴻 （國立東華大學法律學系助理教授）

顏 厥 安 （國立臺灣大學法律學院特聘教授）

顏 榕 （國立臺北大學法律學系副教授）

蘇 慧 婕 （國立臺灣大學法律學系副教授）



《立法院應接受行政院覆議以重啟國會改革法案之討論》

執業律師聯合聲明

IJ前立法院三詖修訂通過之立法院職權行使法及刑法增訂藐視國會罪等法 

案 （簡稱國會法案），因程序瑕疵與內容違憲備受爭議，不但導致國會内部激烈 

抗爭，社會大眾亦產生疑慮，從五月十七日至五月二十九日期間'全國各地紛紛 

有公民運勋展現反對倉促通過的強烈民意，超過百位之各大專院校從事法律教學 

與硏究之學者亦連署，要求退回委員會重新審查。但立法院仍然不顧民意反對與 

專業意見之疑慮，繼續表決完成三讀程序，令人深感遺憾。我們作為執業律師， 

深知本次國會所通過的法律將對人民造成權利義務的重大影響，故在此呼籲行政 

院應依憲法規定提出M 識 ，而立法院應接受褪議，使本次産生重大爭議的國會法 

案的所有規定，在委員會内充分審議，並廣諮相關領域專家學者與社會各界意見， 

以建立具有高度共識並台憲的制度。

我國憲法並未明文規定國會調查權，其主要依據為司法院釋字第325號、第 

585號 、第 63 3號興〖第 7四 號解釋，前述解釋分別閫明「文件調閱權」、「國會調 

查榧」在權力分立原則之下之意義、内涵、權限主體與對象、程序和救濟等内容， 

剧定立法院制定相關法律之憲法界限。釋字第585號解釋認定「立法院調査權乃 

立法院行使其憲法職權所必要之辅助性權力」，但 「基於權力分立與制衡原則， 

立法院調査權所得調査之對象或事項，並非毫無限制。i並說明「其程序，如調 

査權之發動及行使調査權之组織、個案調査事項之範®、各項調查方法所應遵守 

之程序舆司法救濟程序等，應以法律為適當之規範。j

本次國會法案之修訂，不僅涉及立法院與行政院之權責關係，更涉及公務員 

以外•般人民重大權利之限制，釋字第585號解釋文曾經申明：「如就各項調査 

方法所規定之程序，有涉及限制人民權利者，必須符合憲法上比例原則、法律明

碟性原則及正當法律程序之要求。」立法院強廹人民配合調查之手與其相應的 

行政罰或刑罰，以及人民是否得拒絕出席 '拒絕陳述、拒絕提供I I 料笄問題，皆 

涉及人民之人身內由、表現內由、资訊踗私權、財產權等憲法權利，其目的、範 

囫 、手段、柺序保障與救濟均須詳加規定*若因接受強制r调查或被強制俾喚為證 

人所應有律師協助之程序保障權利也並無周延的規定,就此而言顯然足對其签 

本權利符充分的保障。

立法委貝質詢權與為广蝻肋立法院行使其憲法職權之調查權，分璐不同憲法 

制度。質詢榧的目的在於，讓個別立法委員独得資訊或意見，並據以形成後敏表 

決或發言的基礎。國會調s 權則係立法院為行使其憲法職權 > 探求立法或預算.審

聲
證
斗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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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時所必要之事實基礎。兩者有所不同，是否得以相提並論且施以相同強度之處 

罰手段，均有待審慎討論。目前已三讀通過的修正條文，除了是否符合憲法有諸 

多疑義，亦有不少自我矛盾之處，未來在適用上勢必發生許多爭議與問題，更引 

發侵害人民基本權利之重大疑慮。

國會質詢或調查權制度的完簡化，固然是我國國會改革應該推進的事項，然 

而各個民主國家的具體法制設計，均有重大差異無法直接移植，若逕以外國法制 

之表象作為參考倉促立法，或未顧及憲政體制的權力平衡，甚至對於人民與官員 

基本權利的過度侵害，將造成憲政體制的混亂◊ 在這個台灣民主發展的「憲法時 

刻」，我們呼籲行政院與總統應依據憲法之規定行使褪議權，退回立法院，而立 

法院應接受涩議，讓相關法案回歸正常且符合民主的議事程序，讓社會各界充分 

参與與討論之後，再做周延而完整的立法。

2024年 5 月 3 1 曰 

新聞聯絡人：林仲奈律師 

0910312725

連署人（依姓氏筆畫順序排列）（更新至2024/5/3115:00計 225人）

于筑庭律師 尤中瑛律師 王正宏律師 王世品律師 王永森律師

王志中律師 王志超律師 王》心律師 王怡獎律師 王品云律師

王彥律師 王展星律師 王盛鐸律師 王詩穎律師 王道元律師

王钰文律師 包漢銘律師 任孝祥律師 朱曰銓律師 朱芳君律師

江立偉律師 江瑋平律師 江榮祥律師 江鎬佑律師 伍安泰率師

何彦勳律師 吳佳龍律師 吳宜平律師 吳采模律師 吳恆輝律師

吳家聚律師 吳啟源律師 吳晶晶律師 吳銓妮律師 吳翰昇律師

吳聲昀律師 呂政諺律師 呂s 蓉律師 呂绍瑋律師 呂翊丞律師

李羽加律師 李艾倫律師 李宏文律師 李奇律師 李奇芳律師

李患喧律師 李易撰律師 李欣律師 李宣毅律師 李美恝律師

李悼銘律師 李偉如律師 李榮唐律師 李燕俐律師 汪令瑢律師

沈士閎律師 沈巧元律師 卓心雅律師 周元培律師 周村來律師

周政憲律師 周聖錡律師 易渡律師 林子翔律師 林子強律師

林小燕律師 林世勳律師 林仲聚律師 林夙3 律師 林妙蓉律師

林志拟律師 林家绫律師 林宗颖律師 林宗翰律師 林怡君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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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朋肋律師 林金示律師 林俊懦律師 林連宏律師 C鬼(5) 林彥妤律師

林彥宏律師 林庭伊律師 林國漳律師 林淑琴律師 林慈政律師

林瑋庭律師 林錦輝律師 邱啟鴻津師 柯佩吟律師 洪千雅律師

洪士傑律師 洪邦桓律師 洪東雄律師 洪郁婷律師 洪國欽律師W丞)

洪國欽律師 (兆^洪國勛律師 胡珮琪律師 唐正昱律師 唐玉盈律師

孫嘉男律師 徐承蔭律師 徐建弘律師 徐頌雅律師 徐豪杰律師

徐錫言律師 涂欣成律師 翁國彥律師 翁後旻律師 高大凱律師

高烊輝律師 高國峻律師 高紫庭律師 張又勻律師 張文嘉律師

張巧旻律師 張志堅律師 張廷#律師 張釗銘律師 張啟祥律師

張盛柔律師 張業衍律師 張靖佩律師 張靜如律師 莊怡荒律師

莊雯锈律師 許哲维律師 郭怡青律師 郭慧雯律師 陳义新律師

陳永样律師 陳立婕律師 陳志隆律師 陳t台伸律師 陳秀嬋律師

陳欣怡律師 陳惠菊律師 陳勁宇律師 陳彥希律師 陳思妤律師（_丨!』呢）

陳禹竹律師 陳韋利律師 陳韋樵律師 陳婷律師 陳頂新律師

陳偉展律師 陳淳文律師 陳清白律師 陳琪苗律師 陳琮勛律師

陳誌泓律師 陳澤崧律師 陳鵬光律師 傅祖毁律師 彭瑞驊律師

曾筑筠律師 曾獻賜律師 游雨鈐律師 黃于■律師 黃世瑋律師

黃正男律師 黃育動律師 资怡穎律師 脔信豪律師 黃冠嘉律師

黃俊諺律師 黃厚誠律師 黃柏翔律師 黃盈舜律師 赀 廳 律 師

黃逸聚律師 黃毓棋律師 黃筱涵律師 黃恝萍律師 黃贊臣律師

黃磐戬律師 楊仲庭律師 楊啟弘律師 暢舜麟律師 楊暁菁律師

楊靖儀律師 詹順貴律師 廖郁晴律師 潘兆偉律師 劉中城律師

劉俊辦律師 劉威德律師 劉思龍律師 劉盟州律師 歐陽芳安律師

蔡明戧律師 蔡長勛律師 蔡晉祐律師 蔡晴羽律師 蔡毓貞律師

蔡維哲律師 蔡恝瑜律師 蔡鴻杰律師 鄭凱鴻律師 鄭漢蓁律師

鄭詠芯律師 鄭嘉S 律師 虛世欽律師 賴宇宸律師 賴扔全律師

賴俊维律師 賴瑩與律師 贼心梅律師 薛焯育律師 薛欽峰律師

謝盂羽律師 謝育錚律師 謝良駿律師 鋪旺良律師 鍾欣潔律師

鍾美馨律師 鍾鳳芝律師 _凱倫律師 魏琳珊律師 魏潮宗律師

羅一順律師 羅士翔律師 羅婉婷律師 蘇湖騁律師 釋圓琮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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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丨右中律師 

王耀緯律師 

吳佶論律師 

吳家欣律師 

李政儒律師 

房彥輝律師 

柯怡如律師 

高钰婷律師 

張炳煌律師 

許育誠律師 

陳孝賢律師 

陳冠琳律師 

陳相懦律師 

陳懿璿律師 

黃奕欣律師 

黃雅® 律削i 

鄒萬承律師 

劉徑綸律師 

賴又岽律師 

魏宏壏律師 

陳尹草律師 

曾淇郁律師 

簡羽萱律師 

李淑妃律師 

蘇育正律師 

吳恵玲律師

王妙華律師 

江文馨律師 

吳典哲律師 

吳鴻奎律師 

李紀穎律師 

林志剛律師 

洪楷峻律師 

康文彬律師 

張玲綺律師 

許雪瑩律師 

陳廷瑋律師 

陳建佑律師 

陳雅憶律師 

曾靖雯律師 

黃衍聚律師 

楊劭楷律師 

趙珮怡律師 

慕宇峰律師 

賴怡欣律師 

蘇志弘律師 

0 文凱律師 

邱博:翔律師 

陳妾妙律^丨丨丨 

楊哲瑋律師 

李華森律師 

許光承律師

王邵白律師 

江政峰律師 

吳季剛律師 

宋易修律師 

李國仁律師 

林哲倫律師 

唐福睿律師 

張方駿律師 

梁原銘律師 

許 願 律 師  

陳旻沂律師 

陳映溱律師 

陳恩民律師 

游聖佳律師 

黃偉倫律師 

葉至上律師 

趙偉程律師 

蔡文傑律師 

賴嘵君律師 

吳詩敏律師 

許淑惠律師 

林翰廷律師 

許乃丹律師 

榻 _聿 師  

戴偉哲律師 

謝侑懦律師

王捷歆律師 

江致莛律師 

吳宗奇律師 

李肓禹律師 

周建才律師 

林晉源律師 

徐明水律師 

張安婷律師 

莊季凡律師 

陳乃瑜律師 

陳昀妤律師 

陳家偉律師 

陳婉寧律師 

黃士哲律師 

黃偵聿律師 

葉張越律師 

劉子碩律師 

蔡鴻燊律師 

謝宗霖律師 

江佩珊律師 

劉 嵐 律 師  

許民憲律師 

王俐棋律師 

林晉佑律師 

曾聖翔律師 

邱培慎律師

王痺凱律師 

何美蘭律師 

吳俊志律師 

李佳霖律師 

周致廷律師 

林碹琪律師 

翁嘉君律師 

張均溢律師 

莊婷聿律師 

陳采邑律師 

陳宜誠律師 

陳錦昇律師 

陳惟中律師 

赀正琪律師 

黃國城律師 

董佳政律師 

劉芝光律師 

處立仁律師 

簡鵬舉律師 

陳靜儀律師 

李秉宏律師 

楊晴翔律師 

柯佾婷律師 

莊艾潔律師 

蔡舒伃律師 

曹珮怡律師 

李晉銘律師 

王柏硯律師 

江瑩瑩律師 

陳家慶律師(77)

江沛錦律師 

呂承璋律師 

陳二兒津師 

申惟中律師

張凱昱律師 

呂冠輝律師 

何朝楝律師 

簡翊炫律師

陳塘偉律師 

邱玲子律師 

吳宜珊律師 

蔡政？I 律師

鄧 傑 律 師  

李亭罝律師 

蔡翔安律師 

费述 _ 律 師 _

陳文傑律師U 胖 ） 陳柏鱺律師(这家）陳盈如律師〇'L_⑴劉建志律師（眾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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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 崐 萁 嗆 聲 「要讓民進黨找不到人當部長」

國民黨主席朱立倫、新北市長侯友宜昨到花蓮謝 

票•與立院總召傳崐萁、縣長徐榛蔚等人合照。 

(記者花孟璟攝）

2024/02/04 05:30

〔記者花孟璟/ 花蓮報導〕國民黨主席朱立倫、新北市長侯友宜昨到花蓮舉辦感恩謝票•有「主場 

優勢」的傅崐萁光是致詞就講了快十分鐘•比朱、侯都長•還強調將強化國會革新•完備國會聽證 

權 、調查權、國會證言不得說謊，讓民進黨找不到人當部會首長。

朱 、侯花蓮謝票傳大談國會制衡

朱立倫、侯友宜昨到花蓮參加謝票感恩荼會•新任國民黨立院黨團總召傳崐萁、花蓮縣長徐榛蔚夫 

妻 、立委鄭天財■以及黨籍議員、鄉鎮長代表及農會系統等地方人士齊聚。傅峴萁說•感謝鄉親讓 

國民黨在花蓮開出全國最高得票率•還把賴清德的得票4 立低到只比柯文哲多一百票j !

傅崐萁說•國民黨將在國會全力協助花東建設•尤其是沒有交通就沒有產業•他前天已1 青部長到 

辦公室報告」•週一要跟行政院談判「要把過去中央虧欠花東的都討回來」。

傅崐箕強調•國民黨成為國會第一大黨要制衡民進黨•將在立院合縱連橫完成立法■要成立國會特 

偵 組 、完備聽證權、調查權、國會證言不得說謊，要揭發民進黨八年貪腐，讓 「民進黛找不到人當 

部會首長」 •因為他們天天都在說謊。

傅說•未來所有需要立法院通過的人事權•包括考試院、監察院、司法院正副院長、大法官、監察 

委員、考試委員、NCC的同意權全部陽光•都要記名投票以示負責。

侯友宣謝票時特別感謝花蓮鄉親1  合他最高的得票率」•也對未能完成政黨輪替致歉•但國會在朱 

主席帶領下展現團結一致往前的力量。侯友宜也說•他選舉時承諾給各縣市的政策.將由國會五十 

四個立委幫忙完成，帶動台灣走向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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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國情報告只說不答也尊重傅崑萁澄清新 

法實施就依法進行
# 國 情 報 告 # 立 法 院 # 國 民 黨 圈 總 召 # 三 ® 通 過 # 國民1 立 委 # 傅 崐 箕 # 黨 幽 緦 召

稱國情報告只說不答也尊重傅崑萁澄清新法實施就依法進行| 20240530公視中晝新聞

新 竹 消 防 殉 職 即 時 熱 議 影 音 正 發 生 策 展 數 位 敘 事 深 度 報 導 觀 點 副 刊  i

►

如 :•沉1兀 別

立院三讀通過國會職權法案•要求總統定期國情報告並接受即問即答•但藍黨團總召傅 

崐萁一句「只說不答也尊重」 ，引發黨內雜音。傳崐萁今（30 ) 曰出面強調•是希望賴



總統在修法施行前到立法院，若新法實施後就是依法進行。綠黨團總召柯建銘批評簿崐 

萁是先投降•還直言賴緦統不可能在修法施行前到立院。民眾黨團總召黃國昌則呼籲賴 

清德•要實現選前承諾，到立院國情報告並接受詢答。

國會職權法案三讀通過•要求總統定期到立法院國情報告•並接受即問即答•立法院國 

民黨團總召傳崐萁2 9日再邀請總統賴清德來國情報告•但一句「問答形式尊重總統意 

願•只說不答也尊重」 •引發黨內雜音。

國民黨立委柯志恩說道•「這個部分黨團沒有共識•應該是傅總召自己個人的看法。」

國民黨立委楊瓊瓔表示•「傳總召是很貼心的一切依法，立法院三讀通過就是要回 

答 。」

立法院國民黨團總召傅崐萁提及，「立法院三讀通過的職權行使法，一直到我們送出立 

法院 > 大概半個月的時間，到總統府公告還有將近1個月的時間•我想我們再一次請賴 

總統把握時機。」

傅崐萁30曰親上火線說明，強調是希望賴總統在修法施行前到立法院•如果新法實施後 

就是依法進行。

民進黨團批評傅崐萁是先投降•民眾黨團則呼籲賴清德兌現選前所承諾的會到立法院國 

情報告並接受詢答。

立法院民進黨團總召柯建銘指出•「這樣表示，他自己證明他的這種條文寫法是違憲 

的 、自證有罪的•趕快先投降。」

立法院民眾黨團總召黃國昌質疑，「來立法院只想來演說•不想回應任何問題的話，台 

灣民眾黨認為這樣子來立法院毫無意義。」

柯建銘直言，賴清德不太可能在修法施行前的空隙到立法院國情報告。至於藍營立委傳 

出雜音•傅崐萁強調黨内夥伴沒有問題。

洪詩宸/ 編輯

#國情報告 # 立法院 # 國民黨團總召 #三讀通過 ...



傳崐萁拋成立在野特偵組柯建銘籲對話取代對抗

民 迕 . 综 召 柯 逗 铭 3 0 B 指 出 _ 肓成立唔偵組要15涂 監 祭 院 逭 是 P 法違:：：:的行為呼 :^朝 野 i !迗 對 話 以對話代铎 f 「抗 ：（宋 碧 轵 纪 元 ; ■

更新：2024-05-30 9:28 P M 標截：傅崐萁，柯建銘，違5§，國民赞

【大紀元2024年05月3 0曰訊】（大紀元記者吳旻洲台鯧台北報靼）國民黨0 總召傅崐蓂近日拋出藍白將成立「在野竊特偵組」查 

弊案•台筇民眾黨主席柯文哲則表示反對設特偵組。民進S 圆總召柯建銘3 0日表示、如果廢監察院變成三權分立•大家可以討論 ； 

若為了成立國會特偵組而廢除監察院•這是違法違邁行為•薇朝野應以對話代替對抗。

立法院會2 8日三謅修正通過國會職權修法後1國民®立法院黨囤總召傅輥萁拋出未來藍白將成立「在野e 特偵組」查弊案。柯文哲 

表示 I 他在選舉時就反對設特偵組•法律應有一致性與公平性•沒有說大官要另外一群人來辧•民眾黨反對設特偵組。

大 紀 元 新 闻 網 關 於 我 們 訂 報 稱 物 滕 絡 我 們 利 詰 蠆 建 届 告 豉 務 登 入 L IN E 睁 R S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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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此.傅崐箕3 0日受訪時表示.沒有要恢復國家司法體制的特偵組•也不是要拿政府的錢來成立一個組織.而是所有在野黨一起集 

思廣益.以眾人力量清查「過去8年所有的弊案」 •這就是在野特偵組■人人都可以成為在野特偵組，就是要查弊案。



个迴忡運55我不反M  .亚貢疑立;去院是傲槩官嗎？以為目己可以無限創造發明.自己鬧自己笑話.請藍白先把組織條例寫出來.並 

印發百萬份給國人看。

柯建銘表示.藍白說要成立國會特偵組.接著要廢監察院.這是愚蠢的陽謀.國民黨如果長期主張五權分立變成三櫂分立.要廢監 

察院大家可以討論；如果是為了成立國會特偵組廢除監察院.這是違法違憲的作為。

他表示.藍白想要利用民進黨團聲請釋憲的空窗期胡搞瞎搞.大法官都還沒做出解釋.就急著要完成給中共交代.在此呼籲國民黨 

不要想利用空窗期搞事*

柯建銘也向立法院長韓國瑜喊話|不要做歷史罪人|韓國瑜是最關鍵的人物.趕快把歷史罪人的汙名從頭上拿掉，對照立法院前院 

長王金平10年前318學運時，學生占領立法院無法退場，王金平表態兩岸監督條例未完成立法前.不主持服貿協商.如今韓國瑜一 

樣可以一錘定音|稱沒有程序正義就不主持院會.一切都在韓國瑜的一念之間>

柯建銘也向國民黨主席朱立倫'柯文哲喊話，國家是大家的_應該共同維護.才有政治前途_否則小草會跑棹.國民黨只剰最鐵的 

深藍•希望藍白盡快來對話協商.幾次都沒關係.總是要有開始.以對話取代對抗。

責任編輯：鄭樺

為真相護航為沉默發聲

就 在 今 天 ，支 持 「大紀元」！

支持我們

—個好的媒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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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籍生捕捉台灣之美圖文攝影大賽獲獎固 

台灣橋粱計晝明年邀6位諾貝爾獎得主訪台®

六四35週年前夕陸委會藤中共傾聽民意賁行民主制度围 

C O M P U T E X 規模空前買協預估吸引5萬名買主國 

政府當海巡靠山卓榮泰 ：遇不法該驅逐就驅逐固 

中共逼迫台灣不戰而降的可能作法®

超微變心轉單三星？蘇姿丰：與台積電有3奈米產品合作固 

連日降雨助益水情石門水庫蓄水率回到三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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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會調查權藍鎖定超思、疫苗案

4-06-02 03:25聯合報/ 記者唐筱恬、黃婉婷、王千豪/ 台北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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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蛋風波，從超思的合約、進口蛋的流向等，行政部門都在被切香腸後，才一點一點丟出資 

。圖/ 聯合報系資料照片



國會改革法案立法院闖關三讀後，朝野攻防進入大鬥法。行政院將 

提覆議反制，立院民進黨團也確定會聲請釋憲。民進黨團推估待賴 

清德總統完成公告後，將在七月向憲法法庭提出釋憲，大法官應會 

在三個月後宣判結果；而國民黨也沙盤推演，將與時間賽跑，在釋 

憲出爐前搶辦大案，初步鎖定超思進口蛋、疫 苗 、王義川事件等爭 

議 ，凸顯國會改革重要性。

針對媒體報導，賴清德擬依照憲法職權啟動「院際協調權」 ，總統 

府發言人郭雅慧澄清，目前並無啟動院際協調的相關規畫。

據了解， 「立法院職權行使法」三讀版本公文將於六月初送出立法 

院 ，公文會同時送給總統府與行政院，行政院將在總統預定公告期 

十天內決定是否提出覆議，而政院提出覆議經總統核可後，即可移 

請立法院覆議。立法院對於行政院移請覆議案，應於送達十五天內 

作成決議，推 估 「朝野覆議大戰」時間點為六月中、六月底左右。

民進黨團已揚言提出釋憲案，民進黨立委黃捷分析，總統最快於六 

月底公布法案，公布後三日起法律生效，民進黨團之後將聲請釋 

憲 、同時聲請暂時處分，避免惡法真的施行，但釋憲時程較難預 

估 ，她參考三一九槍撃案「真調會條例釋憲案」所做的釋字五八五 

號經驗，當時從提出聲請再到宣判，費時三個月。

國民黨立委吳宗憲分析，大法官宣告暂時處分有幾項要件，包括對 

人民基本權造成不可回復的損害，或具有急迫且必要性，而國會改 

革法案是在替人民查弊、監督行政權，對人民不會造成什麼損害， 

屆時大法官要裁定暫時處分，也要拿得出理由。



、而國會改革經總統公布後，若大法官未宣布暫時停止適用i 推估法 

、 案會有幾個月生效期，屆時國民黨將與時間賽跑，立案查弊彰顯國 

會改革重要性。國民黨團幹部指出，依照國會調查權限，農委會委 

託超思進口蛋爭議較容易查清楚，而近期民進黨政策會執行長王義 

' 川稱手機可以分析青鳥群眾，這部分若中華電信堅稱沒有，案子很 

. 難續查，初步鎖定超思可能性較高。

而國民黨也推演大法官釋憲有三種可能，一為宣告不違憲、二為全 

部違憲、三為部分條文違憲。一名國民黨立委表示，「立法院職權 

行使法」中要求總統國情報告採依序即時回答，此部分也許會違 

憲 > 但其他條文包括立院調查權、聽證櫂運作方式 i 未有違憲之 

虞 ，憲法戰不見得會全盤皆輸。

國民黨 民進麗 釋連

>為 4 0歳以上的男性準備的質境遊戲〜 

CD來 1直覺占卜心測| 10秒M 10萬超值豪禮！

伸閱讀

目會改革綠嗆釋憲徐巧芯：違憲 

i 慮僅國情報告常態化

擇惠時程難預估， 

但 可 以 參 考 過 往 判 例

2004年»?字585试 技 洲 • 拥時:把

T 8 /2 4  I 三一九拍笮汛件筠相阬查特則
委日® 條例J 三湄通過。

9 / 1 5 反對派立姿認筠通座之茁，三分 
之一以上立委 ，5奶B大法

國會改革法案最快釋憲時序黃捷 

估提出到宣判約3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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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國民黨喊話鎖定超思雞蛋案調查•民進黨國幹 

事長吳思瑤說•國民黨急切操作單向議題的調查權 

行使•是為了遂行攻擊政府、報復民進黨的復仇心 
態•違反憲法、破壞人權的調查權勢必會失效。

(記者詹湘淇攝）

2024/06/11 05:30

〔記者林欣漢、詹湘淇、謝君臨/ 台北報導〕立法院五月底三讀修正通過立法院職權行 

使法部分條文•明定國會調查權。國民黨團書記長洪孟楷昨表示•將針對黑心快篩、黑 

心雞蛋等民生議題弊案進行釐清•但如何讓調查權能夠更周延•目前有不同想法•之後 

會在黨團大會中凝聚共識。

針對國民黨喊話鎖定超思雞蛋案調查•民進黨團幹事長吳思瑤說■國民黨急切操作單向 

議題的調查權行使•是為了遂行攻擊政府、報復民進黨的復仇心態•違反憲法、破壞人 

權的調查權勢必會失效。

洪孟楷表示•過去發生許多民生議題的相關弊案•真相至今無法水落石出•包括黑心快 

篩 、黑心雞蛋等•國民黨立委都準備好要把這些弊案徹底釐清；但如何讓調查權能夠更

周延|目前有不同想法•之後會在黨團大會中凝聚共識。

國民黨立委吳宗憲認為•調查可能涉及個人隱私與機密'末來立法院在調查案件時•可 

比照檢察官的辦案模式•全程公開錄音錄影留存•並僅供立委調閱觀看 不 可 對外公 

開 。

國民黨立委翁嘵玲指出•立法院可設置調查官一職.由中立且具專業法律背景的調查官 

輔助立委執行調查權•包含調閱文件、辦聽證會、發開會通知及製作會議紀錄等。

https://news.ltn.com.tw/news/politics/paper/1650743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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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  pat两賴此比土應眩棘5星思調笪權努必失效-政治-自甶時報電子報

國會困境蔡提三點叮嚀

立法院民進黨團總召柯建銘昨日拜會前總統蔡英文.針對國會不過半所造成的困境與齓 

局請益 =柯表示 .蔡持續關心台灣民主，希 望 「國家走在對的路上」 ，並有三點提示及 

叮 嚀 .包括全黨堅定支持總統賴清德領導；黨團高度團結與行政院長卓榮泰並扃作戰； 

加強深化與社會、年輕人對話及合作。

自由時報版權所有不得轉載 ©  2024 The Liberty Times. All Rights Reser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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藍揚言將善用釋憲前空窗期糾弊案藍白下步推廢 
監察院

國民黨（/news/l i s t /ta g/國民黨） 監察院（/news/l i s t /ta g/監察院)

立法院職權行使法（/news/l i s t /ta g/立法院職權行使法） 民眾黨（/news/l i s t /ta g/民眾黨)

時間：2024-0S -28 18:45 新聞引據：採訪 撰稿編輯：歐陽夢萍

(/#capy_link) ( /itfactibook} ( / « inE) (/fltwitter) £ f ( / {/#pTi nt]  (；*l^r.kEdin)

IM fjlL ilkl1 t-'^Ki'Echat} [/#Eina_wctbc〇

國民黨團三長在立法院職權行使法修正三讀通過後表示陽光將因此照進國會。（歐陽夢萍攝)

華語線上收聽

https://www,rti.org.tw/news/view/id/2207633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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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院今天（28日）三讀通過立法院職權行使法修正草案，國民黨團總召傅崐 

萁在三讀後表示，他們知道民進黨會提出釋憲，因此 ，國民黨及民眾黨會在 

最短時間內成立在野黨的特偵組，善用空窗期，全面查弊。民眾黨團總召黃 

國昌則表示國會改革法案的通過讓台灣擁有正常、健全的國會。藍 、白兩黨 

也揚言下一步將推動廢除監察院。

傅崐萁在立法院職權行使法修正草案三讀後表示，國會聽證權及調查權完成 

立 法 ，讓台灣終於在落後幾+ 年後趕上世界潮流，未來所有貪汙腐敗及弊案 

都將被揪出來。

傅崐萁並表示，他知道民進黨會提山釋憲，因此，他們會善用空窗期，盡可 

能將重大貪汙弊案一一現形 。傅崐萁：『(原音）我們會在最短時間內成立 

國民黨以及民眾黨，我們一起在野黨的特偵組，全面的查弊，務必讓陽光能 

夠照進台灣，讓專制腐敗的政權能夠得到制衡。』

民眾黨團總召黃國昌則表示，台灣在30年前啟動國會改革，便希望建立聽 

證 、調查制度，今天法案的通過，是台灣民主的勝利，讓台灣能有一個正 

常 、健全的國會。

黃國昌也駁斥黑箱的批評，表示國會改革法案從委員會審查、公聽會、朝野 

協商及4天4夜在院會逐條審議、討論及表決，何來黑箱之有？

黃國昌並指出，推動國會改革是民眾黨對選民的承諾，這只是第一步，之後 

還有更多改革法案要推進。黃國昌：『(原音）國會改革只是我們推動改革的 

第一步，接下來，憲政改革、國會改革正常化的工程當中，廢除監察院是我 

們非常重要的事情，民眾黨會全力推動。』

傅崐萁也表示，國民黨一定會推動廢除監察院，並表示三權分立才能跟上國 

際潮流，國民黨會回應民意。

(/#capy_link} {/#facebook) (/W ine) </#twitter] (/#whatsapp> { )  (/#print) (/#linkedin)

(/Sp lu ik) (/#KEchat)

相關留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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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院第11屆第1會期交通委員會第3次全體委員會議議事錄 號

時 間：中華民國113年3月11日（星期一)上午9時7分至下午1時21分

地 點 ：本院紅樓201會議室

出席委員 :陳素月林國成許智傑 黃健豪 邱若華 林沛祥

廖先翔李昆澤徐富癸 

蔡其昌

委員出席13人

林俊憲 陳雪生 魯明哲

列席委員 :林德福葉元之鍾佳濱 傅崐萁 羅智強 徐巧芯

牛煦庭鄭天財Sra Kacaw 黃珊珊 洪孟楷 王鸿薇

羅廷瑋陳俊宇林楚茵 張啓楷 陳培瑜 鄭正鈐

楊瓊瓔陳昭姿吳春城 黃國昌 林思銘 王美惠

張嘉郡蘇清泉徐欣瑩 翁曉玲 謝龍介 高

請假委員 

列席官員

麥玉珍邱志偉羅明才 

委員列席35人 

: 游顥何欣純  

委員請假2人

蔡易餘 賴士德 陳冠廷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主任委員 陳耀祥

综合規劃處 處 長 溫俊瑜

基礎設施處 處 長 陳春木

平臺事業管理處 處 長 詹懿廉

電臺與内容事務處 處 長 林慧玲

法律事務處 處 長 蔡志儒

網際網路傳播辦公室 參事兼主任 詹文旭

北區監理處 處 長 蔡國楝

中區監理處 處 長 黃踪棋

南區監理處 處 長 劉豐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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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書室 主 任 劉得延

主計室 ’ 主 任 黃秀容

人事室 主 任 林文益

政風室 主 任 簡國興

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 大 隊長 蔡昆泓
電信偵查大隊

主 席 ：陳召集委員雪生 

專門委員：李健行 

主任秘書：朱蔚菁

紀 錄 ：簡任秘書周厚增簡任編審黃殿偉科 長陳品華

專 員劉芳賢

報告事項

宣讀上次會議議事錄 

決定：議事錄確定。

一 、 邀請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主任委員陳耀祥列席報告業務概況， 

並備質詢。

二 、 邀請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主任委員陳耀祥就「廣電事業申設換 

照審查程序暨執行狀況」進行專題報告，並備質詢。

(本曰會議由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主任委員陳耀祥說明後，計有委 

員翁曉玲、葉元之、黃健豪、林國成、邱若華、林俊憲、許智傑、 

李昆澤、徐富癸、徐巧芯、羅智強、蔡其昌、林德福、魯明哲、賴 

士葆、鍾佳濱、洪孟楷、傅崐萁、陳俊宇、陳培瑜、鄭正鈐、張啓 

楷 、吳春城、陳昭姿及黃國昌等2 5人提出質詢，均經國家通訊傳 

播委員會主任委員陳耀祥及相關人員分別予以答復。）

決定：

一、 說明及詢答完畢。

二、 有關本曰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業務及專題報告，請補充資
2



料 ，並另擇期補行報告。本日書面報告，列入紀錄並刊登公 

報。

三、 委員陳素月、廖先翔、王鴻薇、何欣純、游顥及麥玉珍等6 

人所提書面質詢，均列入紀錄並刊登公報。

四、 委員於質詢中要求提供相關書面資料或未及答復部分，請國 

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儘速以書面答復。

通過臨時提案7 項 ：

一、 經審閱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下稱通傳會）提交之113年度業 

務報告，在整份2 9頁之業務報告1 萬3,000字的内容，竟有 

超過9,300字以上是「完全照抄」去 （112)年的舊内容。少 

數更新的部分，幾乎是通傳會官員出國考察行程。

為監督及糾正我國媒體獨立監理機關的專業與責任，爰強 

烈譴責通傳會主任委員陳耀祥，要求通傳會補充所提交至立法 

院交通委員會之業務報告，並於1個月内重新撰寫1份真正反 

映過去1年内工作成果、符合通訊傳播監理機關專業標準及展 

現未來規劃之詳盡報告，以重建公眾及立法機關對通傳會的信 

任與期待。

提案人：林國成黃健豪林沛祥廖先翔 

邱若華陳雪生

二、 茲因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N C C ) 法律訴訟案件大量增加，且 

因敗訴後持續上訴造成訴訟費用暴漲情形，敬請N C C 針對裁 

罰案件内容及理由，尊重諮詢委員意見，並且對於有確定判決 

案件聲請再審之必要性進行重新檢討，於2 週内向立法院交通 

委員會提出檢討書面報告。

提案人：黃健豪邱若華林沛祥徐巧芯

三、 茲因鏡電視申設新聞台時，曾承諾不會製作談話性政論節目， 

卻在2024總統大選之前，開設「大選鏡來講一2024選戰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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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明顯違規行為，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卻僅給予警告並無 

罰款，是否有違公平原則，及罰則太輕等情事，請於2 週内向 

立法院交通委員會提出相關書面報告說明。

提案人：黃健豪邱若華林沛祥徐巧芯

四、 茲因三立集團違規入股中嘉案，有2位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N C C ) 委員曾提出應對上層的泓順公司究責，並應重新考慮三 

立電視，包括中嘉申請移頻三立財經新聞台、以及三立新聞台 

、三立財經新聞台換照，IT鑑案等。且 N C C 應思考修法可能 

性 ，對預防市場不公平競爭及防止破壞市場秩序之附款，應有 

規範業者落實附款之法律工具，以避免類似情形再次發生。請 

N C C 針對2 位委員之意見，於 1 個月内向立法院交通委員會 

提出相關修法規劃方向及上述案件檢討之書面報告。

提案人：黃健豪邱若華林沛祥徐巧芯

〔經表決通過下列3 項 〕

五 、 有鑑於廣電事業申設換照審查程序暨執行過程，引起重大爭議 

，此案攸關言論自由，國人高度關注，立法院交通委員會特邀

請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N C C ) 主任委員陳耀祥就「廣電事業 

申設換照審查程序暨執行狀況」進行專題報告，針對相關爭議 

處理程序提出詳細說明，以釋群疑。

茲因中天電視台不服主管機關裁罰，提起訴訟，立法院交 

通委員會特要求陳耀祥主任委員針對廣電事業申設換照程序及 

執行狀況提出說明，檢視N C C 提供的報告，只有審查程序， 

執行狀況卻付之闕如，通篇報告非常空泛，僅將法條抄抄寫寫 

，極盡敷衍，全然無視行政對立法負責，立法監督行政的憲政 

分際，難道113年7 月新内閣成立陳耀祥主任委員恐無法續任 

，所以也不必再甩立法院？ 一個不受監督的行政官員，對人民 

權益福祉必造成傷害，實非國家之福。 _

爰此，建請立法院交通委員會做成決議：「針對國家通訊
4



傳播委員會（N C C ) 主任委員陳耀祥踐踏民主監督機制，敗壞 

官德官箴，嚴重藐視國會之行徑，莫此為甚，應予嚴厲譴

責。」

提案人：魯明哲林沛祥廖先翔黃健豪 

林國成邱若華陳雪生傅崐萁 

洪孟楷

表決結果：在場出席委員11人(含主席），贊成者5 人，反對者5 

人，正反同數，主席加入表決並表示贊成後，贊成者多 

數 ，本案通過。

(第六、七案合併處理）

六、 有鑑於鏡電視執照申請取得及後續弊案，不斷有執政黨高層黑 

手介入之爭議，因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陳耀祥主任委員不斷護 

航 ，以致相關爭議迄今無法解決。目前鏡電視執照雖然已核准

，但相關違法爭議雪球仍越滾越大。

陳耀祥身為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主任委員，本應秉持專業 

負責態度面對國會監督，但卻仗著執政黨護航，在國會質詢中 

，多次迴避問題。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清楚違法之事實與態樣 

，但卻一再地以「調查中」、「改正即可」等等之言語護航， 

一拖再拖，除了藐視國會，更踐踏法治國原則。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作為主管機關，針對相關違法爭議裝 

聾作啞，嚴重失職。透過全面慎重的調查，才能還原事件真相 

。為有效監督已失靈、失職的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並釐清鏡 

電視申設及後續弊案爭議相關責任，茲依「立法院職權行使法 

」第 4 5條之規定，特成立「鏡電視申設及後續弊案爭議」調 

閱專案小組，履行本院委員監督之職責。

提案人：林國成陳雪生林沛祥廖先翔 

邱若華黃健豪

七、 有鑑於媒體報導現任府院高層疑似涉及施壓國家通訊傳播委員



會 （以下簡稱：通傳會）不當放行鏡電視新聞台取得申設執 

照，現任通傳會主任委員陳耀祥被揭露接受府院關說，圖利鏡 

電視；另前行政院長蘇貞昌居然公開表示不必查，隔空指揮辦 

案，已成國際級醜聞。對照之前中天新聞台換照案，預設立場 

「先射箭再晝靶」針對性的處理過程，通傳會嚴重雙標、毫不 

遮掩，同時通傳會在陳耀祥主導下利用職權配合當權者打壓異 

己並介入媒體經營運作，通傳會之獨立性及社會公信力蕩然無 

存 。

為保障新聞台的申設及經營不受政府的不當介入，還給媒 

體第四權獨立運作的空間，同時基於立法權監督行政權之權力 

分立原則及「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 4 5條之法律授權，釐清 

通傳會執行「鏡電視新聞台申設、審照、換照及營運等相關監 

理事項」決策過程的真相，建請立法院交通委員會做成決議： 

針對通傳會近年審查「鏡電視申設、審照及換照過程、外力介 

入情況、附加條件等有無涉及不法？」成立調閱專案小組，要 

求有關機關就特定議案涉及事項提供參考資料，以落實國會監 

督。

提案人••魯明哲林沛祥廖先翔黃健豪 

林國成邱若華陳雪生傅崐萁 

洪孟楷

表決結果：在場出席委員11人(含主席），贊成者5 人，反對者5 

人，正反同數，主席加入表決並表示贊成後，贊成者多 

數 ，本案通過。



立法院第11屆第1會期第17次會議議案關係文書

收文編號：1130005685 

議案編號：501110054630000

立 法 院 議 案 關 係 文 書 4 $-l l i f  I4截 费 靜 If 4

院 總 第 5 0 號政府提案第1 1〇〇5463 號

案 由 ：總 統 咨 ，為考試院第十三屆院長、副院長及考試委員任期於 

113年 8 月 3 1 日屆滿，茲依據憲法增修條文第6 條第2 項規定， 

提名周弘憲為考試院第十四屆院長，許舒翔為考試院第十四屆 

副院長，邱文彦、鄧家基、王秀紅、呂秋慧'柯麗鈴、黃東益、 

伊萬■納威 Iwan Nawi 7 位為考試院第十四屆考試委員，咨請 

同意案。

總 統 咨

發文日期 ：中華民國113年 5 月 3 1 曰 

發文字號：華總一智字第11310031220號 

附件：如文

考試院第十三屆院長、副院長及考試委員任期於1 1 3年 8 月 3 1 日 

屆滿。茲依據憲法增修條文第6 條第2 項規定，提名周弘憲為考試院第十四屆 

院 長 ，許舒翔為考試院第十四屆副院長，邱 文 彦 、鄧 家 基 、王秀紅、 

呂秋慧、柯麗鈴、黃東益、伊 萬 *納 威 Iwan Nawi 7 位為考試院第十四屆 

考試委員*咨請 

貴院同意見復後任命。此咨 

立法院

總 統  賴 清 德

檢附被提名人簡歷暨相關證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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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 法 院 第 1 1屆 第 1 會期程序委員會第1 0次會議紀錄

時 間中華民國113年 5月7 日 （星期二）12時 1分至12時34分 

地 點本院紅樓201會議室 

主 席沈委員發惠

本曰議程審定本院第屆第1會期第13次會議議事日程及人民請願案 

主席：我們已足法定人數，現在開始開會。

請宣讀上次會議議事錄。

-jsr jt. Or.-jf ̂ j〇̂^ , j?. ̂ m：j p e T ' J t ^ ^ j f  JT w j f  ̂  ^ ^ ^ J r  m

立法院程序委員會第11屆第1會期第9次會議議事錄 

時 間中華民國113年4 月30日 （星期二）下午1時 57分至2時 15分

地 點 紅 樓 201會議室

出席委員張智倫 沈伯洋 葛如鈞 沈發惠 范 雲  莊瑞雄 陳玉珍 張雅琳

林楚茵 郭昱晴 林月琴 廖先翔 吳宗憲 洪孟楷 羅廷瑋 林思銘

王K 旭 黃 仁

主 席吳委員宗憲

列 席高處長百祥

記 錄吳秘書秀玲

報告事項

一 、宣譖本會第11屆第1會期第8次會議議事錄。

決定：確定。

決定事項

— 、審定本院第n 屆第1會期第12次會議議事曰程。

報告事項及質詢事項

第 3 7案經提案委員蔡委員易餘來函撤回，予以删除；其餘依國民黨戴團（張委員智倫）及 

民進黨黨國（沈委員伯洋）提案，均照議程草案及增列報告事項通過。（增列報告事項部 

分 ：國民黨黨画增列24案 、民進黨黨囤增列8案 、台灣民眾黨黨囤增列S 案及范委員雲增 

列2 案 ，共計42案照列。）

討論事項

依國民黨黨團（張委員智倫）及民進黨黨團（沈委員伯洋）提案通過，編列 8 案 ；議案順 

序授權調整。

【提案】

1 '國民黨黨囤（張委員智倫）提議：針對第11屆第1會期第12次會議報告事項、質詢 

事項，建議照原列草案及增列報告事項通過。（如附件一）

2 、民進黨黨團（沈委員伯洋）提議：針對第1〗屆第1會期第12次會議報告事項、質詢

立法院公報第113卷 第 40期委員會紀錄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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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同意撤回。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七十九、行政院函請審議「私立學校法第六十二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教育及文化委員會審查。

程序委員會意見：

八 十 、行政院函請審議「地方民意代表費用支給及村里長事務補助費補助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案 。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内政委員會審查。

程序委員會意見：

八十一、行政院函請審議「所得稅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案 。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財政委員會審查。

程序委員會意見：

八十二、行政院函送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委員提名名單•翁柏宗為委員並為主任委員，陳炳宏為委 

員並為副主任委員 > 羅蹵雙及詹懿廉均為委員，請同意 案 。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交通、教育及文化兩委員會審查。

程序委員會意見：

八十三 '行政院函請審議「113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追加預算案」案 。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定期舉行會議1邀請行政院院長、主計長及財政部部長列席報告編製 

經過並備質 詢 。

程序委員會意見：

八+ 四 、行政院函送公告「中華民國一百十三年四月三日花蓮震災災區範圍」為花蓮縣，並 自 113 

年 4 月 3 曰生效，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內政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八十五、内政部函送「入出國及移民法第七十四條之一特殊事由之認定及減免處罰標準」 ，請查照

案 。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内政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八十六'內政部函送「入出國航班及乘員資料通報管理運用辦法」 ，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内政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八十七、內政部函送「全國性合作及人民團體業務財團法人適用財團法人法第二十一條第二項第三 

款之一定金額」 ，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内政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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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 ，事實上都是要經過程序委員會的審議，不是每個送來程序委員會的案子就必須一樣，好像 

程序委員像橡皮圖章一樣就應該蓋了讓它過去1沒有當過地方議員的才會有這樣的說法 > 我建 

議可能去詢問一下貴黨相關各縣市的地方議員，瞭解各縣市的程序委員會是怎麼來做相關的程 

序委員會的處置、怎麼來過這些案子，做過地方議員的都知道。所以這個大概是議會的A B C ， 

在這邊贅述的話，就有失我們的高度，更何況在地方議會 > 你去問一下你們民進黨地方議員， 

有很多，各縣市都有這樣，你去問一下，因為程序委員會不是橡皮圖章。

第二點，提出這樣子真的是……我上次就提過了，這一種提案實在是有失國會議員的高度，而 

且充分違反了中華民國憲法！中華民國憲法不可以限制人民的遷徙自由，所謂遷徙自由•包括入 

出境的自由，這是基本的人權。提到洩密 > 莊委員就提到洩密，如果要提到洩密的話，現在洩密 

需要人到某個地方才能洩密嗎？如果意圖洩密的話，以你們這種方式，說一個人到某個地方就可 

能洩密，那打電話也可能會洩密，難道以後要開始限制百姓打電話嗎？用通訊軟體像L IN E什麼 

的也可能洩密，難道以後要開始限制人民用L IN E嗎？這種不符合比例原則的作法，我想還是不 

要在這裡提出來。當然我們是不贊成沈伯洋委員的提案，謝謝>

羅委員廷瑋：權宜問題。

主席 ：好 ，權宜問題。

羅委員廷瑋：是不是以後大家都開放底下可以大锊講話，不用麥克風……

主席：按照議事規則，這是不可以的。如果狀況嚴重的話，主席會進行制止，我們都按照議事規則 

來處理。

主席：現在登記發言完畢。我們就按照提案先後順序進行處理，看提案的內容有沒有互相牴觸，如 

果有互相牴觸，後面的就不處理了。現在按照提案先後順序，首先處理林月琴委員的提議：照 

草案及增列報告事項通過。請問大家對這個提案有沒有異議？

洪委員孟楷 ：有異議。

主席：有異議，我們進行處理。進行表決，我們清點在場人數。

( 清點人數）

主席：在場人數18人 ，5見在贊成林月琴委員提議的，請舉手。

(進行表決）

主席：現在反對林月琴委員提案的 > 請舉手。

( 進行表決）

主席：9位 。請放下。贊成者8人 ，反對再舉一次手，好不好？議事人員算得不清楚。

(進行表決）

主席：反對者10位 。林月琴委員的案子贊成者少數，不通過。

接下來處理葛如鈞委員的提案，葛如鈞委員的提案是議程草案第八十二案暫緩列案，第八十二 

案是N C C 主委提名名單。請問對於葛如鈞委員的提議有無異議？（有）有異議，我們進行處理 

，就進行表決。我們再清點在場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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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點人數）

主席：在場人數18位 。贊成葛如鈞委員提案的，請舉手。

(進行表決}
主席：9位 。反對葛如鈞委員提案的，請舉手。

(進行表決）

主席：8位 。贊成者多數，棄權1人 。贊成者多數，葛如鈞委員的提案通過。

接下來處理林國成委員提議：民進黨團增列第二十二案暫緩列案。就是剛才談的沈伯洋委員 

的案子。

沈委員伯洋：那個是民眾黨提的，可不可以請民眾黨說明？

主席：剛剛他有說明了他的提案。

林委員國成：我剛才已經說明過了啊！

主席：國民黨……

沈委員伯洋：沒有說明啊！

主席：他剛才提案的時候有說明，有做提案說明了。他沒有就内容說明，但他的提案就是國民 

黨所提的是N C C 主委的案子，暫緩列N C C 主委的案子，民眾黨提案的是針對沈伯洋委員的案 

子《

沈委員伯洋：剛剛沈委員的說明是在講林國成委員的案子。

主席：對，沒有錯。

洪委員孟楷：主席，照議事規則啦！

主席：我們就繼續處理，程序繼續進行。林國成委員提議：民進黨團增列第二十二案暫緩列案。請 

問對林國成委員提議，有無異議？

沈委員伯洋 ：有異議。

主席：有異議，我們進行表決。請清點在場人數。

(清點人數）

主席：在場人數18人。贊成林國成委員提議的，請舉手。

( 進行表決）

沈委員伯洋 ：結果是民眾黨擋案子。

主席：贊成者10位。反對林國成委員提案的，請舉手。

(進行表決）

主席：反對者8位 。贊成者多數，通過=

羅委員廷瑋：主席，權宜問題。

主席：權宜問題，請。

羅委員廷琿：我剛才沒舉手。

主席：請議事人員確認一下。

羅委員廷瑋：議事人員點錯了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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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院第 1 1屆 第 1 會期程序委員會第1 2次會議紀錄

時 間中華民國113年 5月21日（星期二）12時9分至12時45分 

地 點本院紅樓201會議室

主 席沈委員發惠

本曰議程審定本院第11屆第1會期第15次會議議事曰程及人民請願案 

主席：我們已足法定人數，現在開始開會。

請宣讀上次會議議事錄。

r s y  £ r  ̂  jr .tr - 'S T 'ir  j w j r  j y . w x r ^ ^ ^ j f  f r  ^ m e r  ^

立法院程序委員會第I I 屆第 I 會期第11次會議議事錄 

時 間中華民國113年 5月 14日（星期二）中午12時至12時46分 

地 點 红 樓 201會議室

出席委員洪孟楷 林國成 林楚茵 郭昱晴 沈伯洋 沈發惠 范 雲 王 趙

張雅琳 林月琴 張智倫 莊瑞雄 吳宗憲 羅廷境 林思銘 陳玉珍

黃 仁 廖先翔 葛如鈞

主 席吳委員宗憲 

列 席高處長百祥

記 錄吳秘書秀玲 

報告事項

—、宣讀本會第11屆第1會期第10次會議議事錄。

決定：確定- 

決定事項

— 、審定本院第11屆第1會期第14次會議議事曰程。

報告事項及質詢事項

依台灣民眾黨黨團（林委員國成）提案，增列第26案至第33案暫緩列案；其餘依民進黨黨 

■ (林委員楚茵）提案，照議程草案及增列報告事項修正通過。（增列報告事項部分：國民 

黨黨團増列21案 、民進黨黨國增列10案及台灣民眾黨黨團增列4案 ，共計35案照列。） 

討論事項

依國民黨黨園（洪委員孟指）提案通過，編列11案 。

【提案】

1、 台湾民眾黨黨圈（林委員國成）提議：針對第11屆第1會期第14次會議民進黨黨團 

提議增列報告事項第26案至第33案 ，建議暫緩列案。（如附件一）

決定：照案通過。（經表決結果，在場委員18人 ，贊成者9人 ，反對者9人 ，可否同 

數 ：嗣經主席決定贊成，本案通過。）

2 、 民進黨黨團（林委員楚茵）提議：針對第1〗屆第1會期第14次會議報告事項、質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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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本院委員陳培瑜等26人擬具「學校午餐及飲食教育條例草案」，請審議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教育及文化委員會審查。

程序委員會意見：

二十、本院委員張雅琳等21人擬具「人工生殖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司法及法制兩委員會審查。

程序委員會意見：

二十一、行政院函送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委員提名名單，翁柏宗為委員並為主任委員■陳炳宏為委 

員並為副主任委員，雖慧雯及詹懿廉均為委員，請同意案。

議事處意見：擬諸院會將本案交交通、教育及文化兩委員會審查。

程序委員會意見：

(台灣民眾黛黨團提議增列）

二+ 二 、本院台灣民眾黨黨團擬具「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草案」，請審議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内政委員會審查。

程序委員會意見：

二十三、本院台灣民眾黨黨團擬具「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二十三條及第三十一條之一條 

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審查。

程序委員會意見：

二十四、本院台灣民眾黨黨團擬具「通訊保障及監察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審查。

程序委員會意見：

二十五、本院台灣民眾黨黨團擬具「中高齡者及高齡者就業促進法第二十九條條文修正草案」，請 

審議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審查。

程序委員會意見：

二十六、本院台灣民眾黨黨團擬具「勞動基準法第五十四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審查。

程序委員會意見：

二十七、本院台灣民眾黨黨團擬具「電信管理法第九條及第四十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交通委員會審查。

程序委員會意見；

二十八、本院台灣民眾黨黨團擬具「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三十二條及第四十三條條文修正草案」 

，請審議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内政委員會審查。

程序委員會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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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 ：你要講一些有常識的話，要講一些有常識……

陳委員玉珍：沒有……程序可以……

主席：要講一些有常識的話。

陳委員玉珍：所以……合法的……

林委員楚茵：不要造謠啦！

主席：這樣好了，我等一下採取點名表決好了，好不好？

出席委員]8人 ，贊成者8人 ，反對者9人 ，棄權者1人 ，贊成者少數，不通過。

接下來處理林思銘委員的提案，增列第2 ]案暫緩列案。請問對於林思銘委員的提議有無異議 

? (有）有異議。既有異議，進行表決。

請清點在場人數。

(清點人數）

主席：在場人數18人 。

贊成林思銘委員提案者，請舉手。

(進行表決）

主席：贊成者9人 。

反對林思銘委員提案者，請舉手=

(進行表決）

主席：反對者8人 ，棄權者1人 ，贊成者多數，通過 。

接下來處理林國成委員的提案，提議議程增列第10案至第18案暫緩列案。請問對於林國成 

委員的提議有無異議？（有）有異議。既有異議，進行表決。

請清點在場人數。

(清點人數）

主席：在場人數18人 。

贊成林國成委員提案者，請舉手。

(進行表決）

主席：贊成者10人 。

反對林國成委員提案者，請舉手。

(進行表決}

主席：反對者8位 ，贊成者多數，林國成委員的提案通過。

其餘的就照草案及增列報告事項通過。

報告事項修正通過’質詢事項通過。

接下來宣讀議程草案討論事項。

討論事項

(議事曰程草案）

一 、（一)本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報告併案審査台灣民眾黨黨團、委員楊遺瓔等20人 、委員傅崐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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酋頁/ 政治

民團：藍白聯手將提案逕付二讀立院恐「人大 

化」
2024/5/13 19:25 ( 5/17 11:27 )

124

(P

(中央社記者王揚宇台北13日電）台M 經濟民主連合今天0疑_立法院過去3個月審 

查法案•在藍白聯手下|出現大量將未經委員會審查的法案逕付二IH等情況•扼殺不 

同意見的討論空間.導致立院有朝中國人大「民主集中制」傾斜的現象•應醤惕民主 

倒 退 。

經民連副秘軎長許冠澤•經民連智庫召集人賴中強等人•今天在立法院召開「立法院 

不是蘇維埃！對立院人大化的分析與憂心」記者會•挹出上述質疑•

許冠澤說 . 在國民笼立法院芘函總召傅崐萁~台深民眾霃立法院笼函緦召黃國昌聯手 

下 . 大吊國民黨立委的提案未經委員會審查便逕付二讀，或是從委員會抽出逕付二 

讅 _ 且即便是委員會完成審查的法案，常常未經委員甯逐條討論'逕由主席宣布完成 

審 查 、交付協商 • 逭些法案的立法討論品質 . 顯有重大瑕疵 •

許冠澤指出.民進珀立委的大蜇提案|卻在傅崐箕、黃國昌的聯手下.在委員宵審查 

時藉由散會動議等方式■根本沒有辦法獲得E S 討論機窖•

賴中強說.立法院從2月20日開議日起至5月10日為止.交付協商的議案有70個 .其  

中逕付二謅的有35案 、自委員畲中抽出逕付二謨的有18案.而在委員胄完成審查的 

有17案 ；從這些比例來看■對於過去高舉委S 會中心主義的國會改革訴求| S 在是 

個諷刺。

此外.經民連統計發現.在逕付二讀的35案 中 .國民痛占24案 、民眾黨占7案 、民進 

黨占4案 •而自委員會中抽出逕付二讀的18案裡.國民黨占13案 、民眾遒占3案 、民 

進黨占2案 。

賴中強質疑|國會在藍白聯手下•正在執行不讓少數黨意見被討論、不讓多数黨意見 

被檢驗•要讓立法院朝向中國人大「民主集中制」倾刹的反民主道路•各界應醤惕民 

主倒退•（編 輯 ：林克倫）1130513

1 * ；； ：/•

终於…

#人万 媒紋  #賴中強 #立法在 #囤民茂iz过 :院 M

2024/6/21 晚上 9:08 民阃：藍白聯手鸪提案逕付—諝 立院恐「人大化j I 政治 I 中央社CNA

即時 國 際 兩 岸 產 經 證 券 科 技 生 活 社 會 地 方 文 化 運 動 娛 樂 影 音 專 題 媒 體 謁

聲
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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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IS P 脖曰做手将權累逕付=满立院恐r人大化」 I 政治 I 中央社CNA

許冠澤相關新闔

•中國海警登檢觀光船民圍抗議 

呼籲不赴中旅遊

賴中強相關新聞

•賴清德喊話中國珍惜善意由兩 

岸執政黨良性對話

124 |

•太陽花學運10週年晩會經民 

連 ：拒絕中國政經脅迫【圖輯】

中央社「一手新聞」app

本網站之文字、圖片及影音■非經授櫂■不得轉載 '公開播送或公開傳輸及利用•

https://www.cna.com.tw/news/aipl/202405130277,aspx 2/4

https://www.cna.com.tw/news/aipl/202405130277,aspx


好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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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 時 成 : 冶 國 際 兩 岸 產 經 證 券 科 技 生 活 社 會 地 方 文 化 運 動 娛 樂 影 音 專 題 媒 體 識 讀 託

id i：̂ y/-\ rli' i!'：:提釋懸莳院靈多眩並進

首頁/政治

傳崐萁預告花東交通3法一定過民進黨團籲懸崖 

勒馬
2024/6/2 12:05 ( 6/4 12:18 B ffi )

國民货立委傳輥 H • (中央社檔案照 K )

179 (中央社記者郭達伸台北2 日電）國民黨立委傅崐萁預吿環島高鐵、花東快及國六東

延特別條例等法案在7月16日前一定通過"民進黨 I® 幹事長吳思瑤指出.這3項法案 

k . 是 違 *亂政的惡法.呼蘚國民黨國 ' 民眾阑團及立法院長韓國瑜懸崖勒馬=

國民黨立委傳崐萁提出「瑁島高速鐵路建設特別條例草案」 ' 「花東快速公路建設特 

別條例草案」、「國道六號東延花蓮建設特別條例萆案」等案'主計長陳淑妾日前表 

示 .須依規定審議 M 旦金額■大.可能排擠其他重大建設|要審慎討論可行性。

不 過 |媒體報導|傳崐蓂1日在花蓮預告這3個法案7月1 6 0 立法院會期結束前一定 

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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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K其幀舌花果交通3®—足過K進黑圃籲懸崖勒馬I政治I中央社CMA 

吳思瑤今天透過影片表示•傅崐萁領銜提出的3大交通建設錢坑法案•是繼國會擴權 

法案後_另一個違憲亂政的惡法|但國民黨依舊站在社會對立面■不惜成為全民公敵 

也要強推■傅崐萁甚至對外放話•一定要在7月16日立法脘會期結束前強行輾壓表決 

通過。

吳思瑤指出■不R 環保團體、學者專家強力譴責這3個法案.現在還有公民自主連署 

要求退回惡法|民進黨團也在立法院全力阻擋•這3大錢坑法案預算高達新台幣2兆 

元■卻欠缺嚴謹的財政紀律、專業的環評.各項交通建設具備的分析作業更付之闕

如 。

吳思瑤表示.立法院聯席委員窗審查這3項法案的時間.前後只花10分50秒就快轉通 

過 |打包交付協商* 民眾兼圉的立場很關鍵_但很遺憾幾次朝野協商過程中.藍白還 

共同提出修正動議。

吳思瑤指出.立法長韓國湔也是重要關鐽人物•幾次的協商欠缺嚴謹害捐條文.希 

望國民黨團 '民眾黨團及韓國瑜能懸崖勒馬。（編輯：林淑媛）1130602

#吳思瑤 #傅崐* #苺國*

延伸閲讀

•花東交通三法推動環島高鐵、國道東延逾20民團璟團聲明反對 

•花東交通3法金額龐大陳淑姿：可能排擠其他建設 

•傅崐萁批不清楚條文就覆議卓榮泰 ：兩院有法定程序 

•民進黨團：花東快、環島高鐵條例若通過將聲譆釋憲 

» 法學者：反對篇擾亂台灣内政疑中國對台兵不血刃備案 

•傅崐萁預告交通3法一定過花蓮綠營籲嚴謹評估 

•立院擬修財劃法卓榮泰：中央地方應合作非包圍 

•國民黨團 財劃法修法刻不容緩政院應提版本 

•傳國民黨内對花東3法有雜音傅崐萁 ：有共識才會推動

f l l l l g 相關新聞

•卓榮泰：政府絕無監控人民盼 

檢調速《清王義川案

吳思 瑤 相 關 新 聞

•卓榮泰邀綠委餐敘聚焦打詐四 

法 、花東交通三法

•藍白喊廢監察院李俊俋：透過 

修憲處理都尊重

•台灣女子棒球聯賽促運動平權 

力邀蕭副總統開球

<P

h ttp s :/Avww.cn a. com.tw/news/aipl/202406020066.as px

中央社「一手新聞」 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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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藍白強推國會擴權案黃皞瀚問國民黨「急什麼J :總是不願意好好論述。（圖/ 取自黃嗥瀚臉書）

即時中心/ 周欣儀報導

立法院21日因續審藍白提出的國會擴權法案•繼續夜戰•並與綠營發生對峙。立法院外聚集的民眾愈來愈多■ 

攄稱已超過3萬人，連藝人「雞排妹」鄭家純（現改名鄭采勻）也現身支持。媒體人黃嗥瀚則說，民眾冒雨聚 

集抗議「有10年前太陽花運動的感覺。」他也反問國民黨『快七十條的國會改革五法'慢慢唸'慢慢推_跟民 

眾論述，講清楚•弄明白•不行嗎？到底在急什麼？

95

更 多 新 聞 ：袂新間/ 。國齊摭權案跟「抽盲盒^ —樣苗德雅枇黃國昌：昔日夥伴已踉國民黨站一起

其他人正在看》 by

龜
X r .

「這個」超狂 Gogoro 「外國臉孔」站上台批藍白

JEGO最佳入門電動機車. . . 強推法案中研院研究員：

大陸建設2023普立茲克建築扼殺民主國會擴權法案三讀 

獎大師台灣首獻 群眾怒噴藍白1■聯手賣...

A



勇:腥■透週臜書發文提到，1民主.是說服的過程」，而很多人都會問，李四川「川伯」為什麼能把柏油跨鋪

iS f l l7 lS S « Z  T TT7T7 I S T 7  S5H-m 姜> 3  「IPIJJfettlS； m m ®  b a i l i f f。 S * ^ - t# tTT7

同樣的道理•國會改革•飆什麼昵？「藍白就是62席•什麼法案你投不過？」新國會開議沒多久.就先下軍 

令 ，說非得520前要把國會改革法案碾壓過關，結果昵？過了嗎？現在都521 了 .快七十條的國會改革五法M曼 

慢晗•慢慢推.一則一則跟民眾論述•上媒體宣傳.講清楚.弄明白|不行嗎？到底在急什麼？

立法院外面的學生•（據現場表示）已經三萬人了。雨很大_許多學生卻冒雨從台灣各地飛奔過來.人數沒有 

十年前多，但感覺越來越像。「我就不懂•國民黨為什麼總是不願意好好論述•耐心釋疑•先讓民眾（特別是 

年輕選民）「相信你」之後.再緩緩出手.穩穩地過昵？我真心不懂。」

民主•是說服的過程

很多人都會問|李四川「川伯』為什麼能把桕油路舗得那麼好？（我也想知道） 

想把路鋪得又平又厚又耐用■你有看過「壓路機」是用飆的嗎？ .顯示更多

4,320 1,379 191

更多新聞：快新間/ 人有夠冬！薛白強推國龠搵權法掀民眾怒火抗諶人潮空拍圖流出

♦> 立委 黃隐瀚 太腸花 國會擄權 政治 快新闇

延伸閱讀》



立法院職權行使法增訂第二十九條之一、第三十條之一 

、第四十六條之一、第四十六條之二、第五十條之一、 

第五十條之二、第五十三條之一至第五十三條之三、

第九章之一章名、第五十九条之一至第五十九條之九及 

第七十四條之一條文；並修正.第二條、第十五條、第十 

五條之一、第‘十五條之二、第十五條之四、第f■十二條. 

‘-、第二十三條J第二十五條、第二十六條、第二十八條 

、第二十九條、第三十條、第三十一條、第四十四條、 

第八章章名、第四十五條、第四十六條、第四十七條至 

第五十條、第五十一條至第五十三條及第五十七條條文

中 華 民 國  1 1 3 年 S 月 2 8 曰 

立 法 院 第 屆 第 1會期第15次會讖通垴

第 二 條  立法委员應分別於每年二月一曰及九月一日起報到，開議曰由各減围

協商決定之。但經總統解散時，由新任委員於選舉结果公告後第三日起報 

到 ，第十日開議。

前項報到及出席會議，應由委員親自為之。

第一項開議日，黨團@商無法達成共識時，應由院長召開全院委員談 

話會•依各激團所提之識草案纖定之°

第十五條 總統依憲法增修條文第二條第三項之規定發布緊急命令：提交立法院

■追認時，不經討論，交#院委員會審査；審查後提出院會以記名投票表決 

。未獲同意者’該緊急命令立即失效。

總統於立法院休會期間發布緊急命令提交追認時，立法院應即召開臨 

時會， 麵規定處理 >

總統於立法院解驗發布緊急命令，提交立法院追認時■立法院應於 

三曰內召開臨時會.，並於開饑七曰內讖決，如未獲同意，該緊急命令立即



先效。但於新任立法委員選舉投票曰後發布者，由新任立練員於就職後

第十五條之一依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第四條第三項規定之精神•，立法院於每年 

集會時邀請嫩統至立法院進行國情報告。

總統於每年二月一日前向立法院送交國情報告窖，並於三月一日前 

触法院進行國髓告• ' .

新任總统於就職兩週肉向立达阬迖交國情報隹窨*並S3 ， 月內赴 

立法院進行國織 告 。

第十五條之二.立法院得經全體立法委員四分之一以上提嫌，院會決議後，由程序 

委 貝 ■ 定 雜 *就 國 家 針 腫 要 ® 魏 _ 國 ^ ^ -  

總統就其職權相關之國家大政方針及重要政策_ ，得咨請立法院 

同 織  > 至立法院進行國情報告-

第十五條之四 立法委員於總統國情報告完畢後*得就報告不明瞭處，提出a 頭或

. 書 画 問 題 - . +

立法委員進行前項口頭提問時’總統應依序即時回答：其發言時間 

'人數 '順淨 ' 政 黛 比 例 M 臧協商決定。 -

韩狂法委員第一項之書面問題，總統應於七曰內以書面回莸。但事 

項牽涉赚者，得延長五曰。

第二十二條依第十七條及第十八條提出之口頭質詢f應由行政院院長或質詢委員 

指定之有關部會首長答復；未及答復部分*應於十日內以書面答復。但質 

. 者 ，得延長五曰。

第二十三條雄委員行使憲法増修條文第 三 條 第一款之質， 除依第十 

六條至第二十一條規定處理外，應列入議事曰程質詢事項，並由立法院送 

交行政院，

行政院應於牧到前項質詢後十五日内’將書面答復送由立法院^知貿 

詢委員，並列緣事日程賀詢搴項。但如質詢內容奉涉過廣者，答復時間



得延長十日。

第二十五條獅之答復，不麵過質纖圍之外，並不得反質詢。

. 被質詢人除為避免國防、外交明顯立即之危害或依法應秘密之事項者

，‘並經主席同意者外，不得拒絕答復、拒絕提供資料、隱匿資訊、虛偽答復 

或有其他藐視國會之行為。. -

W i t 人非經立法院院會或各委員會之同意，不得缺席。

被質詢人違反第一項至第三項規定，主席得予制止 '命出席，並得要

被質詢人經主席依前項規定制止、命出席或要乘答後卻仍違反者，由 

主席或質詢委員提議，出由委員五人以上連署或附議，經院會決議，處被 

:質 詢 c 商元以上二十萬元以 下 繼 ^

前項'閱移，經限期改正，逾期仍不改正者，得按次連續課處罰鍰，

前二項罰鍰處分，受處分者如有不服，得於處分書送達之次日起二個 

月内，向立法院所在地之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訴設

違反第一項至第三項規定之政府人員，由主席或質詢委員提議，出席 

委員五人以±^署或附議，經院錄議，移送彈劾或誠。

夢人員於立纖受質詢時 > 為虛偽陳齡， 法追訴其刑事责任》 

第二十六條行政院院長 '副院長及各部會首長應親自出席立法院院會，並備質- 

。因故不能出席者，應於開會前檢送必須請假之理由及行政院院長批准之 

請假書。 •

各部會首長因故不能出席，請假時，非政務官之部會副首長不得上發 

言台備詢 > 必要時> # « 麵  > 由行政院院長鍊- 

第二十八條 行政院向立法院提出預算案編製經過報告之質詢，應於報告首日登記

，詢答時間不得逾十五分鐘。

前項質_ 以即問即答方式為之。但經質詢委員同意，彳_綠合答復。 

審計長所提總決算審核報告之諮詢，應於報告日中午前登記；其詢答



時間及答復方式，依前二項規定處理a
' 行政院離計部對於質誠綱未及答復部分，應於十五曰內以臀面 

答復"但内容牽涉過勝，得延長十日。

第二十九條.立 法院依菝法第一百零四條、憲法增修條文第五條第一項、第六條第 

二項'第七條第二項辑定行使同意權時，不經討論，交付全院委員會審査 

，審査後提出院會以記名投票表泱，經超過金體立法委員二分之一之同意 

為通撾《

立法院依法律規定行使前項規定以外之人事同意權時，不 經 交  

付相關委員 雜 査 ，審査後提出院會以記名投票表決，經超過全賭立法委 

員二分之一之同意為通過9

前二項人事哼意權案交付全院委員餘相關委員會審査，自交觸査 

之曰起*期間不得少於一個泻，且應於審查遇程中舉行公碟會，遒集相關 

學者專家、公民團截及社會公正人士共同參與審査’並應於院會表決之日 

十曰前，擬具審查報告。

第二十九條之一被提名人之學歴'最高學歴學位論文、經歴、財產'税務、刑案 

紀錄表及其_ 査所需之相關資料，應由提名機關於提名後七日内送 

效

立法院各黨團或未參加黨圓之委員，得以書面要求被提名人答復 

與其資格及適任性有厠之問題並提出相關之資料；M 名人之準備畤 

間 ’不得少於十日。

被提名人應於提出書面答復及相關翔科之同時，提出結文，並應 

於結文內記載已據實答復，絕無匿、飾 、增 、減 ’並已提出相關資料 

，絕無隱匿資料親提供虛偽黄料。但就特定問題之答復及資料之提出 

，如有行政訴松法所定得拒絕證言之事由並提出書固釋明者，不在此 

限 。

第三十條 全院委貴會或相關委員會就被提名人之資格及是否適任之相關事項進



行審查舆詢間，由立法院咨請總統或函請提名機關通知» 名人列席說明
聲

■ 雛 詢 ^

人有數人者， 項芩說明麟詢，應分別為之,

被提名人列席說明舆答詢前，應當場具結，並於結文内記載當據實答 

. 復 ，絕無匿 '飾 、增 、減等語。伹就特定問題之答復，如有行政訴訟法所

定得拒絕證言之事由並當場釋明者，不在此限。 •

全院委員會應就司法院院長副院長、考試院院長副院長及監察院院長 

副院長與其個》 名人分開審查。

第 三 十 條 之 一 » 名人拒絕依第二十九條之一第二項規定答復問題或提出相關資 

料 ，拒絕依該條第三項規定提出結文、或拒絕細條第三項規定具结者 

*委員会應不予審麵報告院會》

被提名人違反第二十九條之一第三項或前條第三項規定，於提出結 

文或具結後额不贸、賺匿資料或鎖虛偽資料者，委員會應不予審査 

• 並報告院會。經院會決議者，得處新躉幣二萬元以上二十萬元以下之罰

鍰 *

前項罰鍍處分，受處分者如有不服，得於處分書送達之次曰起二個 

月内，向立法院所在地之行政法院提起行

第三十一m 同意權行使之结果，由立法院咨禮總統或函復行政院院長。如被提名

人菊鹿同意’總統或行政院院長應另提他人咨請或函請立法院同意a 
第四十四條 全院委員會審查後，提出院會以記名投票表決，如經全體立法委員三'

分之二以上決議，向司法院大法官提出彈劾案>

第 八 章 調查權之行使

第四十五條立法院為有效行使憲法所賦予之職權，得經院會決議，設調查委員會 

或得經委員會之決議，設調查専案小組|對相關讖案或與立法委員職權 

獅 g之事項行使調査權及調閲權。

調査委員會或調査專案小組得要求有關機關就特定議案涉及事項提辟



參考資料，並得舉 行 麟 ，要求有關人員出席提供證言及資料' 物件；聽 

麵藤項總九章之一之規定。

調查委員會之名稱、調查事項、目的、方法及成員人數，由院會議決 

之 。調査專案小組之名稱、調査事項、目的、方法及成員人數，由委員會

議法之众

第四十六條 調査委員會或調査專案小組之設立，均應於；立法院會期中為之。但行 

■ 使調査權蚊件調閱權之時聞不在此限。

調査委員會及調查專案小組於嫌案調查完畢並提出k 查報告、調関報 

告及趣画意見後即行解散，或於該屜立法委員» 屆滿時自動解散。

第四十六條之一調査委員會之成員，由立法院各黨團依其在院會之席次比例推派 

之 ，並得視寅際情況予以改派》

調鶴案小組之成員■由各歲委員金委員概之- 

調査委負會及調査專案小組應置召集委員一人，由所屬成員互選 

之 。

第四十六條之二立法院行使調査權，不得逾越調査目的、事項與範圍’並應尊重 

其他國家機關受憲法保障獨立行使之麵’及行政首長就特定機密決

定不予公開之行政特權- .....

裁判確定前之臟案件就其偵查或審判所為之處置及其卷證，立 

法院不得行使調査權。尚未確定之訴願事件，或其他依法應獨立行使 

職權之機關车於職權截里中之案件，亦同。

調査委員會成立後，其他依法應獨立行使職權之櫟關亦本於職權 

進行處理相關案件時，調査類會得停止調査- 

第四十七條 調查委員會或調聋専案小組為行使調査權，得要求政府機關、部隊、 

法人、團體或社會上有關係人員於五曰內提供相關文许'資料及檔案。但 

相關文件、資料及檔案原本業經司法機關或監察機關兜為調取時*應敕明 

理由，並提供複本《



. 調查委員會或調査專案小組為行使調査權於必要時，得詢問相關人員

，命其出席為證言，但應於指定期日五日前通知相關人員於指定地點接 

受詢問》

• 被調閱文件、資料及檔案之政府機關、部隊、法人、圃體或社會上有

關係人員棚閲期間，應 指 派 專 人 將 調 閱 資 料 院 指 定 場 所 5以供 

参閱，由立法院指派專人負责保管。.

第四十八條 政府機關或公務人員違反本法規定，於立法院調閲文件、資料及檔案

時拒絕、拖延或隱匿不提供者，得經立法院院會之決饑，將其移送監察院 

依法提出糾正'糾舉或彈劾》

法人、圓體或社會上有關係人員違反本法規定，於立法院調閲文件' 

浦及檔案時拒絕、拖延或隱匿不提供者，得經立法院院會之決議，處新 

鎏幣一萬元以上f 萬元以下之莉鍰，並得按次處罰至改正蠡止。

前項罰鍰處分，受處分者如有不服，得於處分替送達之次日起二個月 

内 ，向立法院所在地之行政法臟觸行祕訟 。

第四十九條 調査委員會所髂之工作人員，由秘嘗長指派之。

調査專案小組所髂之工作人員，由立法院各委員會或主辦委員食就各 

該委員會人負中指派之。

調查委員會友調查專案小組於必要時’得請京院長指派專業人員協助

之 。

第五十條 調査委员會所調取之文件、資料或物件 > 限由該調査委員會之委員或

院長指派之專業人員親自查閲之。

前項査默員■雛法應保密饮件、資料或物件不得抄錄 '攝影' 

影印、誦讀'錄音或為其他複製行為，亦不得攜離或傅輸至査閲場所外。

第一項査閱人員對依法應保密之文件、資料寧物性内容或其存在，負 

有保密之義務；其離職後，於解密前之期間内，亦同。

第五十條之一調查委員會或調査專案小組至少需三分之一以上委員出席時，始得



鶴四十七條第二項規定詢問相關人員》 .

詢問須出以懇切之態度，不得有強暴、脅迫或以其他易導致心理強 

制的狀態，並不得強迫證人為不利己之供述口

詢問前，應令其宣誓當據實答復，絕無匿、飾 、增 '減 ，告以立法 

院成立本調查委員會或調査專案小組•之任務，並告知其有拒絕證言之權 

利及事由》

前項拒絕酿之事由*準用行政訴訟法相關規定。

接受調查詢問之人員》認為調査委員會或調査專案小組B逾越其職 

權範国或涉及法律明定保嫌之個人賺私而與公共事務無關者，應陳明理 

由 ’經會議主席裁示隨後，榭巨絕證言或交付文件、突料及擇案。

第五十條之二接受調查_ 問之人員，經主席同意，於必要時得協同律師或相關專 

業人員到場協助之。 .

第五十一條 調査委員會或調査專案小組應於調査、調閱终結後兰十日內，分向院

會或委員會提出調查、調閲報告書及處理意見，作為處理該特定議案或與 

立法委員職權宿關事項之

第 五 十 二 條 調 査 、調閱報告害及處理意見未提出前，其調査人員 '工作人員、專 

業人員、保管人員或査閱人員負有保密之義務…不得對調査.、•調閲內容或 

處理情形予以揭露。但涉及外交、國防或其他依法令應秘密事項者，於調 

查 、調閱報告及處理意見提出後’仍應依相關法令規定保密’並依秘密會 

議處理之。

第五十三條調查委員會或調査專案小組未运出調查、調閱報告書及處理意見前， 

院會或委員會對該特定議案不得為最後之決議。.但已逾院會或各該委員會 

議決之時限時 > 不在此限》 •

前項調査專案，杉 I 之調査、調閲報告書及處理意見，應經該委員會議 

決後提報院會處理。

第五十三條之一調查報告g 中報告之内容 > 不受司法審査。 . -



檢察機關、法院、訴願或其他行政救濟之先序審翁^關對案 

件之偵査、審 判 纖 議 ，不受調查報告或期中報告之拘束。

第五十三條之二調查委員會之會議，本法未規定者：準用立法院组織法、立法院 

各委員會組織法.、立法委員行為法及立法院議事規則相關之規定。 

第五十三條之三調査委員會之成員、専業人員.、工作人員、保管人員、幕僚人員 

雜他相關人員，其利益迴麟項，準用立法委員行為法及公職人員 

利益衝突迴避法之規定。

第五十七條 舉符公聽會之委員會，應於開會日五日前，將開會通知、識程等相關

資料，以書面送達出席人員，並請其提供□頭或書面意見。

同一議案舉行多次公聽會時，得由公聽會主席於會中宣告下次舉g 日 

期 ，不受五日之限制，但仍應發出書面通知。

立法院齡臓出席人員，酌發出席费，

第九章之一聽證會之舉行 •

第五十九條之一 各委負會'調蜜委員會'調査專案小組為審査院會交付之議案' 

全院委員會為補選副總統、彈劾總統副總統或審査行使同意權案，得 

依憲法第六十七條篇二項之規定聽酿。

涉及外交、國防或其他依法令應秘密事項者，以秘密會議行之。 

除前項規定外，聽證會應公開舉行，但有下列情形，應部分或全 

部不公開：

- 、個人隱私遭受不當侵害之虞。

二 、個人生命、雜 棘 他 自 由 逋 受 麟 找 。

三'營業秘密逭受不當倦害之虜》

以秘密會議或不公開方式行之者1所有舆會者尉於應秘密事項負 

有保密之義務。 ■

違反前項有關保密義務之規定者’適甩國象機密保護法、刑法及

其他有關法令頌定處罰。



第五十九條之二 聽證會須經全院委員會、各委員會、調查委員會或調査專案小組

1召集委員同意，或經前列委員會、専案小組全醴委員三分之一以上之 

連署或附議，並經院會議決，方得舉行。

前項讖案於院會審議時，不受本法第七十一條$ —有關澉團協商 

逾一個月無法達成共識始能處理規定之限制。

第五十九條之三 由調査f 員會、調査專案小組、委員會舉行之聽證會，以召集委

貝為主席 > 調査委員會、調査惠案小組、委員會成員，得出席聽證會 

;由全院委員會舉行者，以院長為主席，全體立法委員均得出席。聽 

證會得邀請政府人員及社會上有關係人員出席表達意見與證言。

應邀出席人員非有正當理由 > 不得拒絕出席。

第五十九條之四 受邀出席之政府人員或與調査事件相關之社會上有關係人員於必

要時，經主席同意，得由律師'相關專榮人員或其他輔佐人在場協助。

第五十九條之五 出席人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彳射巨絕證言或表達意見：

— 、涉及國家安全、國防及外交之國家機密事項。

二'逾越聽證會調查之目的所提出之詰問或對質》 •

三 '依行政訴訟法之規定離絕證言之事項。

四、涉及受法律明定保謎之個人隱私或其他秘密事項。

.無正當理由缺席、拒絕表達意見、拒絕證言、拒絕提供资料者， 

得經立法院院會決議，處新銮幣一萬以上十萬元以下之罰鍰，並得按 

次處罰。

前項罰鍰處分，受處分者如_ 不服，得於處分書送達之次日起二 

個月內，向立法院所在地之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訴訟。

出席聽證會之政府人員為證言時，為虛偽陳述者，由主席或質詢 

委員提議，出席委員五人以上連署或附議’經院會決議，移送彈劾或 

懲戒。

出席聽證會之政府人員為證言時，為虛偽陳述者，依法追訴其刑

10



事實任》

出席聽證會之社會上有關係人員為證言時，為虛偽陳述者，得經 

立法院院會決議，處新簽幣二萬元以上二十萬元以下之罰鍰。

前項罰鍰處分，受處分者如有不服 > 得於處分送達之次日起二個 

'月內向立法院所在地之行政法院提 起 ® ^ 訟 。

第五十九條之六舉行聽證會’應於開會曰五曰前，將開會通知、議程等相關資料 

>以#面送達出席人員， 請 其 纖 D頭雜面意見>

同一議案舉行多次聽證會時，得由聽辦主席於會中宣告下次舉 

. 行曰期，不受五日之限制，但仍應發出書面通知。

聽證會之通知應以書面載明下列事項，準甩行政程序法有關送達

之規定：

—、 。

二 '受馳席之有關機關或人民之姓名或名稱及其住居所 '事務 

所或營業所。

. 三 、M 會舉行之時間、地點■>

四、聽證會之程序。

五'表連意見或證言之事項。

六' 本章撒之相關權利及義務.

七 '本章相關或其他應注意或遵行事項。

立法院對應邀出席之專業人員，得酌發出席费。

第五十九條之七聽證貪，應作成聽證會紀錄。

前項_ 會紀錄應戰明出席人員所為陳述或發問之要旨及其提出 

之文番、電磁紀錄' ，並記明出席人員於^會進行中聲明異議 

之事由及主席對異議之處理>

驗 會 ，應全程連嫌錄W W  °

聽證會紀錄當場製作完成者■由陳述者及發問人當場簽名；未當

n



場製作完成者，由主席指定日期、墙所，供陳述者及發問人閲覽，並

簽名。 •.

前項情形，陳述者或發問人拒絕簽名或未於指定日期、場所閲覽 

者 ，應記明事由。

陳述者或發問人對瞭證會紀錄之記載有異議者*得即時提出。主 

席認異議有理由者 > 應争更正或補充；無 理 者 ，應記明其異議  々

第五十九條之八聽證會報告應於聽證會終結後十五曰內提出，經主席核矩簽名後 

，除不公開之部分外•送交本院全體委員，並將得公開之報告刊登公

報 。•
， I

第五十九條之九聽證會報告作織査該特定議案之重要0 ^ 。

前項報告有關岀席受調査者 > 涉及違法或虛偽陳述應予載明- 

第七十四條之一 g 八條所定逕付二讓之議案，應交付黨團協商，並由提案委員

獅 属 黨 酿 责 召 集 ，麵用本法第七十條至第七十四條之規定。

12 '



中華民國刑法增訂第五章之一章名及第一百W 十一條 

之一條文

中 華 民 國 1 1 3 年 5 月 2 8 曰 

立法院第11屆第 1會期第15次會m 通過

第五章之一藐視國會罪

第一百四十一條之一公務員於立法院»莩受質詢時，就其所知之重要關係事項 

■ ••，為虛偽陳述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或二十萬元以下罰



附
件

委任古

忒

送達代 ll史人姓名 、住

址及電話號碼或電子

郵件位址

住居所及電話號碼或電

子郵件位址
身分證字號姓名或名稱

一銘律師

委

任

人

柯建銘

萬國法律事務所

有澤法律事務所

受

 
任

 
人

陳鵬光律師

陳一銘律師

才瑋晨律師

委任人因聲請暫時處分事件 ,委任受任人為訴訟代理人 ,就本事件有為一切訴訟行為

之權限 ,爰依憲法訴訟法第8條規定 ,提出委任書如上。

山匕  致

怎法法庭 公各

委任人 柯建銘

岐
受任人 陳鵬光律師

陳一銘律師

方瑋晨律師

中  華  民  國  1  1 3  年   ㄥ  月  >ㄏ  日



委任古

姓名或名稱 身分證字號
住居所及電話號碼或電

子郵件位址

送達代收人姓名 、住

址及電話號碼或電子

郵件位址

委

任

人

工世堅

陳一銘律師

受

任

人

陳鵬光律師

陳一銘律師

方瑋晨律師

萬國法律事務所

有澤法律事務所

委任人因聲請暫時處分事件 ,委任受任人為訴訟代理人 ,就本事件有為一切訴訟行為

之權限 ,爰依憲法訴訟法第8條規定 ,提出委任書如上。

｝匕  致

忠法法庭 公黎

委任人 工世堅 歹超 發
受任人 陳鵬光律師

陳一銘律師

方瑋展律師

中 箏 民 國 l l3年 t 月 丫 日



安任苦

姓名或名稱 身分證字號
住居所及電話號碼或電

子郵件位址

送達代收人姓名 、住

址及電話號碼或電子

郵件位址

委

任

人

工定宇

陳一銘律師

受

任

人

陳鵬光律師

陳一銘律師

方瑋晨律師

萬國法律事務所

有澤法律事務所

委任人因聲請暫時處分事件 ,委任受任人為訴訟代理人
,就本事件有為一切訴訟行為

之權限 ,爰依憲法訴訟法第 8條規定 ,提出委任書如上。

此  致

公基怎法法庭
一

委任人 工定宇

受任人 陳鵬光律師
陳一銘律師

方瑋晨律師

中 華 民 國 l13年 t 月 】t 日



委任苦

姓名或名嗧 身分證字號
住居所及電話號碼或電

子郵件位址

送連代收人女生名 、住

址及電話號碼或電子

郵件位址

安

任

人

王美惠

陳一銘律師

受

任

人

陳鵬光律師

陳一銘律師

方瑋展律師

萬國法律事務所

有澤法律事務所

委任人因犖請暫時處分事件 ,委任受任人為訴訟代理人 ,就本事件有為一切訴訟行為

名權限 ,爰依憲法訴訟法第 8條規定 ,提出委任書如上 。

此 致

忠法法庭 公麥

安任人 工美惠 且菜紅
受任人 陳鵬光律師

陳一銘律師

方瑋展律師

中 華 民 國 113年 t  月  立ㄙ

H麛
ㄍ

一

日



委任古

\

送達代收人姓名 、住

址及電話號碼或電子

郵件位址

住居所及電話號碼或電

子郵件位址
姓名或名稱 身分證字號

陳一銘律師

委

任

人

伍麗華

Saidhai．

TahoVecahe

萬國法律事務所

有澤法律事務所

陳鵬光律師

陳一銘律師

方瑋晨律師

受

 
任

 
人

委任人因聲請暫時處分事件 ,委任受任人為訴訟代理人 ,就本事件有為一切訴訟行為

之權限 ,爰依憲法訴訟法第8條規定 ,提出委任書如上 。

步匕  致

怎法法庭 公基

委任人 伍麗華 S打dh㎡ ．T血ov㏄a比 必珪飾

受任人 陳鵬光律師
陳一銘律師

方瑋晨律師

中 華 民 國 113年  t 日月 〦t



委任古

女生名或名稱 身分證字號
住居所及電話號碼或電

子郵件位址

送達代收人姓名 、住

址及電話號碼或電子

郵件位址

安

任

人

何欣純

陳一銘律師

受

任

人

陳鵬光律師

陳一銘律師

方瑋展律師

萬國法律事務所

有淨法律事務所

委任人因聲請暫時處分事件 ,委任受任人為訴訟代理人 ,就本事件有為一切訴訟行為

之權限 ,爰依憲法訴訟法第 8條規定 ,提出委任著如上 ,。

此  致

念法法庭 公發

委任人 何欣純

受任人 陳鵬光律師
陳一銘律師

方瑋展律師

中 華 民 國 l13年 t 月光 日



委任古

女生名或名稱 身分證字號
住居所及電話號碼或電

子郵件位址

送達代收人姓名 、住

址及電話號碼或電子

茁ll件位址

委

任

人

吳沛憶

陳一銘律師

受

任

人

陳鵬光律師

陳一銘律師

才瑋晨律師

萬國法律事務所

有 法律事務所

委任人因聲請輻′了時處分事件 ,委任受任人為訴訟代理人 ,就本事件有為一切訴訟行為

之權限 ,爰依憲法訴訟法第8條規定 ,提出委任書如上 。

比  致

念法法庭 公各

安任人 吳沛憶 善>η ｝竟︳
受任人 陳鷳光律師

陳一銘律師

方瑋晨律師

中 華 民 國 l13年  ξ 月 2‘ 日



安任古

女生名或名稱 身分證字號
住居所及電話號碼或電

子郵件位址

送達代收人姓名 、住

址及電話號碼或電子

郵件位址

委

任

人

吳束叡

陳一銘律師

受

任

人

陳鵬光律師

陳一銘律師

方瑋晨律師

萬國法律事務所

有淨法律事務所

委任人因聲諧暫時處分事件 ,委任受任人為訴訟代理人 ,就本事件有為一切訴訟行為

之權限 ,爰依憲法訴訟法第 8條規定 ,提出委任書如上。

此  致

忠法法庭 公麥

安任人 兵東歡 未累魟
受任人 陳鵬光律師

陳一銘律師

方瑋晨律師

中 華 民 國 l13年 ㄥ 月 〦t 日



委任古

9

女生名或名稱 身分證字號
住居所及電話號碼或電

子郵件位址

送達代收人姓名 、住

址及電話號碼或電子

郵件位址

委

任

人

吳思瑤

陳一銘律師

受

任

人

陳鵬光律師

陳一銘律師

方瑋晨律師

萬國法律事務所

有澤烘律事務所

委任人因聲請暫時處分事件 ,委任受任人為訴訟代理人 ,就本事件有為一切訴訟行為

之權限 ,爰依憲法訴訟法第8條規定 ,提出委任書如上。

｝匕  面史

怎法法庭 公各

委任人 吳思瑤

受任人 陳鵬光律師
陳一銘律師

方瑋晨律師

中 華  民 國  1 1 3  年   t  月 )t

霉
B
H
∥且
田
〢

日



委任古

姓名或名稱 身分證字號
住居所及電話號碼或電

子郵件位址

送達代收人姓名 、住

址及電話號碼或電子

郵件位址

安

任

人

吳琪銘

陳一銘律師

受

任

人

陳鵰光律師

陳一銘律師

方瑋晨律師

萬國法律事務所

有澤法律事務所

委任人因聲請暫時處分事件 ,委任受任人為訴訟代理人 ,就本事件有為一切訴訟行為

之權 r艮 ,爰依憲法訴訟法第8條規定 ．提出委任書如上 ．

比  致

怎法法庭 公麥

委任人 兵琪銘 崔琪銘
受任人 陳鵰光律師

陳一銘律師

方瑋康律師

中  華  民  國  l  1  3  年   t  月  〕t 日



委任古
送連代收人姓名 、住

址及電話號碼或電子

郵件位址

住居所及電話號碼或電

子郵件位址
身分證字號姓名或名稱

陳一銘律師

委

任

人

李坤城

萬國法律事務所

有淨法律事務所

受

 
任

 
人

陳鵰光律師

陳一銘律師

才瑋晨律師

委任人因聲請暫時處分事件 ,委任受任人為訴訟代理人
,就本事件有為一切訴訟行為

之權限 ,爰依憲法訴訟法第8條規定 ,提出委任書如上 ．

此  致

念法法庭 公基

安任人 李坤城

受任人 陳鵬光律師
陳一銘律

方瑋展律

中 莘 民 國 上 13年  份 月  >t 日



安任古

姓名或名稱 身分證字號
住居所及電話號碼或電

子郵件位址

送連代收人姓名 、住

址及電話號碼或電子

郵件位址

委

任

人

李昆淨

陳一銘律師

受

任

人

陳鵬光律師

陳一銘律師

方瑋晨律師

萬國法律寧務所

有澤法律事務所

委任人因聲請暫時處分事件 ,委任受任人為訴訟代理人 ,就本事件有為一切訴訟行為

之權限 ,爰依憲法訴訟法第8條規定 ,提出委任書女口上。

｝匕  致

忠法法庭 公去

委任人 李昆淨

史任人 陳鵰光律師
陳一銘律師

才瑋晨律師

中 華 民 國 l13年 t  月 立t   日



委任古
送達代收人姓名 、住

址及電話號碼或電子

郵件位址

住居所及電話號碼或電

子郵件租址
身分證字號史生名或名稱

陳一銘律師

委

任

人

李柏毅

萬國法律事格所

有澤法律事務所

受

 
任

 
人

陳鵬光律師

陳一銘律師

方瑋晨律師

委任人因聲請暫時處分事件 ,委任受任人為訴訟代理人
,就本事件有為一切訴訟行為

之權限 ,爰依憲法訴訟法第8條規定 ,提出委任書如上。

比  致

念法法庭 公冬

委任人 李柏毅

受任人 陳鵬光律師
陳一銘律

方瑋晨律師

中 莘 民 國 l13年 6  月 ㄙt 日



委任古

姓名或名稱 身分證字號
住居所及電話號碼或電

子郵件位址

送達代收人姓名 、住

址及電話號碼或電子

郵件位址

委

任

人

沈伯洋

陳一銘律師

受

任

人

陳鵬光律師

陳一銘律師

方瑋晨律師

萬國法律事務所

有澤法律事務所

委任人因弊請暫時處分事件 ,委任受任人為訴訟代理人 ,就本事件有為一切訴訟行為

之權限 ,爰依憲法訴言′ㄙ、法第8條規定
,提出委任書如上 。

｝匕  茁史

怎法法庭 公麥

委任人 沈伯洋 7彾 6份 9

受任人 陳鵰光律師
陳一銘律師

方瑋展律師

中 華 民 國 l l3年 t  月 》ㄥ 日



委任苦

姓名或名稱 身分證字號
住居所及電話號碼或電

子郵件位址

送達代收人姓名 、住

址及電話號碼或電子

郵件位址

委

任

人

沈發惠

陳一銘律師

受

任

人

陳鵬光律師

陳一銘律師

方瑋展律師

萬國法律事務所

有澤法律事務所

委任人因聲請暫時處分事件 ,委任受任人為訴訟代理人 ,就本事件有為一切訴訟行為

之權限 ,爰依憲法訴訟法第8條規定．提出委任書如上。

了

此  致

忘法法庭 公冬

委任人 沈發惠
跨 按 也

/

受任人 陳鵬光律師
陳一銘律師

方瑋晨律

中 華 民 國  l 1 3  年   t  月 》6  日

E



委任古

姓名或名稱 身分證字號
佳居所及電話號碼或電

子郵件位址

送達代收人姓名 、住

址及電話號碼或電子

郵件位址

安

任

人

林月琴

陳一銘律師

受

任

人

陳鵬光律師

陳一銘律師

方瑋晨律師

萬國法律事務所

有淨法律事務所

安任人因聲請暫時處分事件 ,委任受任人為訴訟代理人 ,就本事件有為一切訴訟行為

之權限 ,爰依憲法訴訟法第 8條規定 ,提出委任書出．上 。

↓匕  再史

念法法庭 公冬

委任人 林月琴 #十 目
受任人 陳鵬光律

陳一銘律師

方瑋晨律師

中 華 民 國 113年  t月 9t 日



委任古
送達代收人姓名 、住

址及電話號碼或電子

郵件位址

住居所及電話號碼或電

子郵件位址
姓名或名稱 身分證字號

陳一銘律師

委

任

人

林宜瑾

萬國法律事務所

有澤法律事務所

受

 
任

 
人

陳鵬光律師

陳一銘律師

方瑋晨律師

委任人因聲讀暫時處分事件 ,委任受任人為訴訟代理人 ,就本事件有為一切訴訟行為

之權r艮 ,爰依憲法訴訟法第8條規定 ,提出委任書如上。

比  致

怎法法庭 公各

委任人 林宜瑾

史任人 陳鵬光律師
陳一銘律師

方瑋晨律師

中 華 民 國 l13年  t月 9t 日



委任古

姓名或名稱 身分證字號
住居所及電話號碼或電

子郵件位址

送達代收人姓名 、住

址及電話號碼或電子

郵件位址

委

任

人

林岱樺

陳一銘律師

受

任

人

陳鵰光律師

陳一銘律師

方瑋晨律師

萬國法律事務所

有澤法律事務所

委任人因聲請暫時處分事件 ,委任受任人為訴訟代理人 ,就本事件有為一切訴訟行為

之權限 ,爰依憲法訴言′ㄙㄟ法第8條規定 ,提出委任書如上。

｝匕  致

忠法法庭 公各

委任人 林岱樺

受任人 陳鵰光律
陳一銘律

方瑋晨律

中 華 民 國 l13年 t 月 26

.
β

∥

a
H
〢

日



委任古
送連代收人姓名 、住

址及電話號碼或電子

郵件位址

身分證字號
住居所及電話號碼或電

子郵件位址
姓名或名稱

陳一銘律師

林俊憲

委

任

人

萬國法律事務所

有澤法律事務所

陳鵬光律師

陳一銘律師

才瑋晨律師

受

 
任

 
人

委任人因聲講暫時處分事件 ,委任受任人為訴訟代理人 ,就本事件有為一切訴訟行為

之權r艮 ,爰依憲法訴訟法第8條規定 ,提出委任書如上．

↓匕  多ㄦ

怎法法庭 公基

委任人 林俊憲

受任人 陳鵰光律師
陳一銘律

方瑋晨律

中 華 民 國 l13年  t月 〕6 日



委任古

姓名或名稱 身分證字號
住居所及電話號碼或電

子郵件位址

送達代收人姓名 、住

址及電話號碼或電子

郵件位址

委

任

人

林淑芬

陳一銘律師

受

任

人

陳鵬光律師

陳一銘律師

才瑋晨律師

萬國法律事務所

有澤法律事務所

委任人因聲請哲時處分事件 ,委任受任人為訴訟代理人 ,就本事件有為一切訴訟行為

之權限 ,爰依憲法訴訟法第8條規定 ,提出委任書如上．

此  致

怎法法庭 公冬

委任人 林淑芬

受任人 陳鵬光律師
陳一銘律師

方瑋晨律師

中 華 民 國 l13年  6月 】t 日



委任守

姓名或名稱 身分證字號
住居所及電話號碼或電

子郵件位址

送達代收人姓名 h住

址及電話號碼或電子

郵件位址

委

任

人

林楚茵

陳一銘律師

受

任

人

陳鵬光律師

陳一銘律師

方瑋晨律師

萬國法律事務所

有澤法律事務所

委任人因聲請哲時處分事件 ,委任受任人為訴訟代理人 ,就本事件有為一切訴訟行為

之權限 ,爰依憲法訴訟法第8條規定 ,提出委任書如上。

此  致

怎法法庭 ′ㄙㄟ冬

安任人 林楚苗 可確物
受任人 陳鵬光律師

陳一銘律

方瑋展律

中  華  民  國  l  1  3  年   台   月  立t 日



安任古

姓名或名稱 身分證字號
住居所及電話號碼或電

子郵件位址

送達代收人姓名 、住

址及電話號碼或電子

郵件位址

委

任

人

邱志偉

陳一銘律師

受

任

人

陳鵬光律師

陳一銘律師

方瑋晨律師

萬國洪律事務所

有澤法律事務所

委任人因學請暫時處分事件 ,委任受任人為訴訟代理人 ,就本事件有為一切訴訟行為

之權限 ,爰依憲法訴訟法第 8條規定 ,提出委任書如上 ．

此  致

念法法庭 公冬

安任人 邱志偉 矽灱
受任人 陳鵬光律師

陳一銘律師

才瑋晨律師

中 華 民 國 l13年  t

Π
〔‵山

月 ｝t 日



委任古

姓名或名稱 身分證字號
住居所及電話號碼或電

子郵件位址

送達代收人姓名 、住

址及電話號碼或電子

郵件位址

委

任

人

邱議螢

陳一銘律師

受

任

人

陳鵬光律師

陳一銘律師

力一瑋晨律師

萬國法律事務戶ㄏ了

有澤法律事務所

委任人因聲請暫時處分事件 ,委任受任人為訴訟代理人 ,就本事件有為一切訴訟行為

之權限 ,爰依憲法訴訟法第8條規定 ,提出委任書如上．

↓匕  多久

怎法法庭 公各

委任人 邱議瑩計所垮
受任人 陳鵬光律師

陳一銘律師

才瑋晨律師

中 華 民 國 l13年  t月 】t

呂
E
d
”

日



委任古

姓名或名稱 身分證字號
住居所及電話號碼或電

子郵件位址

送達代收人姓名 、住

址及電話號碼或電子

郵件位址

委

任

人

洪中輸

陳一銘律師

受

任

人

陳鵬光律師

陳一銘律師

方瑋晨律師

萬國法律事務所

法律事務所

委任人因聲睛暫時處分事件 ,委任受任人為訴訟代理人 ,就本事件有為一切訴訟行為

之權限 ,爰了才k憲法訴訟法第8條規定 ,提出委任書如上．

↓匕  致

怎法法庭 公發

委任人 洪中輸 ,參呻歹再
受任人 陳鵬光律師

陳一銘律

方瑋展律

l  1  3  年 ζ中  華  民 月 

一

t
日



委任古

姓名或名稱 身分證字號
住居所及電話號碼或電

子郵件位址

送連代收人姓名 、住

址及電話號碼或電子

郵件位址

委

任

人

范雲

陳一銘律師

受

任

人

陳鵬光律師

陳一銘律師

才瑋晨律師

萬國法律事務所

有澤法律事務所

委任人因聲請暫時處分事件 ,委任受任人為訴訟代理人 ,就本事件有為一切訴訟行為

之權限 ,爰依憲法訴訟法第 8條規定 ,提出委任書如上 。

此  致

忠法法庭 公各

委任人 范雲

受任人 陳鵬光律師
陳一銘律師

才瑋展律師

中 華 民 國 l13年 t月 96 日



委任古

姓名或名稱 身分證字號
住居所及電話號碼或電

子郵件位址

送達代收人姓名 、住

址及電話號碼或電子

郵件位址 ‘

委

任

人

徐富癸

陳一銘律師

受

任

人

陳鵬光律師

陳一銘律師

方瑋晨律師

萬國法律事務所

有淨法律事務所

委任人因聲請暫時處分事件 ,委任受任人為訴訟代理人 ,就本事件有為一切訴訟行為

之權r艮 ,爰依憲法訴訟法第8條規定 ,提出委任書如上。

此 致

忠法法庭 公各

委任人 徐宮癸 ｛牙份
受任人 陳鵰光律

陳一銘律

方瑋晨律

中 華 民 國 Il3年 t 月涕 日



安任古

姓名或名稱 身分證字號
住居戶斤及電話號碼或電

子郵件位址

送連代收人姓名 、住

址及電話號碼或電子

郵件位址

委

任

人

張宏陸

陳一銘律台了下

受

任

人

陳鵬光律師

陳一銘律師

方瑋晨律師

萬國法律事務所

法 所

委任人因聲請暫時處分事件 ,委任受任人為訴訟代理人 ,就本事件有為一切訴訟行為

之權限 ,爰依憲法訴訟法第8條規定 ,提出委任書如上。

比  致

怎法法庭 公各

委任人 張宏陸蹊/紛
受任人 陳鵬光律師

陳一銘律

方瑋晨律

中 華 民 國  l 1 3  年   6  月 二‘

霉
‧
日

∥

Q
田

∥

日



委任古

姓名或名稱 身分證字號
住居所及電話號碼或電

子郵件位址

送達代收人女生名 、住

址及電話號碼或電子

郵件位址

委

任

人

張雅琳

陳一銘律師

受

任

人

陳鵬光律師

陳一銘律師

方瑋展律師

萬國法律事務所

有淨法律事務所

委任人因犖請暫時處分事件 ,委任受任人為訴訟代理人 ,就本事件有為一切訴訟行為

之權限 ,爰依憲法訴訟法第8條規定 ,提出委任書如上。

此 致

忠法法庭 公各

委任人 張雅琳 多垓

受任人 陳鵬光律師
陳一銘律

方瑋晨律

中 華 民 國 l13年 t 月 立ζ  日



委任古

女．生名或名稱 身分證字號
住居所及電話號碼或電

子郵件位址

送達代收人姓名 、住

址及電話號碼或電子

郵件位址

委

任

人

莊瑞雄

陳一銘律師

受

任

人

陳鵬光律師

陳一銘律師

方瑋晨律師

萬國法律事務所

有澤法律事務所

委任人因聲請暫時處分事件 ,委任受任人為訴訟代理人 ,就本事件有為一切訴訟行為

之權限 ,爰依憲法訴訟法第8條規定 ,提出委任書如上 。

此  致

忠法法庭 公各

委任人 莊瑞雄

受任人 陳鵰光律師
陳一銘律師

方瑋晨律師

中 華 民 國 l13年 6月 立ㄙt 日



安任古
送達代收人姓名 、住

址及電話號碼或電子

郵件位址

身分證字號
住居所及電話號碼或電

子郵件位址
姓名或名稱

陳一銘律師

委

任

人

許智傑

萬國法律事務所

有淨法律事務所

受

 
任

 
人

陳鵬光律師

陳一銘律師

方瑋晨律師

委任人因聲請暫時處分事件 ,委任受任人為訴訟代理人 ,就本寧件有為一切訴訟行為

之權限．爰依憲法訴訟法第8條規定 ,提出委任書如上
φ

此  致

忠淒法庭 公各

委任人 許智傑

受任人 陳鵬光律師
陳一銘律師

方瑋展律師

中 華 民 國  l13 年  t 月 多 t 日



委任古
送達代收人姓名 、住

址及電話號碼或電子

郵件位址

住居所及電話號碼或電

子郵件位址
身分證字號姓名或名稱

陳一銘律師

委

任

人

郭昱晴

萬國洝律事務所

有淨法律事務所

受

 
任

 
人

陳鵬光律師

陳一銘律師

方瑋晨律師

委任人因弊請暫時處分事件 ,委任受任人為訴訟代理人 ,就本事件有為一切訴訟行為

之權限 ,爰依憲法訴訟法第8條規定 ,提出委任書如上。

︳比 致

怎法法庭 公各

委任人 郭昱晴 豸侈竭
受任人 陳鵬光律師

陳一銘律師

方瑋晨律師

中 華 民 國 113年

謝 呂
而∥

6  凋  ΞLt   日



委任古

姓名或名稱 身分證字號
住居所及電話號碼或電

子郵件租址

送達代收人姓名 、住

址及電話號碼或電子

郵件位址

委

任

人

郭國文

陳一銘律師

受

任

人

陳鵰光律師

陳一銘律師

方瑋晨律師

萬國法律事務所

有澤法律事務所

委任人因聲請暫時處分事件 ,委任受任人為訴訟代理人 ,就本事件有為一切訴訟行為

之權限 ,爰依憲法訴訟法第8條規定 ,提出委任書如上。

比  致

危法浩庭 公基

委任人 郭國文

受任人 陳鵬光律
陳一銘律

方瑋晨律

中 華 民 國 l13年 t 月  2‘   日



委任古

姓名或名稱 身分證字號
住居所及電話號碼或電

子郵件租址

送連代收人姓名 、住

址及電話號碼或電子

郵件位址

委

任

人

陳秀寶

陳一銘律師

受

任

人

陳鵬光律師

陳一銘律師

方瑋晨律師

萬國法律事務所

有澤法律事務所

委任人因聲請暫時處分事件 ,委任受任人為訴訟代理人 ,就本事件有為一切訴訟行為

之權限 ,爰依憲法訴訟法第 8條規定 ,提出委任書如上。

比  致

忠法法庭 公基

委任人 陳秀寶  〔｜宰圬守泛安
受任人 陳鵬光律

陳一銘律

方瑋晨律

中 華 民 國 l13年 ζ 月五上t 日



委任古

姓名或名稱 身分證字號
住居所及電話號碼或電

子郵件位址

送達代收人姓名 、住

址及電話號碼或電子

郵件位址

委

任

人

陳爭女已

陳一銘律師

受

任

人

陳鵬光律師

陳一銘律師

方瑋晨律師

萬國法律事務所

有淨法律事務所

委任人因聲請暫時處分事件 ,委任受任人為訴訟代理人 ．就本事件有為一切訴訟行為

之權限 ,爰依憲法訴訟法第8條規定 ,提出委任書如上。    ｛

｝匕  蓊史

怎烘法庭 ′ㄙ、基

委任人 陳亭妃  心餽吧
受任人 陳鵬光律師

陳一銘律

方瑋晨律

中 華 民 國 l13年

溝
r
一

t  月  立t   日



委任古

姓名或名稱 身分證字號
住居所及電話號碼或電

子郵件位址

送達代收人姓名 、住

址及電話號碼或電子

郵件位址

委

任

人

陳俊宇

陳一銘律師
⋯

受

任

人

陳鵰光律師

陳一銘律師

方瑋晨律師

萬國法律事務所

有澤法律事務所

委任人因聲請暫時處分事件 ,委任受任人為訴訟代理人 ,就本事件有為一切訴訟行為

之權限 ,爰依憲法訴訟法第8條規定 ,提出委任書如上。

↓匕  多史

怎法法庭 公麥

委任人 陳俊宇 ↙彳t夕火

一

台
受任人 陳鵬光律師

陳一銘律師

方J常展律師

中 箏 民 國 l13年 ξ 月 多Lt  日



委任古

姓名或名稱 身分證字號
住居所及電話號碼或電

子郵件位址

送連代收人姓名 、住

址及電話號碼或電子

郵件位址

委

任

人

陳冠延

陳一銘律師

受

任

人

陳鵰光律師

陳一銘律師

方瑋晨律師

萬國法律事務所

有淨法律事務所

委任人因弊請暫時處分事件 ,委任受任人為訴言′ㄙ、代理人
,就本事件有為一切訴訟行為

之權限 ,爰依憲法訴訟法第8條規定 ,提出委任著如上。

&匕  女史

怎法法庭 ′ㄙ、各

委任人 陳冠延 球危魟
受任人 陳鵬光律師

陳一銘律

方瑋晨律

中 華 民 國 113年

Π∥售罥
〔〔【
一

台 月 乏′t 日



委任古

女生名或名稱 身分證字號
住居所及電話號碼或電

子郵件位址

送連代收人姓名 、住

｝止及電話號碼或電子

郵件位址

委

任

人

陳素月

陳一銘律師

受

任

人

陳鵬光律師

陳一銘律師

方J幸晨律師

萬國法律事務所

有澤法律事務所

委任人因聲請暫時處分事件 ,委任受任人為訴訟代理人 ,就本事件有為一切訴訟行為

之權限 ,爰依憲法訴訟法第 8條規定 ,提出委任書如上。

比  致

怎法法庭 公基

委任人 陳素月 酵 貝
受任人 陳鵬光律師

陳一銘律

才瑋晨律

中 華 民 國 l13年 ㄙ 月 豆6 日



委任古

姓名或名稱 身分證字號
住居所及電話號碼或電

子郵件位址

送達代收人姓名 、住

址及電話號碼或電子

郵件位址

委

任

人

陳培瑜

陳一銘律師

受

任

人

陳鵬光律師

陳一銘律師

方瑋晨律師

萬國法律事務所

有淨法律事務所

委任人因聲請暫時處分事件 ,安任受任人為訴訟代理人 ,就本事件有為一切訴訟行為

之權限 ,爰依憲法訴訟法第8條規定 ,提出委任書如上。

｝匕  面史

怎法法庭 公吞

委任人 陳培瑜 之絻〞句
受任人 陳鵬光律師

陳一銘律師

才瑋晨律

中 華 民 國 l13年 t  月 Σt 日



委任苦

姓名或名稱 身分證字號
住居所及電話號碼或電

子郵件位址

送達代收人姓名 、住

址及電話號碼或電子

郵件位址

委

任

人

陳螢

陳一銘律師

受

任

人

陳鵬光律師

陳一銘律師

方瑋晨律師

萬國法律事務所

有澤法律事務所

委任人因聲請暫時處分事件 ,委任受任人為訴訟代理人 ,就本事件有為一切訴訟行為

之權限 ,爰依憲法訴訟法第8條規定 ,提出委任書如上。

此  致

怎法法庭 公塞

委任人 陳螢

受任人 陳鵬光律
陳一銘律

方瑋晨律

中 華 民 國 l l3 年  t 月 Σ6 日



委任古

姓名或名耦 身分證字號
住居所及電話號碼或電

子郵件位址

送達代收人姓名 、住

址及電話號碼或電子

郵件位址

委

任

人

黃秀芳

陳一銘律師

受

任

人

陳鵬光律師

陳一銘律師

方瑋展律師

萬國法律事務所

有淨法律事務所

委任人因聲請暫時處分事件 ,委任受任人為訴訟代理人 ,就本事件有為一切訴訟行為

之權限 ,爰依憲法訴訟法第 8條規定 ,提出委任著如上 。

比  致

忠法法庭 公冬

委任人 黃秀芳 友烏鶴
受任人 陳鵰光律師

陳一銘律

方瑋晨律

中 群 民 國 11全 年  6月 〞.t 日



委任古

姓名或名稱 身分證字號
住居所及電話號碼或電

子郵件位址

送速代收人姓名 、住

址及電話號碼或電子

郵件位址

委

任

人

黃寸走

陳一銘律師

受

任

人

陳鵬光律師

陳一銘律師

方瑋晨律師

萬國法律事務所

有淨法律事務所

委任人因犖請暫時處分事件 ,委任受任人為訴訟代理人 ,就本事件有為一切訴訟行為

之權限 ,爰依憲法訴訟法第8條規定 ,提出委任書如上。

比  致

危法法庭 公基

委任人 黃守走 蕝屘
受任人 陳鵬光律師

陳一銘律

方瑋展律

中 華 民 國 l13年 t 月  D‘ 日



委任古

姓名或名稱 身分鐙字號
住居所及電話號碼或電

子郵件位址

送達代收人姓名 、住

址及電話號碼或電子

郵件位址

委

任

人

楊曜

陳一銘律師

受

任

人

陳鵬光律師

陳一銘律師

方瑋晨律師

萬國法律事務所

有澤法律事務所

委任人因聲請暫時處分事件 ,委任受任人為訴訟代理人 ,就本事件有為一切訴訟行為

之才lE限 ,爰依憲法訴訟法第$條規定 ,提出委任書如上．

此  致

志法法庭 公黎

委任人 楊曜 寸私幝
受任人 陳鵰光律

陳一銘律

才瑋晨律

中 華 民 國 l13年 4  月  立t 日



委任古

︳

姓名或名稱 身分證字號
住居所及電話號碼或電

子郵件位址

送達代收人姓名 、住

址及電話號碼或電子

部件位址

安

任

人

劉建國

陳一銘律師

受

任

人

陳鵬光律師

陳一銘律師

方瑋晨律師

萬國法律事務所

有澤法律事務所

委任人因聲請暫時處分事件 ,委任受任人為訴訟代理人
,就本事件有為一切訴訟行為

名權限 ,爰依憲法訴訟法第 8條規定 ,提出委任書如上 ．

比  致

怎法法庭 公各

委任人 劉建國 殘
受任人 陳鵰光律

陳一銘律

方瑋晨律

中 華 民 國 113年 t 月 )t 日



委任古
送連代收人姓名 、住

址及電話號碼或電子

郵件位址

住居戶斤及電話號碼或電

子郵件位址
身分證字號姓名或名稱

陳一銘律師

蔡其昌

委

任

人

萬國法律事務所

有洋法律事務所

受

 
任

 
人

陳鵬光律師

陳一銘律師

方瑋晨律師

委任人因幹請哲時處分事件 ,委任受任人為訴訟代理人
,就本事件有為一切訴訟行為

之權限 ,爰依憲法訴訟法第8條規定 ,提出委任苦如上。

比  政

忠法法庭 公各

安任人 蔡其呂
叼

叼

受任人 陳鵰光律師
陳一銘律

方瑋展律師

中 華 民 國 l13年 t 月  工t   日



委任古
送連代收人姓名 、住

址及電話號碼或電子

郵件位址

住居所及電話號碼或電

子郵件租址
身分證字號姓名或名稱

一銘律師

蔡易徐

委

任

人

萬國法律事務所

有澤法律事務所

陳鵬光律師

陳一銘律師

方瑋晨律師

受

 
任

 
人

委任人因聲請暫時處分事件 ,委任受任人為訴訟代理人
,就本事件有為一切訴訟行為

之權限 ,爰依憲法訴訟法第8條規定 ,提出委任書如上。

此  致

怎法法庭 公基

委任人 蔡易餘 牶路箛
受任人 陳鵬光律

陳一銘律

方瑋展律

中 舉 民 國 l13年  t

吾
�‵︼

串每牌
兩∥耳罩

月  ╧t 日



委任守

姓名或名稱 身分證字號
住居所及電話號碼或電

子郵件位址

送達代收人女生名 、住

址及電話號碼或電子

郵件位址

委

任

人

賴惠員

陳一銘律師

受

任

人

陳鵬光律師

陳一銘律師

方瑋展律師

萬國法律寧務所

有澤法律事務所

委任人因犖謗暫時處分事件 ,委任受任人為訴訟代理人 ,就本事件有為一切訴訟行為

之權限 ,爰依憲法訴訟法第8條規定 ,提出委任書如上。

比  致

忠法法庭 公各

委任人 賴惠員 鎀釘聖
受任人 陳鵬光律師

陳一銘律

才瑋展律

中 舉 民 國 l l3年 t月 >t 日



委任古

ˊ

姓名或名稱 身分證字號
住居所及電話號碼或電

子郵件位址

送連代收人姓名 一住

址及電話號碼或電子

郵件位址

委

任

人

賴瑞隆

陳一銘律師

受

任

人

陳鵬光律師

陳一銘律師

方瑋晨律師

萬國法律事務所

有澤法律事務所

委任人因聲請暫時處分事件 ,委任受任人為訴訟代理人 ,就本事件有為一切訴訟行為

之權限 ,爰依憲法訴訟法第8條規定．提出委任書如上．

此  致

怎法法庭 公各

委任人 賴瑞隆 侈佈Ψ土
受任人 陳鵬光律師

陳一銘律師

方瑋晨律師

中 華 民 國 l13年 6  月 9t 日



委任苦

姓名或名稱 身分證字號
住居所及電話號碼或電

子郵件位址

送連代收人姓名 、住

址及電話號碼或電子

郵件位址

委

任

人

鍾佳演

陳一銘律師

受

任

人

陳鵰光律師

陳一銘律師

方瑋長律師

萬國法律事務所

有淨法律事務所

委任人因聲請暫時處分事件 ,委任受任人為訴訟代理人 ,就本事件有為一切訴訟行為

之權限 ,爰依憲法訴訟法第8條規定 ,提出委任書如上。

&匕  五史

忠法法庭 ′ㄙ、巷

委任人 鍾佳演 磁仗侈
受任人 陳鷳光律師

陳一銘律師

方瑋展律師

中 華 民 國 l13年  t月 二‘

n
‵

∥

n
H
∥

日



委任古

姓名或名稱 身分證字號
住居所及電話號碼或電

子郵件位址

送達代收人姓名 、住

址及電話號碼或電子

郵件位址

安

任

人

羅美玲

陳一銘律師

受

任

人

陳鵰光律師

陳一銘律師

方瑋晨律師

萬國法律事務所

有澤法律事務所

委任人因聲請暫時處分事件 ,委任受任人為訴訟代理人 ,就本事件有為一切訴訟行為

之權限 ,爰依憲法訴訟法第8條規定 ,提出委任書如上．

｝匕  面史

怎法法庭 公基

一

委任人 羅美玲
︺

受任人 陳鵬光律
陳一銘律

方瑋晨律

中 華 民 國 l13年 乙  月 26 日



委任古

姓名或名稱 身分證字號
住居所及電話號碼或電

子郵件位址

送達代收人姓名 、住

址及電話號碼或電子

郵件位址

委

任

人

蘇巧患

陳一銘律師

受

任

人

陳鵬光律師

陳一銘律師

方瑋晨律師

萬國法律事務所

有澤法律事務所

委任人因犖諧哲時處分事件 ,委任受任人為訴訟代理人 ,就本事件有為一切訴訟行為

之權限 ,爰依憲洪訴訟法第 8條規定 ,提出委任書如上．

｝匕  致

忠法法庭 公牛

委任人 蘇巧態
葯●多

受任人 陳鵬光律師
陳一銘律師

方瑋展律師

中 華 民 國 l13年 t 月立L6 日



委任古

姓名或名稱 身分證字號
住居所及電話號碼或電

子郵件位址

送達代收人姓名 、住

址及電話號碼或電子

郵件位址

委

任

人

王正旭

陳一銘律師

受

任

人

陳鵬光律師

陳一銘律師

方瑋晨律師

萬國法律事務所

有澤法律事務所

委任人因聲請暫時處分事件 ,委任受任人為訴訟代理人 ,就本事件有為一切訴訟行為

之權限 ,爰依憲法訴訟法第8條規定 ,提出委任書如上。

此  致

莊法法庭 ′
Aㄟ麥

委任人 工正旭
ˊ

多 &紐

受任人 陳鵬光律
陳一銘律

方瑋晨律

中  華  民  國  1  l  3  年 t 月  】6 日





釋字第599號解釋

◄ 第599筆/共813筆>  回列表

解釋字號 

釋字第599號 

解釋公布院令 

中華民國94年06月10日 

解釋爭點

對戶籍法第八條規定有以「暫時處分」宣告暫停適用之必要？ 

解釋文

司法院大法官依據憲法獨立行使憲法解釋及憲法審判權，為 確 保 1 

其解釋或裁判結果實效性之保全制度•乃司法權核心機能之一•不因 
憲法解釋、審判或民事、刑事、行政訴訟之審判而異。如因系爭憲法 

疑義或爭議狀態之持續、爭議法令之適用或原因案件裁判之執行•可 
能對人民基本權利、憲法基本原則或其他重大公益造成不可回復或難 

以回復之重大損害，而對損害之防止事實上具急迫必要性•且別無其 
他手段可資防免時•即得權衡作成暫時處分之利益與不作成暫時處分 
之不利益，並於利益顯然大於不利益時•依聲請人之聲請，於本案解 

釋前作成暫時處分以定暫時狀態。據此，聲請人就戶籍法第八條第二 
項及第三項規定所為暫時處分之聲請•應予准許。戶籍法第八條第二 

項、第三項及以按捺指紋始得請領或換發新版國民身分證之相關規 
定 |於本案解釋公布之前，暫時停止適用。本件暫時處分應於本案解 

釋公布時或至遲於本件暫時處分公布屆滿六個月時•失其效力。

另就中華民國九十四年七月一日起依法應請領或得申請國民身分2 
證 ，或因正當理由申請補換發之人民•有關機關仍應製發未改版之國 

民身分證或儘速擬定其他權宜措施，俾該等人民於戶籍法第八條第二 
項及第三項停止效力期間仍得取得國民身分證明之文件•併此指明。

聲請人就戶籍法第八條所為暫時處分之聲請，於同條第一項之部3 

分應予駿回。

理由書

司法院大法官依據憲法獨立行使憲法解釋及憲法審判權，為 確 保 1 

其解釋或裁判結果實效性之保全制度，乃司法權核心機能之一 •不因 
憲法解釋、審判或民事、刑事、行政訴訟之審判而異。如因系爭憲法 

疑義或爭議狀態之持續、爭議法令之適用或原因案件裁判之執行，可



酡對入氏垦不罹利、憲迗基本原則或具他童大公益造成+ a」N 復或難 

以回復之重大損害•而對損害之防止事實上具急迫必要性•且別無其 
他手段可資防免時|即得權衡作成暫時處分之利益與不作成暫時處分 

之不利益，並於利益顯然大於不利益時•依聲請人之聲請•於本案解 

釋前作成暫時處分以定暫時狀態，本院釋字第五八五號解釋足資參 

照。本件係三分之一以上立法委員認戶籍法第八條有牴觸憲法之疑 

義，而依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五條第一項第三款之規定，向本 
院聲請解釋憲法 > 聲請人並同時請求本院先行宣告系爭戶籍法第八條 

暫時停止適用。

指紋為個人之身體上重要特徵•比對指紋亦為人別之辨識方法。 
中華民國八十六年五月二十一日修正公布之戶籍法第八條規定：「人 

民年滿十四歲者，應請領國民身分證；未滿十四歳者•得申請發給 
(第一項）。依前項請領國民身分證•應捺指紋並錄存。但未滿十四 

歳請領者•不予捺指紋•俟年滿十四歲時，應補捺指紋並錄存（第二 

項）。請領國民身分證•不依前項規定捺指紋者•不予發給（第三 

項）。」前開規定可否為國家定時全面換發國民身分證之依據？全面 

換發國民身分證時是否亦有第二項、第三項之適用？國民身分證之發 
給可否以按捺指紋為要件？以及事實上強制錄存指紋是否對人民受憲 

法保障之基本權利構成侵害？均可能導致憲法解釋上之重大爭議。茲 
内政部以九十四年三月四日台內戶字第〇九四〇〇七二四七二號函頒 

九十四年全面換發國民身分證作業程序執行計畫，訂於九十四年七月 
一日起展開國民身分證換證作業*故人民自九十四年七月一日起即須 

按捺指紋•始能取得新版國民身分證。其因此可能發生之損害，事實 

上已屬全面且急迫，而別無其他手段足資防免，並不能以換發新版國 
民身分證之期間頗長，不擬按捺指紋者得俟釋憲結果後方為申請•而 

否定全國人民於九十四年七月一日後皆有隨時依法請領或換發新版國 
民身分證之權利與事實上需要，自不能據以認定•按捺指紋可能造成 

之損害無急迫性。茲因立法機關尚未就釋憲程序明定保全制度，本院 

大法官行使釋憲權時，即應本於本院釋字第五八五號解釋之意旨，審 

酌是否准予宣告暫時處分之聲請。本件倘戶籍法第八條第二項及第三 

項嗣後經本院為違憲之解釋•前揭主管機關錄存人民指紋之既成事 
實 ，如已對人民基本權利造成重大損害•其損害可謂不可回復或難以 

回復；況國家執行指紋檔案之錄存，本須付出一定之人力、物力等行 

政成本•錄存之指紋檔案若因所依據之法律違憲而須事後銷毀，其耗 
損大量之行政資源•對公益之影響亦堪稱重大。

反之•戶籍法第八條第二項及第三項於本案解釋作成前暫時停止 
適用•實為戶政現況之延伸，即便本院就本案之實體爭議嗣後為系爭



條文合憲之解釋，於戶籍管埋尚無皇X 5万嫩或損害情爭，到現匕持角 

國民身分證之人民而言，亦不致對其日常生活造成妨害；且有關機關 
縱須擬就若干權宜措施，致令行政成本有所增加，惟與人民基本權利 

之侵害相較•仍屬較小之損害。又暫時處分期間•人民依本解釋意 
旨，僅得請領或換發末改版之身分證明文件，故系爭法令如經本院大 

法官解釋為合憲時|主管機關即應依法辦理請領及換發新版國民身分 
證作業，並不發生無法取得領取未改版身分證明文件者指紋之問題。 

據此，聲請人就戶籍法第八條第二項及第三項規定所為暫時處分之聲 

請 ，應予准許。戶籍法第八條第二項、第三項及以按捺指紋始得請領 
或換發新版國民身分證之相關規定•於本案解釋公布之前，暫時停止 
適用。本件暫時處分應於本案解釋公布時或至遲於本件暫時處分公布 

屆滿六個月時•失其效力。

另就九十四年七月一日起依法應請領或得申請國民身分證•或因 

正當理甶申請補換發之人民•有關機關仍應製發未改版之國民身分證 
或儘速擬定其他權宜措施，俾該等人民於戶籍法第八條第二項及第三 

項停止效力期間仍得取得國民身分證明之文件，併此指明。

國民身分證為人民身分之重要識別依攄•尚未持有或因故喪失持 
有國民身分證之人民若不能依法取得，對其社會生活將構成立即而重 

大之不便，且戶籍法第八條第一項僅就人民取得國民身分證之義務及 
權利為年齡上之一般規定，聲請人亦未具體指陳戶籍法第八條第一項 

之規定如何侵害憲法保障之權益，故聲請人就戶籍法第八條所為暫時 

處分之聲請|於同條第一項之部分應予駁回。

大法官會議主席大法官 翁岳生

大法官 城仲模 王和雄 謝在全 賴英照

余雪明 曾有田 廖義男 楊仁壽

徐璧湖

許玉秀

彭鳳至 林子儀 許宗力

意見書、抄本等文件

ft 599抄本(含解釋文、理由書、聲請書及其附件)

聲請書/ 確定終局裁判

f t 立法委員賴清德等八十五人解釋憲法聲請書 

相關法令

夕司法院釋字第585號解釋



次 司法院大法官蕃埋案件法第5條第1項第3款(82.02。03)

夕戶籍法第8條（86年5月21日修正公葙）（86.05.21)

九十四年全面換發國民身分證作業程序執行計畫（內政部94年3月4曰台 

内戶字第0940072472號函頒）（94.03.04)

相關文件

釋字第五九九號解釋事實摘要(大法官書記處整理提供）

(一） 中華民國八十六年五月二十一曰修正公布之戶籍法（現行戶籍 

法）第八條第二項規定：人民請領與申請發給國民身分證應捺指紋並錄 

存；同條第三項規定不依前項規定捺指紋者，不予發給國民身分證。
(二） 行政院認其有侵害人民基本權利之虞，經九十四年四月六日第二 

九三四次會議決議函，向立法院提出戶籍法第八條修正案。惟該修正案 

於立法院之程序審查，遲至立法院第六屆第一會期結束前仍未克付委。 
該修正案於內政部依現行戶籍法第八條執行國民身分證換證作業之實施 

曰期（九十四年七月一日）前確定無法通過。
(三） 立法委員賴清德等八十五人依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五條第 

一項第三款規定，向本院聲請解釋憲法•並同時請求本院先行宣告系爭 

戶籍法第八條暫時停止適用。本號解釋僅針對戶籍法第八條暫時停止適 
用之聲請予以解釋。

其他公開之卷內文書

f t 釋字第599號解釋其他公開之卷内文書_〇CR

發布日期：2005-06-10瀏覽人次：11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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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法院民事裁定
一〇 三年度台抗字第二四八號

再 抗 告 人 鄭 百 松  

訴 訟 代 理 人 林 三 加 律 師  

蔡易廷律師

上列再抗告'人因與相對人通威風力發電股份有限公司間聲請假處 

分 事 件 ，對於中華民國一〇 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台灣高等法院台 

中 分 院 裁 定 （一〇 二年度抗字第 三 六 五 號 ） ，提 起 再 抗 告 ，本院 

裁 定 如 下 ：

主 文

再 抗 告 駁 回 。

再 抗 告 訴 訟 費 用 由 再 抗 告 人 負 擔 。

理 由

本 件 再 抗 告 人 聲 請 意 旨 略 以 ：相對人計劃於苗栗縣通霄'  苑 裡 、 

竹 南 三 鎮 設 置 風 力 發 電 機 廠 （下稱 系 爭 開 發 案 ） ，其中位於苑裡 

鎮 地 區 部 分 ，相對人已自主管機關經濟部能源局取得九座風力發 

電 機 組 之 籌 設 許 可 證 及 部 分 工 作 許 可 證 ，將設立 編 號 T1 8 - 1、T 4〇 

、T2 0 - 2、T5 3 、T2 2 、T2 3 、T2 4 、T2 5 、T26 風 力 發 電 機 組 ，惟系 

爭 開 發 案 之 風 力 發 電 機 組 設 置 地 點 距 民 宅 太 近 ，所產生之眩影與 

低 頻 噪 音 ，對再抗告人之居住安寧權與受適足住房權保障之生命 

、財 產 、健 康 等 重 要 法 益 造 成 嚴 重 不 可 回 復 之 侵 害 等 情 ，向台灣 

苗 栗 地 方 法 院 （下 稱 苗 栗 地 院 ）陳 明 願 供 擔 保 以 補 釋 明 之 不 足 ， 

聲 請 定 暫 時 狀 態 之 處 分 ，於台灣台北地方法院一〇 二年度訴字第 

二 八 五 九 號 排 除 侵 害 事 件 判 決 確 定 前 ，禁止相對人進行系爭開發 

案於苗栗縣苑裡鎮所計劃設置編號 T1 8 - 1、T4 0 、T2 0 - 2、T5 3 、T2 

2 、T2 3 、T2 4 、T2 5 、T2 6 風 力 發 電 機 組 之 施 工 行 為 。苗栗地院裁 

定 駁 回 聲 請 ，再 抗 告 人 不 服 ，對 之 提 起 抗 告 。

原 法 院 以 ：按 於 爭 執 之 法 律 關 係 ，為防止發生重大之損害或避免 

急 迫 之 危 險 或 有 其 他 相 類 之 情 形 而 有 必 要 時 ，得聲請為定暫時狀 

態 之 處 分 ，為 民 事 訴 訟 法 第 五 百 三 十 八 條 第 一 項 所 明 定 。定暫時 

狀 態 處 分 之 原 因 ，即防止發生重大損害或避免急迫之危險或有其 

他 相 類 之 情 形 ，應 由 聲 請 人 提 出 即 時 可 供 調 查 之 證 據 ；且所謂重

附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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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急 迫 、必 要 等 概 念 ，均 屬 不 確 定 法 律 概 念 ，應由法院視個案 

情 節 ，依 利 益 衡 量 原 則 ，作 為 具 體 化 的 判 斷 標 準 。再抗告人就兩 

造 爭 執 之 法 律 關 係 雖 已 釋 明 ，惟相對人經合法行政程序獲主管機 

關 核 准 為 系 爭 開 發 案 ，其 權 利 應 受 保 護 。再抗告人所提出供為釋 

明 之 證 據 均 無 具 體 精 確 之 數 據 ，足以釋明相對人設置之風力發電 

機 運 轉 後 對 再 抗 告 人 居 住 安 寧 及 健 康 影 響 之 程 度 ；又任何公共建 

設 或 開 發 ，無 可 避 免 的 會 對 附 近 地 區 居 民 造 成 影 響 ，但只要於建 

設 或 開 發 之 初 依 法 定 程 序 ，通 過 環 境 影 響 評 估 報 告 、經主管機關 

核 准 等 ，應可認定該公共建設或開發之公共利益大於附近居民之  

利 益 ；風 力 發 電 復 為 較 安 全 之 再 生 能 源 ，本 件 聲 請 如 予 准 許 ，相 

對 人 將 蒙 受 至 少 新 台 幣 （下 同 ）十 七 億 餘 元 之 損 失 ，經利益衡量 

，應 認 相 對 人 之 直 接 利 益 及 全 民 之 間 接 利 益 更 值 得 保 護 等 詞 。因 

而 維 持 苗 栗 地 院 裁 定 ，駁 回 再 抗 告 人 之 抗 告 。

按 法 院 依 民 事 訴 訟 法 第 五 百 三 十 八 條 第 一 項 規 定 ，為定暫時狀態 

之 處 分 ，係 就 爭 執 之 法 律 關 係 ，為 防 止 重 大 之 損 害 、避免急迫之 

危 險 或 有 其 他 相 類 似 之 情 形 ，於 必 要 時 所 為 ，係屬衡平救濟手段 

之 保 全 方 法 ；而 損 害 是 否 重 大 、危 險 是 否 急 迫 ，均屬不確定的法 

律 概 念 ，故 於 保 全 必 要 性 之 判 斷 ，自應於具體個案中經由利益衡 

量 之 觀 點 ，綜 合 比 較 當 事 人 、利 害 關 係 人 利 益 保 護 之 重 要 性 、本 

案 勝 訴 之 可 能 、有無不可回復之損害及法秩序之安定和平之公益 

等 ，予 以 綜 合 衡 量 判 斷 。是若該爭執之法律關係並無急迫性及欠 

缺 為 該 處 分 之 必 要 性 時 ，不 論 就 其 請 求 及 原 因 之 釋 明 是 否 已 足 ， 

殊 無 准 為 定 暫 時 狀 態 處 分 之 餘 地 。原 法 院 認 ：再抗告人所提出各 

項 證 據 ，尚不能釋明系爭開發案對再抗告人及苑裡鎮居民居住安 

寧 及 健 康 影 響 之 程 度 ；而 相 對 人 就 系 爭 開 發 案 自 規 劃 、依法通過 

環 境 影 響 評 估 、經 主 管 機 關 核 准 籌 設 、取得施工許可證歷經多年 

時 間 ，投 入 鉅 額 資 金 ，如 准 為 本 件 處 分 ，其損失高達十七億餘元 

，甚 至 可 能 損 及 於 國 家 能 源 供 應 計 劃 或 其 他 公 眾 電 力 供 應 ；又系 

爭 開 發 案 之 安 全 性 較 其 他 電 力 能 源 供 應 方 式 高 、對環境保護及自 

然 資 源 等 公 共 利 益 之 貢 獻 優 於 其 他 發 電 方 式 。是 利 益 衡 量 結 果 ， 

相 對 人 之 直 接 利 益 及 全 民 之 間 接 利 益 ，更應優先於再抗告人而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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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 護 。因 認 再 抗 告 人 之 聲 請 不 應 准 許 ，經 核 並 無 違 誤 15再抗告論 

旨 指 摘 原 裁 定 不 當 ，求 予 廢 棄 ，非 有 理 由 。

據 上 論 結 ，本 件 再 抗 告 為 無 理 由 ° 依民事訴訟法第四百九十五條 

之 一 第 二 項 、第四百八 H —條 、四 百 四 十 九 條 第 一 項 、第九十五 

條 ' 第 七 十 八 條 ，裁 定 如 主 文 。

中 華 民 國 一 〇三 年 .  四 月 二 曰

最高法院民事第七庭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審判長法官 李 彥 文

法官 沈 方 維

法官 簡 清 忠

法官 吳 謀 焰

法官 吳 惠 郁

書 記 官

中 華 民 國 〇 年 四 月 十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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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法院民事裁定
10 7年度台抗字第 358號

再 抗 告 人 鍾 浮 欽  

訴 訟 代 理 人 鄧 為 元 律 師  

蔡孟容律師 

施南瑄律師

再 抗 告 人 金 藺 食 品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法 定 代 理 人 鍾 淳 名  

訴 訟 代 理 人 林 文 鵬 律 師  

朱慧倫律師 

林志洋律師

上 列 當 事 人 間 聲 請 定 暫 時 狀 態 處 分 事 件 ，兩造對於中華民國1 〇 7 

年2月 23 曰 臺 灣 高 等 法 院 裁 定 （106年度抗字第1 6 2〇號） ，各自提 

起 再 抗 告 ，本 院 裁 定 如 下 ：

主 文

原 裁 定 廢 棄 ，應 由 臺 灣 高 等 法 院 更 為 裁 定 。

理 由

本 件 再 抗 告 人 鍾 淳 鉸 以 ：伊係對造再抗告人金蘭食品股份有限公 

司 （下稱 金 蘭 公 司 ）股 東 ，持 有 股 數 9萬0 , 4〇1股。該公司民國 10 

5年 5月 31 日 如 原 裁 定 附 件 （下 稱 附 件 ）一 所 示 股 東 會 （下稱系爭 

股 東 會 ）決議銷除原有股東之股數5 29萬 7, 187股 ，現金減資百分 

之 三 十 （下 稱 減 資 決 議 ） ，未 以 特 別 決 議 方 式 ，係不成立或為無 

效 決 議 ， 其 依 該 決 議 所 為 同 年 6月 8日 、7月 1 曰董事會如附件二、 

三 所 示 之 發 行 供 員 工 認 購 同 額 股 數 新 股 （下 稱 新 股 ）之增資決議 

( 下 稱 增 資 決 議 ） ，亦 為 無 效 。金 藺 公 司 竟 依 上 開 減 、增資決議 

，以 106年 度 股 東會決議發放 105年 股 利 予 新 股 之 股 東 （下稱新股 

東 ）為 由 ，向 臺 灣 桃 園 地 方 法 院 （下 稱 桃 園 地 院 ）聲請定暫時狀 

態 之 處 分 ，禁 止 金 蘭 公 司 在 該 法 院 105年 度 訴 字 第 1985號 （原法 

院 106年 度 上字第 6 98號 ）確 認 股 東 會 決 議 不 成 立 等 事 件 （下稱本 

案 訴 訟 ）判 決 確 定 前 ，依 增 資 後 持 股 比 例 分 派 股 利 ，即應依上開 

減 、增 資 決 議 前 之 股 份 （下稱 原 有 股 份 ）比 例 分 派 股 利 ；但系爭 

股 東 會 召 開 前 股 東 名 薄 上 所 載 之 原 股 東 有 拋 棄 、轉讓股份之情形

附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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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在 此 限 。桃 園 地 院 以 106年度全字第 143號 裁 定 ，准鍾淳敘以新 

臺 幣 （下 同 ） 1, 765萬 元 供 擔 保 後 ，金 蘭 公 司 不 得 依 系 爭 減 、增 

資 決 議 分 派 股 利 ，但系爭股東會召開前之股東名薄上載之原股東 

有 拋 棄 、轉 讓 股 東 之 情 形 不 在 此 限 ，並 驳 回 鍾 淳 鉸 其 餘 聲 請 。兩 

造 各 就 該 裁 定 不 利 於 己 部 分 ，各 自 提 起 抗 告 。原 法 院 以 ：按於爭 

執 之 法 律 關 係 ，為防止發生重大之損害或避免急迫之危險或有其 

他 相 類 之 情 形 而 有 必 要 時 ，得 聲 請 為 定 暫 時 狀 態 之 處 分 ；前項裁 

定 ，以 其 本 案 訴 訟 能 確 定 該 爭 執 之 法 律 關 係 者 為 限 ，民事訴訟法 

第 338條第丄項、第2項 定 為 明 文 。而 損 害是否 4 大 、危險是否急 

迫 之 保 全 必 要 性 ，屬 概 括 不 確 定 之 法 律 概 念 ，法院於審理裁判之 

際 ，自 應 視 個 案 情 節 ，衡 量 債 權 人 將 來 本 案 訴 訟 之 勝 訴 可 能 性 、 

債權人因該處分所獲得之利益或防免之損害是否逾債務人所受之  

不 利 益 或 損 害 ，對其他利害關係人之利益暨社會公共利益之影響 

，資 以 綜 合 判 定 有 無 定 暫 時 狀 態 之 必 要 。查 兩 造 對 減 、增資決議 

之 合 法 成 立 與 否 確 有 爭 執 。金蘭公司原股東之持股比例因上開減 

、增 資 決 議 發 行 新 股 ，受 稀 釋 百 分 之 三 十 ，將少發該比例之股利 

，如 金 蘭 公 司 受 本 案 訴 訟 敗 訴 確 定 ，勢必面臨向新股東追索逐年 

分 派 股 利 ，及 受 原 股 東 追 償 未 獲 分 派 各 年 度 股 利 之 風 險 ，影響原 

股 東 及 金 藺 公 司 自 身 權 利 ，肇 致 法 秩 序 不 安 定 。因新股東在本案 

訴 訟 確 定 前 ，仍 得 行 使 其 餘 股 東 權 及 參 與 股 東 會 ，就公司經營決 

策 及 盈 餘 分 配 等 重 大 議 案 表 達 意 見 ，僅受有遲延受領股利之利息 

損 失 ，原 股 東 如 獲 本 案 勝 訴 時 就 原 持 股 銷 除 比 例 暫 缓 受 分 配 ，並 

無 不 公 ；而 該 項 損 害 又 核 屬 金 錢 損 失 ，金 蘭 公 司 105年度未分配 

盈 餘 仍 高 達 1億 8,475萬 9,494元 ，迄未見發生何重大變化之情形 

，當 易 為 彌 補 。本 於 利 益 衡 量 ，如命金蘭公司於本案訴訟確定前 

，保 留 暫 不 發 放 新 股 股 利 之 暫 時 狀 態 處 分 ，確可妨免重大損害發 

生 ，且 有 必 要 。鍾 淳 敘 並 已 陳 明 願 供 擔 保 ，亦 可 補 釋 明 之 不 足 ， 

與民事訴訟法第 538條 規 定 ，核 屬 相 符 。爰審酌金蘭公司 106年股 

東會決議分派 105年度盈餘予每股東 3元 ，新股股數得分派盈餘為 

1,589萬 1,561元 ，併 參 考 各 級 法 院 辦 案 期 限 實 施 要 點 規 定 ，本案 

訴 訟 尚 需 3年 之 法 定 遲 延 利 息 ，計算金蘭公司因此可能受之損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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賠 償 額 為 238萬3,7 34元 ，定 為 鍾 淳 敘 之 擔 保 金 額 等 詞 ，廢棄第一 

審 裁 定 ，命 鍾 淳 鉸 為 金 蘭 公 司 提 供 上 開 擔 保 金 額 後 ，金蘭公司在 

本 案 訴 訟 判 決 確 定 前 ，暫 不 發 放 新 股 之 股 利 。兩造各就原裁定不 

利 於 己 部 分 ，分 別 提 起 再 抗 告 。

按 當 事 人 於 爭 執 之 法 律 關 係 聲 請 為 定 暫 時 狀 態 之 處 分 ，依民事訴 

訟 法 第 538條第 1項 之 規 定 ，須為防止發生重大之損害或避免急迫 

之 危 險 或 有 其 他 相 類 之 情 形 而 有 必 要 時 ，始 得 為 之 。該必要之情 

事 ，乃 定 暫 時 狀 態 處 分 之 原 因 。所 謂 定 暫 時 狀 態 之 必 要 ，即保全 

必 要 性 ，係 指 為 防 止 發 生 重 大 損 害 ，或 為 避 免 急 迫 之 危 險 1 或有 

其 他 相 類 似 之 情 形 發 生 必 須 加 以 制 止 而 言 ◊ 該 必 要 性 之 釋 明 ，應 

就 具 體 個 案 ，透 過 權 衡 理 論 及 比 例 原 則 確 認 之 ，亦即法院須就聲 

請 人 因 許 可 定 暫 時 狀 態 之 處 分 所 能 獲 得 之 利 益 、與因不許可定暫 

時 狀 態 之 處 分 所 可 能 發 生 之 損 害 、相對人因定暫時狀態之處分之 

許 可 所 可 能 蒙 受 之 不 利 益 及 是 否 影 響 公 共 利 益 為 比 較 衡 量 。查本 

件 鍾 淳 鉸 聲 請 禁 止 金 蘭 公 司 在 本 案 訴 訟 判 決 確 定 前 ，依增資後持 

股 比 例 分 派 股 利 ，即 應 依 原 有 股 份 比 例 分 派 股 利 。而金蘭公司減 

、增 資 前 後 之 股 份 ，均為全額發行 1,765萬 7 , 290股 ，鍾淳釵銷除 

股 份 前 之 股 數 為 9萬 0,401股 ，所銷除百分之三十股數約 2萬 7,120 

股 （下 稱 銷 除 股 份 ） ，僅 占 全 部 發 行 股 份 之 千 分 之 二 （2乃120股 

八7, 657,290股 与 0.002 ) ，如准鍾淳紋之定暫時狀態處分聲 請 ， 

禁 止 金 蘭 公 司 於 本 案 判 決 確 定 前 分 派 各 年 度 盈 餘 ，鍾淳紋所能獲 

得 之 利 益 與 因 不 許 可 定 暫 時 狀 態 之 處 分 所 可 能 發 生 之 損 害 ，均僅 

其 個 人 所 有 該 銷 除 股 份 股 利 之 法 定 利 息 ，而金蘭公司可能蒙受之 

不 利 益 為 新 股 全 部 （股 數 529萬 7 ,187股 ）應分配股利之法定利息 

損 失 ，則 金 蘭 公 司 因 定 暫 時 狀 態 之 結 果 ，除有日後對真正權利股 

東 負 法 定 遲 延 利 息 給 付 之 損 害 責 任 外 ，或有對鍾淳鉸負給付其銷 

除 股 份 股 利 之 遲 延 利 息 之 損 害 責 任 ，衡 酌 二 者 似 均 屬 金 錢 損 益 ， 

且 金 蘭 公 司 可 能 蒙 受 之 不 利 益 較 諸 鍾 淳 鉸 可 能 之 損 害 ，有 近 200 

倍 之 差 距 ，本 件 是 否 有 防 止 重 大 損 害 、急迫危險或其他相類似之 

情 形 發 生 必 須 加 以 制 止 之 必 要 ，非 無 進 一 步 詳 求 之 餘 地 。從而就 

金 蘭 公 司 發 放 新 股 股 利 有 爭 執 之 法 律 關 係 ，是否有定暫時狀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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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禁 止 金 蘭 公 司 於 本 案 訴 訟 確 定 前 分 配 股 利 之 必 要 ，非無疑義 

。次 按 法 院 定 擔 保 金 額 而 為 准 許 定 暫 時 狀 態 處 分 之 裁 定 ，其擔保 

係 供 債 務 人 因 該 處 分 所 受 損 害 之赔 償 ，其金額應以債務人因定暫 

時 狀 態 處 分 可 能 受 到 之 損 害 ，或因供擔保所受損害額為衡量標準 

。鍾淳鉸係請求禁止金蘭公司於本案訴訟前不得就新股發放股利 

，除 105年 度 股 利 已 發 放 外 ，於 本 案 訴 訟 確 定 前 之 各 年 度 非 無 「 

逐 年 」發 放 可 能 ，原 法 院逕以 105年度實際發放每股 3元所計算股 

利之 3年 期 間 法 定 利 息 ，似僅以 1年 配 股 息 為 基 準 ，計算金蘭公司 

因本件定暫時 狀 態 處 分 可 能 遭 受 之 損 害 ，亦 嫌 疏 略 。依上說 明 ， 

即難謂無 適 用 法 規 顯 有 錯 誤 之 情 形 。原法院未遑詳為適用該條項 

規 定 ，並 進 一 步 深 究 ，遽 以 上 述 理 由 而 為 裁 定 ，自 有 可 議 。鍾淳 

紋 及 金 蘭 公 司 再 抗 告 論 旨 ，各 自 指 摘 原 裁 定 不 當 ，求 予 廢 棄 ，非 

無 理 由 。爰 將 原 裁 定 廢 棄 由 原 法 院 更 為 適 當 處 理 。

據 上 論 結 ，本 件 兩 造 之 再 抗 告 均 為 有 理 由 。依 民 事 訴 訟 法 第 495 

條 之 1第2項 、第 477條 第 1項 、第478條 第 2項 ，裁 定 如 主 文 。

中 華 民 國  107 年 7

最高法院民事第七庭 

審 判 長 法 官 劉 靜 嫻  

恩 山法 官 林  

法 官 高  

法 官 周  

法 官 吳

尚 金 枝  

周 舒 雁  

吳 光 釗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 記 官

中 華 民 國  10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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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年度裁字第1479號

抗告人有限責任高雄市亞太計程車運輸合作社  

代 表 人 王 清 正  

葉順來

相 對 人 高 雄 市 政 府 交 通 局  

代 表 人 陳 勁 甫

上列當事人間聲請停止執行事件，抗告人對於中華民國103年8月 

29日高雄高等行政法院103年度停字第19號裁定，提起抗告，本 

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原裁定廢棄，應由高雄高等行政法院更為裁定。

理 由

一 、 抗告法院認為抗告為有理由者，應廢棄或變更原裁定；非有 

必 要 ，不得命原法院或審判長更為裁定，行政訴訟法第272 

條準用民事訴訟法第492條規定甚明。

二 、 本件抗告人在原審法院針對下述行政處分，本諸以下之原因 

事實及實體理由聲請「停止」該處分之「執行」 ，而所聲請

「停止執行」之具體內容如下述：

㈠停止執行處分之確定：

1. 該處分以「相對人於民國103年2月17日發文、發文字號為 

高市交運監字第10330812900號函」來表徵，表達公法上 

之意思，依其文字記載則為：

(1)復貴社103年1月23日亞太計合字第103006號 函 、103年1 

月27日亞太計合字第103010號函及103年2月7日亞太計 

合字第103012號 函 。

⑵有關旨揭事項等案，查貴社業已將理、監事補、改選及 

章程修改變更登記案送本府社會局審查，本局將依102 

年10月31日高市交運監字第10236575900號函各項說明 

(諒達） ，辦理後續計程車車輛異動事宜。

2. 該處分之規制效力內容則需透過原因事實來理解，爰說明 

如 下 ：

⑴處分作成之原因事實：

①抗告人曾於102年2月7日 、10月12曰、10月23曰及11 

月4日分別召開其组織第6屆第3次 、第4次 、第5次及 

第6次理事會，並於會中決議通過相關社員人社、退 

社等議案=而 依 「計程車運輸合作社設置管理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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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下稱「管理辦法」）第18條第1項 、第22條及第27 

條等規定，分別於同年10月8曰、10月14日、10月28 

曰及11月4日，以書面檢具理事會會議紀錄、社員月 

報表清冊及社員執業登記證等資料，向相對人申領「 

社員汽車運输業營業執照及牌照」 （下稱「系爭證照

j ) °
② 相對人對抗告人前開多次聲請為審查後，依據高雄市 

政府社會局102年4月30日高市人團字第10233716600 

號函說明，核認抗告人之第6屆第3次 、第4次 、第5次 

及第6次理事會，其合格理事僅2人 ，已牴觸合作社法 

第32條及第53條規定，而依時序分別作成以下之函文

，表明「請抗告人儘速依高雄市政府社會局上開函示 

意旨，補選足額理事，檢具經認可完成變更登記後之 

證明文件，並依管理辦法第21條規定，提理事會通過 

後 ，報請高雄市政府社會局及相對人備查，俾利相對 

人儘速依合法之理事會會議紀錄及相關文件，辦理後 

續計程車車輔異動事宜，以保障其社員權益」等意旨 

，此等意思可解為「拒絕抗告人之聲請」，而靥「否 

准處分」。

A . 102年10月31日高市交運監字第1023657590.0號 、第 

00000000000號函。

B . 102年11月1日高市交運監字第10236575500號函。

C . 102年11月8日高市交運監字第10236743100號函。

③ 抗告人不服上開否准處分，而提起訴願，但遒駁回（ 

以上事實與本案爭訟並無直接關係，僅屬本案之背景

事實）。

④ 事後抗告人又於103年1月23日召開其組織第6屆第11 

次理事會，於會中決議通過相關社員人社、退社等議 

案 ，及完成補選理事及改選監事等事項。並主張「已 

將選舉會議紀錄函報高雄市政府社會局備查」等情， 

而於103年1月27日及2月7日，前後二次向相對人申領 

系爭證照。

⑤ 為此相對人乃作成前開行政處分（即抗告人請求停止 

執行之處分） ，並經抗告人對之提起行政爭訟（現以 

103年度訴字第266號案繫屬於高雄高等行政法院）。

⑵經由前開原因事實之說明，足以確認前開處分之規制效 

力為拒絕抗告人依法所為之聲請，應定性為「否准處分 

」，而抗告人所提之本案訴訟（高雄高等行政法院103

年度訴字第266號案），亦應定性為「課予義務訴訟」
〇

Q 該處分應予停止執行之實體理由：

1有關本案權利存在之蓋然性（即本案訴訟有勝訴之機率） 

部分：
⑴本件相對人要求抗告人須出具高雄市政府社會局核准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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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人章程修改及理、監事變更登記之同意文件，始准抗 

告人得請領系爭證照，有不當聯結及違反法律保留原則 

情事，顯對抗告人增加法令所無之限制及負擔。

⑵相對人顯有逾越權限與濫用權力，對於合作社企業之營 

業自由發生制裁效力，嚴重損害抗告人生存權及社員工 

作權。

⑶抗告人依法為法律上之獨立人格，與理、監事為法人代 

表人之自然人係委任關係，係各別之權利義務主體，縱 

使理事選舉有爭執，與抗告人為法律上之獨立人格，不 

容混為一談。又中央法規標準法規定，行政法令不介入 

私法爭執之原則，故本件相對人實不可將抗告人理、監 

事選舉是否有效之爭執及章程修改變更登記，作為核發 

系爭證照之依據。且若相對人不核發抗告人系爭證照， 

抗告人即等同視為解散，故本件相對人否准抗告人申請 

系爭證照，應屬違法。

⑷再者，高雄市政府103年7月15日高市府法訴字第103305 

60400號訴願決定，業已撤銷高雄市政府社會局不同意 

抗告人第6屆理事會之理事當選人葉順來、王清正等變

更登記之處分，惟相對人至今仍濫權否准抗告人之申請 
〇

2.有關保全必要性（若不先為保護，即使本案勝訴抗告人仍

會遭遇難以回復之損害）部分：

(1)相對人自102年2月起至今持鑛18個月停止對抗告人核發 

系爭證照，致抗告人生有「無法營業」之鉅大損失。

⑵抗告人之社員因抗告人長期未能申領牌照，在無須經抗 

告人同意下逕行異動缴銷車輛牌照而出社，致抗告人之 

社員人數減少、業務停頓、喪失市場競爭力、商譽受損 

及營業財產權之損失。

⑶抗告人之社員亦因上開違法處分致無法開車營業，生計 

急迫，故厲限制人民權利之重大事項。且本案原處分之 

規制效力與第三人權利無關，亦非為維護重大公共利益 

所必要，應許可停止執行。

⑷抗告人事後又於103年7月11日再度向相對人申請社員林 

明貴之汽車運輸業營業執照及牌照，仍遭相對人拖延， 

造成抗告人權利受損持績擴大中。

㈢抗告人主張停止處分執行之具體方法：

按抗告人對所謂「停止處分執行」之具體方法並無明確記載 

，僅在書狀之「聲請事項」欄位載有「被告（指相對人）10 

3年2月17日高市交運監字第10330812900號函行政處分及高 

雄市政府103年5月15曰高市府法訴字第10330367200號訴願 

決定於本案訴訟裁判確定前，停止執行」等文字，不過由其 

在該書狀「事實及理由」欄所記載之全部內容觀之，其所謂 

「處分停止執行」之意思，即是請求「相對人對其聲請作成 

許可處分，發給系爭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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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原裁定則以下述理由，駁回抗告人停止執行之聲請：

㈠抗告人欲停止執行之原處分，所表達之公法上意思為「告知 

抗告人就所提之前開申請案，相對人後續之辦理程序」，縱 

認此等意思之表達「實質上」已內含「否准抗告人本件申請 

」之規制性效力，但該處分並無積極内容（或以該處分為前 

提之後續法律關係之進展），縱停止執行，亦僅能回復至相 

對人未駁回前之狀態，即抗告人仍然無法取得系爭證照，難 

認有聲請停止執行之利益。

㈡又抗告人主張之「無法回復損害」內容，基於下述理由，並 

不存在或無從證明，故無停止之實益。
1. 其中有關「因相對人遲未能核發系爭證照，致抗告人之社 

員人數減少、業務停頓、喪失市場競爭力，且營業財產權 

受到損失」之部分，依客觀情形及一般社會通念，得以金 

錢回復。
2. 其中有關「商譽受損」部分，未據抗告人舉出確切之事證 

足以認其將發生難於回復之損害，且有急迫情事。

㈢至於抗告人對前開欲停止執行處分，有關其規制內容合法性 

之質疑部分（即抗告人主張：「相對人要求抗告人須出具高 

雄市政府社會局核准抗告人章程修改及理、監事變更登記之 

同意文件，始准抗告人辦理系爭營業執照及牌照，違反比例 

原則、依法行政原則，亦有濫用權限之違法，故相對人實不 

可將抗告人理、監事選舉是否有效之爭執及章程修改變更登 

記 ，作為核發系爭證照之依據」等情），原裁定意旨則認：
1.行政訴訟法第116條第2項訴訟繫屬中聲請停止執行之要件 

，行政法院僅須就原處分或決定之執行，是否將發生難以 

回復之損害，且有急迫情事者，而於公益無重大影響等要 

件 ，予以審查即可。
2*至於原處分是否合法則屬本案訴訟時行政法院應予審理判 

斷之問題，需由受訴法院聽取抗告人及相對人雙方之主張 

及陳述'審視相關文件及證據等綜合審認判斷，方得認定 

，故非聲請停止訴訟事件所得審究之事項。

四、 抗告意旨略謂：

㈠抗告人屬微小型企業，若無法申請社員遞補牌照之缺額額度 

，即無營業收入之支付每月固定人事管銷費用。相對人只准 

抗告人社員逕行異動車輛牌照繳銷出社，不准抗告人社員人 

社申請系爭遞補牌照缺額情事之下，抗告人除了財務損失之 

夕卜，亦會造成市場間對抗告人不利流言，尤其高雄市計程車 
市場車輛數只有7千多輛，市場規模小又競爭之下，久而久 

之即無人前來加入抗告人。縱使後來訴訟撤銷原處分，抗告 

人亦已一蹶不振，此非以金錢得以回復，且難以計價損失。 

㈡抗告人理事會是由理事3人組成，縱使出缺1人 > 2人已足法 

定人數之過半數名額，只生補選理事1人之問題，並不影響 

理事會決議執行職務，否則合作社法第53條第2項與同法第3 

2條之規定豈不衝突與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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㈢此事之濫權刁難，是因抗告人理事王清正之前向監察院陳情 

相對人及高雄市政府社會局涉及違失情事，造成相對人及高 

雄市政府社會局不滿，事後挾怨報復、濫用權力、曲解合作 

社法第32條 、第53條第2項規定，損害抗告人權利與利益。

㈣合作社法第2條之1明定合作社主管機關，並依據行政程序法 

第15條規定委任或依地方制度法委辦其他機關。查高雄市政 

府並未將合作社法有關主管機關權限事項，依據高雄市政府 

组織自治條例第2條第3項 、高雄市政府组織權限劃分暫行辦 

法第3條 、高雄市政府交通局组織規程第3條規定，或依行政 

程序法第15條規定，公告委任相對人執行。高雄市政府只將 

上開規定權限事項，公告委任高雄市政府社會局執行。相對 

人無管轄權限卻插手執行合作社法第32條 、第53條第2項規 

定等事件，對抗告人理事會議紀錄進行實體審查之否決，為 

逾越權限之違法，該行政處分有違行政程序法第111條第1項 

第6款規定，自始無效。

㈤法無明文規定，計程車運輸合作社申請社員汽車運輸業營業 

執照及牌照，須出具先經社會局完成核准章程修改及改選理 

、監事變更登記之證明文件，始可以申請之理由。無異加諸 

人民以法令規定所無之負擔，有違不當禁止聯結原則。
㈥高雄市其他10家計程車運輸合作社無須檢具經社會局完成核 

准章程修改及改選理、監事變更登記之證明文件，即可以向 

相對人申請系爭遞補牌照缺額。相對人行政權之行使違反差 

別待遇禁止原則及公平注意原則。

㈦抗告人16年來改選理、監事均無須出具先經社會局完成核准 

章程修改及改選理、監事變更登記之證明文件，已形成行政 

先例及行政慣例，故相對人有違行政先例及行政慣例之違法

㈧綜上所述’原行政處分之合法性顯有疑義’及原處分之執行 

將發生對抗告人難以回復之損害，且有急迫情事，並非為维 

護重大公共利益所必要。行政法院亦得依受處分人之聲請， 

裁定停止執行，為行政訴訟法第116條第3項所明定，以维權 

益等語。

五 、本院按：

㈠有關權利暫時保護制度法理基礎的一般性回顧說明：

1.行政訴訟法上之「暫時權利保護」法制，可為以下之分類 

，即 「行政處分之停止執行」 （行政訢訟法第116條至第1 

19條參照）與 「保全程序j (行政訴訟法第293條至第303 

條參照）；而 「保全程序」又可分為「假扣押」與 「假處 

分」二大類型，至於「假處分」部分，可再依其功能為下 

述之分類，一為具「保全功能」之假處分；一為具「暫時 

止爭功能」之假處分，茲就此二種功能分述如下：

⑴具保全功能之假處分：

此即行政訴訟法第298條第1項所定「公法上之權利因現 

狀變更，有不能實現或甚難寅現之虞者，為保全強制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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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得聲請假處分」之情形。其聲請人請求法院作成之 

假處分內容，特徵為「現狀之維持」（例如「主張徵收 

無效，發還徵收土地」之聲請人聲請「禁止行政機關對 

該被徵收之土地為事實上或法律上處分行為」之假處分 

，以便將來獲得勝訴判決後能夠取回該筆土地）。 

⑵具暫時止爭功能之假處分：
即行政訴訟法第29S條第2項所定「於爭執之公法上法律 

關係，為防止發生重大之損害或避免急迫之危險而有必 

要時，得聲請為定暫時狀態之處分」之情形。其聲請人 

請求法院作成之假處分內容，特徵為「現狀之改變」（ 

例如「請領社會救濟金遭拒」之聲請人，以目前生活困 

難 ，如果不立即取得當月份之救濟金，其生活即可能陷 

人絕境，而聲請「命發給機關暫為當月份給付」之假處 

分 ，如果將來聲請人本案訴訟敗訴確定，則須將已領得 

之救濟金返還予發給機關）。

2.而所有「暫時權利保護」制度，其審理程序之特徵，均是 

要求法院在時間壓力下，以較為簡略之調查，程序審查當 

事人提出之有限證據資料，權宜性地、暫時性地決定是否 

要先給予當事人適當之法律保護（以免將來的保護緩不濟 

急）。因此.

(1)准許保護之決定制作後，仍容許以終局性之判決加以變 

更。

⑵甚至在終局判決還沒有作成以前，如果隨著訴訟進行所 

揭露之事實，越來越使法院相信聲請保護之人在實體法 

上根本沒有該「正受暫時保護」之權利存在（或權利範 
圍比聲請者為小），法院也可依職權來撤銷原來之暫時 

性保護（或者是縮小其範圍）。
3■此外正因為其是暫時性之保護，法院在審查時，更會傾向 

於現有資料之形式外觀審查，並以「利益大小」及 「時間 

急迫性」作為權衡因素。換言之，對聲請人之利益影響越 

大，受保護之急迫性越高，貝！J權利形式審查的嚴格性也會 

相對降低。不過即使如此，權利的形式審查仍然要到「使 

法院相信權利大概可能存在」之地步，如果外觀審查結果 

已讓法院形成「主張之權利內容，實體法上很難立足」時 

，法院仍可駁回其請求。
4•又有關公私法益之權衡，仍取決於「受保護權利存在之概 

然性」與 「如果事後證明保護發生錯誤時，社會為此已付 

出之代價有多高」等因素之權衡，實質上仍落在「保護必 

要性」之討論範圍內。至於最終證明私權雖然存在，但保 

護此一私權會讓社會付出太高代價之情況，則是屬於有關 
行政訴訟法第198條所定情況判決之課題，與暫時權利保 

護制度全然無關。因此千萬不能誤以為暫時權利保護制度 

的公、私法益權衡是指被保全之私權利本身與公共利益之 

取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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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簡言之，本院一直認為「行政處分之停止執行」法制與「 

假扣押假處分」法制，應該是在一套法理基礎下運作，而 

雙方面之具體規定內容在法解釋論上也有互補之功能，本 

院向來將之統合在一個判斷基準來加以說明。其判斷基準 

即：

⑴先要考慮聲請人本案請求在法律上獲得勝訢之概然性有 

多高。

⑵再以個案中「情事急迫程度」與 「公私法益之實際權衡 

」等因素，來決定是否要給予聲請人「保全或定暫時狀 

態之假處分」之暫時權利保護。

㈡依前開法理之說明，本件原裁定有以下「法律適用有誤致事 

實漏未調查」之違法情事，且此等違法情事若要經由本院之 

事實調查來予補正，將過於勞費致缺乏效率，有必要發回原 

審法院更為調查，重為裁定，爰說明其理由如下：

1-在此首應指明，雖然抗告人在原審法院係聲請「停止處分 

執行」，但若正確理解其本案訴訟標的及訴訟形態（課予 

義務訴訟），應認其保全請求之真意為「定暫時狀態之假 

處分」，即透過改變現狀來保護其本案權利。事實上，課 

予義務訴訟之暫時權利保護手段不可能是「行政處分之停 

止執行」，因為「否准處分」對人民權利之侵犯或壓抑， 

必須透過積極之作為來排除，而否准處分只是消極維持既 

有之侵權狀態，無所諝「停止」可言。

2. 其次應指明者為：受理人民司法聲請之法院，對人民聲請 

内容在訴訟法上之正確「定性」有閫明義務，在當事人真 

意明確，僅因誤解法制而錯引程序請求之法規範者，為保 

障當事人之程序救濟權，應告知正確之請求依據，並給予 

實質審查，不應輕易以「程序請求不符被誤引之請求法規 

範構成要件」為由，而駁回當事人之請求。是以在本案中 

原裁定沒有行使閫明權之情況下，「將錯就錯」，在抗告 

人錯誤之「暫時權利保護請求基礎基礎」下 ，借用「處分 

停止執行」之法理論點，以 「縱然停止執行 > 也只能回復 

至未駁回前狀態，抗告人仍然無法取得系爭證照」為由， 

認抗告人無「聲請停止執行」之利益云云，即非妥適。

3. 又就保全之必要性要件言之，原裁定在沒有為調查之情況 

下 ，認為1 卩使相對人持縝對抗告人停止核發系爭證照， 

將造成抗告人社員人數減少、業務停頓、喪失市場競爭力 

等情況發生，此等情況仍然得以金錢回復」，亦嫌率斷。 

實則「難以回復之損害」，固然要考慮將來可否以金錢賠 

償 ，但也不應只以「能否用金錢賠償損失」當成唯一之判 

準。如果損失之填補可以金錢為之，但其金額過鉅時，或 

者計算有困難時，為了避免將來國家負擔過重的金錢支出 

或延伸出耗費社會資源的不必要爭訟，仍應考慮此等後果 

是否有必要列為「難以回復損害」之範圍。在本案中，當 

抗告人組織功能逐漸喪失，社員流失之情況下，其存纘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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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有重大威脅，此等威脅是否成真，回復成本如何計算， 

是否過鉅，仍有為調查之必要（只不過此等調查仍屬急迫 

性之調查，法院可以掌握之既有資料，快速作成判斷，但 

需附上說理）。又因為保全必要性之相關資料在原審法院 

，仍以原審法院調查為便利。

4.最後有關「本案權利存在蓋然性之高低」在決定是否給予 

「暫時權利保護」時 ，應否審查一節，原裁定引用行政訴 

訟法第116條第3項之規定內容，而謂「本案請求勝訴機率 

之高低，非屬審查應否准停止執行時所應斟酌之因素」云 

云 ，但查：

⑴本案勝訢之蓋然性高低，在本質上是所有保全許可決策 

所共通之審查因素，即使法無明文，在法律解釋上，依 

保全制度之基本法理，也當然應予斟酌（因為法院在依 

暫時權利保護法制，決定是否給予權利即時之保護時， 

一定要先認知到權利的存在），事實上民事訴訟與行政 

訴訟之假扣押或假處分，雖然均無「本案勝訴機率」之 

表明，但法院在決定是否給予假扣押或假處分之保全， 

此等因素均應予以考量。

⑵至於原裁定有關「原處分是否合法，應由本案訴訟法院 

為判斷」之論述，從法律體系之形式邏輯或規範體系之 

實質價值言之，並無法導出「審理暫時權利保護請求之 

法院即不得就本案勝訴蓋然性為審查」之結論。因為「 
權利有無提前保全」之必要，其判斷是無法迴避「權利 

是否有可能存在」議題之審查。只不過審理暫時權利保 

護請求之法院，其對本案權利存在蓋然性之審查方式， 

與審理本案訴訟之法院有所不同，乃是在有時間壓力下 

之急迫情況下，依有限資料進行快速審查，故其審查結 

果無法取代本案訴訟之終局判斷結論而已，但並不表示 

保全法院可以完全不審查本案權利是否存在之事實，從 

而原裁定前開法律見解即非正確，而原審法院在上開錯 

誤觀點下，沒有對本案權利存在之蓋然性，進行實體調 

查及評估，亦有違法。
(3)另外附帶言之，此等急迫情況下之快速審查，從審理效 

率之觀點言之，也最好由受理本案訴訟之法院一併受理 

。因為審理本案訢訟之法院隨著本案訴訟之開展，對本 

案權利存在之蓋然性高低，自然有一定程度之認知。同 

時也基於此項審理效率之考量，本院認此項審查（本案 

權利存在蓋然性之審理）有必要仍由「作成原裁定之原 

審法院」為之。

六、綜上所述，原裁定顯有未合，應認抗告為有理由。且因為原 

裁定之原審法院對應審酌之實體事項，並未進行實質而真實 

之事實調查，聽取二造當事人針對本案勝訴蓋然率及保全必 

要性之實質論辯，並作成判斷。而此等事實調查程序若由本 

院進行成本過高（因為本案課予義務訴訟並未繫屬於本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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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調查過程中不易取得判斷資料，且當事人營業所或公務 

所在地均位於高雄市，由為原裁定之原審法院調查，也較節 

約當事人之勞費） ，故有由原審法院調查後更為裁定之必要 

，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03 年 10 月 23 曰

最高行政法院第五庭

審 判 長 法 官 黃 合 文  

法 官 鄭 忠 仁  

法 官 劉 介 中  

法 官 林 惠 瑜  

法 官 帥 嘉 寶

以 上 正 本 證 明 與 原 本 無 異  

中 華 民 國  103 年 10 月 24 曰

書 記 官 葛 雅 慎

資料•來源：司法院法學資料愉东系统



最 高 行 政 法 院 裁 定

抗 告 人 周 燕

110年度抗字第212號

附
件

訴訟代理人連鳳翔律師 

相 對 人 内 政 部  

代 表 人 徐 國 勇

上列當事人間聲請假處分事件，抗告人對於中華民國110年6月30 

日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10年度全字第20號裁定，提起抗告，本院 

裁定如下：

主 文

原裁定廢棄，發回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理 由

一、 抗告法院認為抗告為有理由者，應廢棄或變更原裁定；非有 

必要，不得命原法院或審判長更為裁定*行政诉訟法弟272 

條準用民事訴訟法第492條規定甚明。

二、 事實概要：

㈠抗告人原申請在臺團聚經許可，於民國110年1月28日入境， 

停留效期至110年7月28日止，並於110年3月4日向相對人所 

屬移民署申請依親居留，相對人後以案經所屬移民署北區事 

務大隊新北市專勤隊（下稱新北市專勤隊）110年3月9曰實 

地查察、抗告人及其國人配偶黃志員於110年4月13日及110 

年5月3日接受面（訪）談 ，因有關婚姻真實性之說詞、證據 

不符而未通過面談，依大陸地區人民在臺灣地區依親居留長 

期居留或定居許可辦法（下稱居留定居許可辦法）第15條第 

1項第3款規定及大陸地區人民進入臺灣地區許可辦法（下稱 

進入許可辦法）第12條第1項第12款規定，而以110年5月20 

日内授移北新服字第1100911318號處分書（下稱原處分）作 

成以下之規制決定：

1.認為前開圑聚申請之許可處分，符合進入許可辦法第12條 

第1項第12款所定「未通過面談」之 「廢止」許可要件，



「廢止」抗告人圑聚許可處分，同時註銷第109330514550 

號團聚出入境許可證（下稱系爭許可證）。

2■認為前開依親居留之申請案（案號110330302750)，符合 

居留定居許可辦法第15條第1項第3款所定「有關婚姻真實 

性之說詞，證據不符」之構成要件，否准抗告人之依親居 

留申請，同時諭知「自不予許可依親居留之翌日起算1 

年，不許可再申請依親居留」。

㈡抗告人因此就依親居留申請遭駁回部分聲請假處分(請求在 

行政爭訟確定前，得暫時居留），經臺北高等行政法院（下 

稱原審法院）以110年度全字第20號裁定（下稱原裁定）駁 

回聲請，抗告人仍不服，遂提起本件抗告。
三、本件原裁定以：

㈠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下稱兩岸條例）第17 

條第9項授權訂定之居留定居許可辦法第15條第1項第3款及 

依兩岸條例第10條第3項等授權訂定之進入許可辦法第12條 

第1項第12款將「有關婚姻真實性之說詞、證據不符」及 

「未通過面談」定為得不予許可、撤銷或廢止其許可依親居 

留、團聚之事由，係考量大陸配偶因婚姻關係來臺生活，如 

經查有關婚姻真實性說詞、證據有不符，而未通過面談之情 

形 ，恐有遑期待其來臺依親居留之目的。
㈡準此，許可為臺灣地區人民配偶之大陸地區人民在臺團聚或 

依親居留，其目的係為使夫妻得以共同生活、互相照顧，以 

維繫正常圓滿之真實婚姻關係，因此團聚或依親居留，係以 

大陸配偶與在臺依親對象有共同生活之事實為其許可之要 

件 ，若無共同生活之事實，大陸地區配偶在臺團聚或依親居 

留即失所依據，自不應准許。

㈢又國家應有安全防衛之能力與權力，對婚姻移民之管理，為 

國家主權表現方式之一。外籍配偶經許可入境後，其是否為 

真實婚姻之目的而共同生活，或僅以結婚作為入境目的之手 

段 ，以達到其他目的，基於公共安全及社會利益，政府有調 

查清楚之必要，居留定居許可辦法第8條及進入許可辦法第2



5條規定，即以面談作為蒐集資料之行政調查方法之一，以 

查證是否與入境目的真實相符，除公益上的發現真實、取缔 

不法外，對婚姻移民雙方亦具保護效果，兼具維護公益及私

益。

㈣抗告人聲請本件定暫時狀態處分，其本案訴訟即依親居留之 

申請是否有可能勝訴，乃繫於抗告人其經許可進入臺灣地區 

團聚，且無居留定居許可辦法第15條第1項各款之情形者。 

然相對人既已廢止抗告人團聚許可並註銷系爭許可證，抗告 

人為本件定暫時狀態處分之聲請，又未提出任何證據以釋明 

其遭相對人所廢止之團聚許可並註銷系爭許可證等處分規制 

效力，已不存在，自無法符合兩岸條例第17條第1項所定之 

大陸地區人民為臺灣地區人民配偶，依法令申請進入臺灣地 

區團聚，經許可入境後，得申請在臺灣地區依親居留之要 

件 ，抗告人就本案勝訴的可能性已不能為釋明，無法使法院 
對其聲請事件的事實為概括審查，因此自事實及法律觀點判 

斷，自無法形成抗告人之本案訴訟勝訴可能性較高之心證。 

是抗告人之聲請不符合行政訴訟法第298條第2項之要件，自 

不能准許其定暫時狀態處分之聲請。

四、抗告意旨略謂：

㈠抗告人目前有隨時遭相對人命強制出境之危險，具有時間上 

之急迫性：

相對人以原處分不許可抗告人之依親居留申請，並廢止抗告 

人前團聚（居留）許可後，依兩岸條例第18條第1項第2款規 

定 ，不論相對人於何時做出強制出境處分，對於抗告人而 

言，均屬懸而未決之狀態。原裁定徒以「相對人『尚未』作 

成強制出境處分」之理由，認為抗告人並無急迫、危險，顯 

然並未考量所謂「危險」，本質上即具有「尚未發生，惟極 

有可能發生」之概念。抗告人既經相對人以原處分命限期出 

境，可見相對人隨時得依職權作成強制出境處分，實已符合 

行政訴訟法第298條第2項之「急迫危險」要件。



㈡抗告人確有續留臺灣之必要，如無暫時狀態假處分存在，不 

僅人身自由及遷徙自由受侵害，於疫情期間更有可能因不必 

要之移動遷徙，徒增染疫風險，實係對生命權與健康權之危

害。

㈢抗告人所提出之黃父（即抗告人配偶之父親）聲明書、社區 

管理員聲明書及抗告人意外流產之相關證明，原裁定均未予 

調查，亦未予整體、概括地進行利益衡量。

㈣原裁定以抗告人「未提出任何證據以釋明原處分之規制效力 

已不存在」，認定抗告人「就本案勝訴的可能性已不能為釋 

明」，邏輯上確有疑義：

抗告人係對於「原處分」爭執，並已依法提出訴願在案，故 

於成功取得暫時狀態假處分之情形下，原處分之效力將暫時 

停止，抗告人該段期間之居留即屬合法有據。惟原裁定先將 

抗告人所爭執之「原處分」認定為有效，認抗告人之團聚許 

可已遭相對人廢止，故抗告人不可能釋明本案勝訴之可能 

性 ，上開邏輯實與「暫時狀態假處分」之本質相悖。原裁定 

逕以抗告人已無合法居留權利為由，驳回抗告人之聲請，則 

定暫時狀態假處分之法律條文，於原裁定中已然形同虛設。

五、本院按：

㈠行政訴訟法第298條第2項規定：「於爭執之公法上法律關 

係 ，為防止發生重大之損害或避免急迫之危險而有必要時， 

得聲請為定暫時狀態之處分。」準此規定，定暫時狀態之處 

分，須聲請人與相對人間因公法上法律關係發生爭執，為防 

止發生重大之損害或避免急迫之危險，且有必要，始得為 

之。且依行政訴訟法第302條準用同法第297條關於準用民事 

訴訟法第526條第1項之規定，假處分請求及原因，應釋明 

之。因而依行政訴訟法第298條第2項規定聲請作成定暫時狀 

態之處分，聲請人對爭執之公法上法律關係及定暫時狀態之 

必要，應為釋明，否則其聲請即難以准許。前者之釋明，乃 

使法院對聲請事件的事實為概括審查，並自事實及法律觀點 

判斷，形成本案訴訟勝訴可能性較高之心證。後者之釋明，

4



在使法院形成如不准許聲請人之聲請，有對聲請人發生重大 

損害或急迫危險之相當可能性之心證，而認有必要加以防 

止。倘本案訴訟勝訴可能性較高，且有假處分之原因時，應 

准假處分之聲請。然聲請人在本案訴訟中不可能勝訴，或勝 

訴機會渺茫，即應駁回假處分之聲請。又如果個案中，因特 

別原因，譬如必須經過繁瑣的證據調查程序，始得認定與聲 

請事件相關之本案訴訟勝訴的可能性時，則准許或不准許定 

暫時狀態之處分，所可能發生的後果之間的利益衡量，便成 

為重要的考量因素。而依利益衡量原則，判斷有無定暫時狀 

態處分之必要，應就聲請人因定暫時狀態處分所獲得之利益 

或防免之損害、相對人因該暫時狀態處分所受之不利益或損 

害，以及該暫時狀態處分對公共利益可能發生之危害或損害 

輕度等因素综合認定之。

㈡兩岸條例第10條第1項、第3項規定：「（第1項）大陸地區 

人民非經主管機關許可，不得進入臺灣地區。…… （第3 

項）前2項許可辦法，由有關主管機關擬訂，報請行政院核 

定之。」第17條第1項 、第9項規定••「（第1項）大陸地區 

人民為臺灣地區人民配偶，得依法令申請進入臺灣地區團 

聚，經許可入境後，得申請在臺灣地區依親居留。…… （第 

9項）前條及第1項至第5項有關居留、長期居留、或定居條 

件 、程序、方式、限制、撤銷或廢止許可及其他應遵行事項 

之辦法，由内政部會同有關機關擬訂，報請行政院核定 

之 。」第18條第1項第2款規定：「進入臺灣地區之大陸地區 

人民，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内政部移民署得逕行強制出境， 

或限令其於10日内出境，逾限令出境期限仍未出境，内政部 

移民署得強制出境：……二、經許可入境，已逾停留、居留 

期限，或經撤銷、廢 止停留、居留、定居許可。……」 。

㈢進入許可辦法第條第1項第12款規定：「大陸地區人民申 

請進入臺灣地區，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不予許可；已許可 

者 ，得撤销或廢止其許可，並註銷其入出境許可證：...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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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未通過面談或無正當理由不接受面談或不按捺指紋。

㈣居留定居許可辦法第15條第1項第3款規定：「大陸地區人民 

申請依親居留，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不予許可；已許可 

者 ，得撤銷或廢止其許可，並自不予許可、撤銷或廢止許可 

之翌日起算1年以上、5年以下之一定期間，不許可其再申 

請：……三、有事實足認其無正當理由未與依親對象共同居 

住 ，或有關婚姻真實性之說詞、證據不符。...」

(£)準此，大陸地區人民為臺灣地區人民配偶，依法令申請進入 

臺灣地區團聚，經許可入境後，得申請在臺灣地區依親居 

留，倘大陸地區人民有事實足認其無正當理由未與依親對象 

共同居住，或有關婚姻真實性之說詞、證據不符而未通過面 

談者，主管機關自得不予許可依親居留，並於一定期間不應 

許可其再申請依親居留，以及廢止其團聚許可，並註銷其入 

出境許可證，且限期出境。

㈥經查本件原裁定以抗告人聲請本件定暫時狀態處分，其本案 

訴訟即依親居留之申請是否有可能勝訴，乃繫於抗告人其經 

許可進入臺灣地區團聚，且無居留定居許可辦法第15條第1 

項各款之情形者。然相對人既已廢止抗告人團聚許可並註銷 

系爭許可證，抗告人為本件定暫時狀態處分之聲請，又未提 

出任何證據以釋明其遭相對人所廢止之圑聚許可並註銷系爭 

許可證等處分規制效力，已不存在，自無法符合大陸地區人 

民為臺灣地區人民配偶，依法令申請進入臺灣地區圑聚，經 

許可入境後，得申請在臺灣地區依親居留之要件，抗告人就 

本案勝訴的可能性已不能為釋明，無法使法院對其聲請事件 

的事實為概括審查，自無法形成抗告人之本案訴訟勝訴可能 

性較高之心證。是抗告人之聲請不符合行政訴訟法第298條 

第2項之要件，自不能准許其定暫時狀態處分之聲請等語， 

固非無見。

㈦惟按：



1 本件原處分書面論之實質，乃係在一份法律文書中5作成 

二個「相牽連」之規制決定。即 「廢止原許可抗告人團聚 

申請之許可處分；同時註銷團聚出入境許可證」，與 「否 

准抗告人之依親居留申請；同時输知『自不予許可依親居 

留之翌日起算1年 ，不許可再申請依親居留』」等二個行 

政處分。言其「相牵連」則係因：依兩岸條例第17條第1 

項及第2項規定，申請團聚經許可並有實際團聚之事實， 

乃是許可依親居留之前置許可要件，若團聚許可經廢止， 

依親居留申請亦必然因不備許可要件而遭否准。

2■又該二規制決定（處分)所依據之法規範，雖其法定構成要 

件之抽象文字有異（一為「未通過面談」；一為「有關婚 

姻真實性之說詞，證據不符」），但在本案中依個案事實 

而對法定要件為法律涵攝時，其個案事實内容實為同一， 

均為「抗告人與其國人配偶黃志員間就婚姻關係存在一 

事，於110年4月13日接受面談時，所陳述之内容是否與外 

在客觀事證不符（包括110年3月19曰查察之紀錄）」。故該 

二規制決定(廢止處分與否准處分）是否合法，均繫於「前 

開婚姻關係」之真實性。

3. 現抗告人已就前述處分（即廢止團聚許可及否准抗告人依 

親居留申請處分）提起訴願救濟中，猶待該訴願決定勝訴 

與否尚待調查而無法判定。且從法理上言之，如果抗告人 

提出之廢止處分爭訟案獲得勝訴結果，有關否准處分部分 

(即相對人對抗告人依親居留申請之拒卻），亦無從為相反 

之法律涵攝判斷（亦應為抗告人勝訴之判斷）。自難以相對 

人已廢止抗告人團聚許可並註銷系爭許可證(廢止處分）， 

即謂抗告人就原處分其中之不予許可抗告人依親居留案 

(否准處分)全無勝訴之可能性。

4. 至於原裁定所指「必須先將前階段廢止許可處分之規制效 

力排除後，才能在前階段許可處分合法存在之基礎下，進 

一步審查後階段許可申請案之本案勝訴機率」等法律見 

解 ，其適用之案型，應係指「在前階段廢止處分之廢止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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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要件事實，與後階段否准處分之否准法定要件事實全面 

有異，而需分別獨立為法律涵攝」之情形。因為在此情況 

下，需前階段廢止處分被推翻，且後階段之許可申請無其 

他否准要件存在，聲請假處分之人，才可能在後階段之本 

案申請案中勝訴，因此其本案請求勝訴可能性較低，而可 

引用上開理由（本案勝訴之可能性低，且調查繁難費時）， 

驳回假處分之聲請（例如聲請假處分之人就前階段廢止案 

之勝訴機率為2/3，而在前階段廢止案勝訴之前提下，後 

階段許可申請之勝訴機率亦為2/3，其二案均勝訴之機率 

即為4/9，未逾1/2)。但本案之情形則有不同，若其前階 

段廢止案之勝訴機率為2/3，後階段之勝訴機率亦同為2/3 
〔二案之法律涵攝結論理論上應一致，而非相互獨立（或 

者相關程度極低），故該二案之勝訴機率「高度相關」， 

而非「獨立」〕，因此原裁定之理由論述在本案中應無適 

用餘地。

㈧综上所述，本案既屬尚須經證據調查程序，始得認定與聲請 

事件相關之本案訴訟勝訴可能性，則准許或不准許定暫時狀 

態之處分，所可能發生的後果之間的利益衡量，便成為重要 

的考量因素。故揆諸前述，依利益衡量原則，判斷有無定暫 

時狀態處分之必要，則應就聲請人因定暫時狀態處分所獲得 

之利益或防免之損害、相對人因該暫時狀態處分所受之不利 

益或損害，以及該暫時狀態處分對公共利益可能發生之危害 

或損害程度等因素综合認定之。抗告人主張原裁定僅以抗告 

人無法釋明本案有勝訴之可能，未考量本件定暫時狀態之處 

分之要件，即驳回抗告人之聲請，與法顯有不合，尚非無 

理 ，而本件究否符合定暫時狀態之處分，猶未經原審法院予 

以究明，本院尚難予以判斷，自應由原審法院於發回後予以 

查明後再為適法之裁定。

六、據上論結，本件抗告為有理由。依行政訴訟法第272條、第1 

04條 ，民事訴訟法第492條 、第95條 、第78條 ，裁定如主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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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曰中 華 民 國  110 年 7 月

最高行政法院第三庭

審 判 長 法 官 帥 嘉 寶  

法 官 王 碧 芳  

法 官 林 玫 君  

法 官 李 玉 卿  

法 官 鄭 小 康

以 上 正 本 證 明 與 原 本 無 異  

中 華 民 國  110 年 7 月 29 日

書 記 官 徐 子 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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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判案由：聲請停止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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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最 高 行 政 法 院 裁 定

108年度裁字第737號

抗 告 人 中 華 民 國 婦 女 聯 合 會  

(即原審聲請人）

代 表 人 雷 倩  

訴 訟 代 理 人 李 宜 光 律 師  

吳揚 律師

抗 告 人 不 當 黛 產 處 理 委 員 會  

(即原審相對人）

代 表 人 林 峯 正  

訴 訟 代 理 人 魏 潮 宗 律 師

上列抗告人2人之聲請停止執行事件，其等對於中華民國108年4 

月18日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08年度停字第26號裁定，均提起抗告 

，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抗告訴訟費用由抗告人各自負擔。

理 由

一 、 按抗告法院認抗告為不合法或無理由者，應為駁回抗告之裁 

定 。

二 、 本件原裁定 以 ：

1.抗告人不當戴產處理委員會（下稱原審相對人）依下列時序 

對抗告人中華民國婦女聯合會(下稱原審聲請人)作成原處分 

，為下述内容之規制決定：

A .原處分之作成經過：

(1) .原審相對人於民國107年2月1日作成黨產處字第107001 

號處分（下稱107年2月1日處分） ，依政黨及其附隨組 

織不當取得財產處理條例（下稱黨產條例）第4條第2款 

規 定 ，認定原審聲請人為社團法人中國國民黨之附隨組

織 。

(2) .其後原審相對人復於107年10月4日召開聽證會，就以下 

爭點為聽證：

(A ) .原審聲請人之財產是否為「黨產條例」第4條第4款所

定 「不當取得之財產」 。

(B ) .是否應命原審聲請人移轉其不當取得財產為國有。

(3) .在聽證會召開完畢後，原審相對人再於108年3月19曰作 

成黨產處字第108001號處分（下稱原處分） 。



B .原處分之規制內容：

命原審聲請人於處分書送達之次日起30日内移轉如原處分 

附表1所列財產及自處分作成日起至移轉為國有之日止之 

孳息，為中華民國所有。

2.原審聲請人在原處分作成後，認為原處分之執行，將造成難 

以回復之損害，而基於下述理由，向原審法院聲請「原處分 

於行政救濟程序終局確定前停止執行」：
A. 原審聲請人為依據人民團體法立案之合法政治團體，設立 

目的係提供各種社會公益服務。
B. 原處分認定原審聲請人私有財產為不當取得之財産，依黨 

產條例第5條第1項 、第9條第1、4項規定，將發生禁止原 

審聲請人處分財產之法律效果。參照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0 

7年度訴字笫260號確定裁定之裁判意旨，原處分認定原審 

聲請人99.3%之財產為不當取得之財產，並禁止其處分之 

部分，無異於直接剝奪原審聲請人之全部財產，實質消滅 
原審聲請人，違反憲法增修條文第5條第4項 ，僅憲法法庭 

得消滅政黨等政治團體之憲法保留原則與權力分立原則外 

，更違反憲法第14條及司法院釋字第479號、第644號 ，應

最大程度保障政治性團體存鑕之意旨。

C. 依照司法院釋字第479號解釋、第644號解釋、本院92年度 

裁字第1376號裁定、101年度裁字第634號裁定與臺北高等 

行政法院99年度停字第46號確定裁定之裁判意旨，本件除 

應停止執行移轉處分外，亦應依行政訢訟法第116條第3項 

，裁定停止原處分之執行，始能確實防止原審聲請人之結

社自由權、言論自由權、名譽權、財產權與國家、社會公 

益 ，受到無法回復之損害。
D. 按原審聲請人為政治團體，會務活動雖不包括推舉候選人 

並舉辦競選活動，惟處分財產以提供各種社會福利關懷及 

其他涉及公益之慈惠工作，均屬原審聲請人照顧社會弱勢 

團體之政治主張，故原審聲請人處分財產進行慈惠工作以 
表達政治言論時，參照司法院釋字第644號解釋理由書， 

其言論自由自應受到最大程度之保障。惟查：

(1) .原處分直接剝奪原審聲請人處分財產以散播政治言論之 

言論自由權，與憲法第11條保障言論自由權之意旨不符

，並使原審聲請人享有之言論自由權受到難以回復之損 

害 0
(2) .又原處分剝奪原審聲請人之財產，致完全無法運作而無

異於破產、倒閉，損害原審聲請人長年在社會公益領域 

累積之信鑾。
(3) .且原審相對人認定不當取得之財產之過程不僅欠缺足夠 

之證據，更有認定數額新臺幣（下同）46,563,443,487 

.07元與原審聲請人之財產總額（39，057,719，200元）

相差甚鉅。原處分命原審聲請人移轉99.3%財產，移轉 

之金額高達38,811，241,592元 ，其金額顯屬至鉅，顯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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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以回復之損害，本件自有停止之必要。

E . 原處分之主文已敘明，若原審聲請人未於30日內移轉，原 

審相對人將依行政執行法之規定，移送行政執行署加以執 

行 ，參照本院107年度裁字第1卯9號裁定、臺北高等行政 

法院107年度停字第76號裁定意旨，足認本件確有在行政 

爭訟確定前停止原處分命原審聲請人移轉財產之部分，以 

免國家受有過重金錢支出及社會資源無謂浪費之急迫性。 

停止移轉處分之執行並無損於公益，蓋依黨產條例第5條 

第1項之規定，原審相對人亦無法處分被原處分認定為不 

當取得之財產。若往後原審相對人取得行政爭訟之勝訴判 

決 ，亦不影響原處分之執行及黨產條例欲達成之公共利益

，故停止移轉處分之執行，顯將無損於公益。

F. 退步言之，縱使不停止「認定處分」部分，不停止執行之 

範圍，亦僅以原審聲請人本金4,362,404,690,03元為限。 

相對人計算利息之方式違反民法第207條規定，利息部分 

僅係估算，應僅以尚需實體審酌判斷之本金43億元範圍為 

限。黨產條例既已經臺北高等行政法院之二個審判庭聲請 

大法官解釋，原審相對人不僅不停止做成行政處分，反而 

繼續做成違憲處分侵害人民權益，在具體個案上違反本院 

裁判效力，若不停止原處分之執行，將使原審相對人繼續 

違法，危害公益，造成憲政危機，本件確有重大急迫性。
3.原審相對人則提出以下論點，主張原處分不具停止執行之要

件 ：
A. 原處分包含確認規制效力部分及下命規制效力部分，二部 

分均不符合行政訴訟法第116條第3項所定之停止執行要件

(1) .確認處分部分其確認效果並未發生難於回復之損害，自 

不生急迫情事。

(2) .下命處分部分之執行，縱有損害亦非不得以返還財產或 

金錢賠償之方式回復原狀。

B. 原處分命原審聲請人移轉為國有之財產，種類分為銀行存 

款債權37,582,559,256元、台泥股票市值600,190,850元 

以及不動產部分，均可直接移轉無須經過換價程序，且依 
促進轉型正義條例第7條第1項規定，不當取得之財產移轉 

為國有後應成立特種基金，而非與國庫財產會混同，並受 

預算審查程序控管，且特種基金設立尚在研議階段，無立 

即使用之計畫，若下命處分部分遭撤銷，亦可從特種基金 

中返還財產並回復原狀，對於國家亦無額外金錢賠償，而 

無難以回復之損害與急迫情形。
C. 原審聲請人尚有資產至少2.46億元可使用，不受黨產條例 

限制，原審聲請人每年行政支出約2千萬元至4千萬元不等 
，縱無其他收人，已足供原審聲請人正常運作約6至10年 

，原審聲請人應透過收取會費、依法勸募、爭取政府補助

等方式籌措運用經費，卻主張其若未能以過去獲取之鉅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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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產做為經費，公益或福利事務將停擺，將對其結社自由 

'言論自由、人格權或名譽權造成難以回復之損害’實無 

可採。
D. 原審聲請人係立案登記之政治團體，自％年以來捐贈國民 

黨提名之立委及縣市議員候選人選舉經費，均未能記載於 

何時何次常會決議通週捐贈，實與原審聲請人所謂之公益 

或福利性事務相去甚遠。
E. 原審聲請人長年捐助國民黨設立之各項財團法人基金會大 

部分均係對單一政黨及其所設立組織之資助，本不應於民 

主轉型後繼缜用於從事政黨政治活動。原審聲請人％年至 

105年捐贈明細，其中屬於急難救助性質之捐款僅佔總捐 

贈金額之4.89%，10年間亦不超過9千餘萬元，原處分下命 

處分部分不影響原審聲請人維持急難救助捐贈。
F. 原處分若停止執行，將導致原審聲請人應移轉國有之鉅額 

不當取得財產面臨移轉或隱匿風險，極有可能繼續作為從 

事政治活動使用，對公益有重大影響。原審聲請人長期並 

未依法申報財務預算與決算報告，多次拒絕依內政部要求 
提出財務報表，遭內政部依人民團體法第58條第1項規定 

予以警告處分，有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06年度簡字第49號 

判決可稽。
G . 原審聲請人涉及隱匿銷毀資料，經原審相對人提出刑事侵 

佔及毀損告發，原審聲請人於原處分作成後仍違反黨產條 

例第9條第1項規定逕行處分財產，系爭附表1財產大部分 
為具有高度流動性之現金存款債權，金額靡大影響甚鉅， 

應由國家設立特種基金予以保管，比原審聲請人在本案訴 

訟終結前自行保管為妥適。

H. 原審聲請人主張黨產條例顧有違憲及原處分違法等節，係 

對原處分所依據條例合憲性之爭執，應由本案言詞辯論調 

查證據程序予以認定，在司法院大法官會議宣告違憲之前 

應暫時認定為合憲，均非保全程序以略式審查所得審究。

4.原審法院基於下述理由，作成本件裁定，而為以下之主文諭

知 ：

A. 主文所諭知之裁判意旨：

(1) .原處分關於命原審聲請人「於處分送達之次日起30曰內

，移轉原處分附表1所列財產及自處分作成日起至移轉 

為國有之曰止之孳息為中華民國所有」部分之下命規制 

決定，於原處分行政救濟程序終結確定前，停止執行。

(2) .原處分其餘非下命規制決定部分，駁回原審聲請人之聲 

請。
B. 原裁定之理由形成：

(1).行政處分應否停止執行之判準規範及其詮釋：

(A >.行政訴訟法第116條第1項規定：

原處分或決定之執行，除法律另有規定外，不因提起 

行政訴訟而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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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行政訴訟法第116條第3項規定：

於行政訴訟起訴前，如原處分或決定之執行將發生難 

於回復之損害，且有急迫情事者，行政法院亦得依受 

處分人或訴願人之聲請，裁定停止執行。但於公益有 

重大影響者，不在此限。
(C) .前開停止執行判準法規範之詮釋：

a. 原處分或決定原則上不停止執行，必其執行將發生 

難於回復之損害且情況緊急，非即時由行政法院予 

以處理，則難以救濟，否則尚難認有停止執行予以 

救濟之必要。

b. 所謂「難於回復之損害」，係指其損害不能回復原 

狀 ，或在一般社會通念上，如為執行可認達到回復 

困難之程度，以及不能以相當金錢賠償而回復損害 

而言。然不應只以「能否用金錢賠償損失」作為唯 

—判準，如果損失之填補可以金錢為之，而其金額 

過鉅，或者計算有困難時，為了避免將來國家負擔 

過重的金錢支出，或延伸出耗費社會資源的不必要 

爭訟，仍應考慮此等後果是否有必要列為「難於回 

復損害」之範圍（本院101年度裁字第483號、101 

年度裁字第634號裁定意旨參照）。

c. 所謂急迫情事，則指原處分或決定已開始執行或隨 

時有開始執行之虞，其執行將發生難於回復之損害 

且情況緊急，非即時由行政法院予以處理，則難以 

救濟。
(2).本案原處分規制效力之詮釋：

(A).原處分適用法規範之列舉：

a.黨產條例第4條第4款規定：

本條例用詞，定義如下：

四、不當取得財產：

指政黨以違反政黨本質或其他悖於民主法治原 

則之方式，使自己或其附隨組織取得之財產。
b. 黨產條例第5條第1項規定：

政嫉、附隨組織自中華民國34年8月15日起取得，

或其自中華民國34年8月15日起交付、移轉或登記 

於受託管理人，並於本條例公布日時尚存在之現有 

財產，除黨費、政治獻金、競選經費之捐贈、競選 

費用補助金及其孳息外，推定為不當取得之財產。
c. 黨產條例第6條第1項規定：

經本會認定屬不當取得之財產，應命該政黨、附隨 

組織、受託管理人，或無正當理由以無償或顯不相 

當對價，自政黨、附隨組織或其受託管理人取得或 

轉得之人於一定期間內移轉為國有、地方自治團體 

或原所有權人所有。



d.黨產條例第9條第1項本文規定：

依第5條第1項推定為不當取得之財產，自本條例公 

布之日起禁止處分之。

(B) .前開判準法規範之詮釋：

a. 按符合黨產條例第5條第1項之法定要件，即可推定 

為不當取得之財產。

b. 然因法律為普遍抽象之規定，故原則上須行政機關 

就特定事件作成行政處分，使法律規定具體化，人 
民始具有規範上「應」依其規定，以及技術上「得 

」依其規定而履行之行政法義務。
c . 再觀諸黨產條例第5條之立法理由：「本條採舉證 

責任轉換之立法體例，推定為不當取得之財產，由 
政黨舉證其取得財產係符合政黨本質與民主法治原 

貝!J，始能保有該財產。透過此種舉證責任轉換之設 

計 ，才能符合實質法治國原則之要求。」可知該條 

規定乃係對舉證責任轉換之設計，亦即須待原審相 

對人作出認定屬於不當取得黨產之處分後，方由原 

審聲請人對非屬不當取得之黨產之事實負舉證之責 

。亦即是否屬於不當取得之黨產，尚待原審相對人 
先就特定組織認定屬於黨產條例第4條規定之政黨 

或附隨組織後，再依黨產條例第6條第1項作出該組 

織所有之特定財產屬不當取得之財產之認定處分後
，方有黨產條例第9條第1項禁止處分之法律效力適 

用 （本院106年度裁字第41號裁定意旨參照）。

(C) .對原處分規制效力之詮釋，指明原處分之規制效力包 
含以下二個部分，而應分別審究應否停止執行：

a . 認定附表1所列財產係屬黨產條例第4條第4款所定 

不當取得之財產的確認處分。
b. 同條例第6條第2項命原審聲請人應移轉財產的下命 

處分。
(3).認為原處分有關「確認」規制效力部分，不符合停止執 

行之要件，理由如下：
(A) .依行政訴訟法第116條第5項規定裁定停止執行時，得 

選擇下列3種法律效果：

a . 停止原處分或決定之效力。

b. 停止原處分或決定之執行。

c . 停止原處分或決定之續行程序。

(B) .其中停止原處分之效力，乃係阻止行政處分效力之發 

生 ，例如所確認或形成之法律關係，經法院裁定停止 

時 ，即不生確認或形成效力。

(C) .原審聲請人雖主張其在被認定為附隨組織後，並未為 

違法脫產之行為，且已向原審相對人申報所有帳戶， 
原處分認定原審聲請人之現存利益高達465億餘元， 

僅為估算而無具體證據云云，然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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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原處分確認附表1所示之財產屬黨產條例第4條第4 

款所定不當取得之財產，其法律效果乃在作為原處 

分下命部分應移轉之標的，而原處分嗣後若經本案 

訴審認屬違法而判決撤銷確定，該確認效力即予 

消滅，論理上並無不能回復之情形。

b. 另確認附表1財產為不當取得之財產後’既猶須命 

原審聲請人將其移轉為國有，則對原審聲請人財產 

權具實質影響者，當為命移轉國有之下命處分部分

，足認原處分關於確認處分部分之效力，對原審聲 

請人尚無發生難以回復損害之急迫情形。

(4).認為原處分有關「下命」規制效力部分，符合停止執行 

之要件，理由如下：
⑷.憲法第14條明示'人民有集會及結社之自由」。司法 

院大法官於釋字第644號解釋理由書復指明：「憲法 

第14條規定人民有結社之自由，旨在保障人民為特定 

目的，以共同之意思组成團體並參與其活動之權利， 

並確保團體之存鑕、內部組織與事務之自主決定及對 

外活動之自由等。結社自由除保障人民得以腿體之形 

式發展個人人格外，更有促使具公民意識之人民，組 

成團體以積極參與經濟、社會及政治等事務之功能。 

……政治團體係國民以共同民主政治理念，協助形成 

國民政治意志，促進國民政治參與為目的而組成之國 

體……。」而社團本身作為保護之主體，則就社團的 

存缜、功能運作、組織、意志的形成，乃至社圃活動 

或事務的推行與事務領導的自主決定等，均包含在結 

社自由的保護內。而原審聲請人確為依人民團體法立 

案之政治團體，其所為之捐贈輔助等行為，均須經會 

員大會，依法定程序決議行之，受結社自由之保障。 
(B).原裁定先認「原審聲請人引用臺北高等行政法院99年 

度停字第46號载定之裁判意旨，而聲請停止下命處分 

執行」一節，基於下述理由，於法無據： 

a.黨產條例之立法背景說明：

黨產條例之立法理由係基於過去政黨未依實質之法 

治國原則、因特殊時代背景非正當財源取得之財產 

，應依法予以認定後，回復移轉為國家或原所有權 

人所有（參見立法理由說明）。

(a) .在過去威權體制，因黨國不分，政黛依當時法制 

環境或政治背景所取得之財產，形式上或能符合 

當時法令，但充其量僅能認其符合形式法治國原 

貝[J，惟其混淆國家與政黛之分際，破壤政黨公平 

競爭之環境，而與實質法治國原則不符。

(b) .且政戴係基於共同民主政治理念，協助形成國民 

意志，促進國民政治参與為目的之政治團體，根 

據此一民主國家政黨之本質，其正當財源應限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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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費、政治獻金、競選經費之捐贈、競選費用補 

助金及其孳息。政黨依其他方式所取得之財產， 
皆與政黨本質不符。

b. 故黨產條例第5條第1項、第9條第1項明定，孩黨、 

附隨組織自中華民國34年8月15日起取得，或其自 

中華民國34年8月15日起交付、移轉或登記於受託 

管理人，並於本條例公布日時尚存在之現有財產， 

除黨費、政治獻金、競選經費之捐贈、競選費用補 

助金及其孳息外，推定為不當取得之財產，而禁止 

處分之。另針對經原審相對人認定屬不當取得之財 

產者，則命於一定期間内移轉為國有、地方自治團 

體或原所有權人所有，若已移轉他人而無法返還時
，則就其他財產追徵其價額（黨產條例第6條第1項 

、第3項參照）。除此之外，該條例並無何條文涉 

及政黨或附隨組織之存廢、政治活動等領域，則黨 

產條例主要干預限制者，僅為財產權，應可認定。
c. 原審相對人作成原處分，認定附表1所示財產為不 

當取得之財產，並命聲請人應移轉為國有，所干預 

影響者，僅為原審聲請人之財產權，原處分對於原 

審聲請人從事章程所定之公益、急難救助等活動時 

所得運用資源，勢必造成不便或障礙，固為經驗法 

則上所得認知者。

d. 原審聲請人，針對原處分之執行，雖援引臺北高等 

行政法院99年度停字第46號裁定，主張：若移轉處 

分繼續執行將使原審聲請人無法從事慈惠工作、威 

脅長期支持之弱勢團體生存、振興醫院面臨財政缺 

□無法善盡醫療硏究工作、將影響門診及後續回診 

病患受醫療之權益及生命身體健康，此等損害係屬 

難以回復原狀且非可單純以金錢賠償等語。

e. 但查前揭裁定係就醫療診所違反醫療法被裁處停業 

一個月之處分，在行政救濟程序未確定前，該停業 

處分是否影響病患回診所為之審酌評估，與本案之 

事實及法律規定均有不同，尚難比附援引，作為有 

利於原審聲請人之認定。又本件原審聲請人就原處 

分執行將致原審聲請人之結社自由、言論自由、平 

等權等造成難以回復之損害等節，既未經聲請人提 

出相關資料供參，法院亦無從審酌判斷，是原審聲 

請人此部分之主張，尚難遽採。
(C).但原裁定續以下述理由，認本案中之下命處分部分仍

符合停止執行之要件，而許可停止原處分下命規制效

力之執行：
a.原處分命原審聲請人將附表1所示財產移轉為國有 

，原審聲請人因此將受之損害，固屬得以金錢賠償 

回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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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然審諸原審相對人藉原處分所移轉財產之價額高達 

38,811，241，592元 （包含銀行存款債權37，582，559 

，256元、台泥股票市值600，190,850元及不動產部 

分），實屬鉅額  <=又原審聲請人若未依原處分之期 

限將附表1所列財產移轉為國有，原審相對人即可 

依行政執行法之規定，移送行政執行，且原審相對 

人陳稱：原處分命原審聲請人移轉為國有之財產， 

種類分為銀行存款債權、台泥股票以及不動產部分

，均可直接移轉無須經過換價程序，堪認原處分隨 

時有開始執行之虞，其執行將發生難於回復之損害 

且情況緊急，非即時由行政法院予以處理，則難以 

救濟。
c. 況原審相對人陳稱「依促轉條例規定，這些移轉國 

有的不當財產會成立特種基金加以運用，該特種基 

金尚未設立，故今年該款項不會動用，明年成立該 

特種基金需經立法院通過，之後才有可能會動用款 

項」。則特種基金何時成立，尚有未定，在特種基 

金成立前，移轉國有的不當取得之財產與國庫財產 

間關係如何，不無疑義。
d. 則原審相對人辯以若下命處分部分遭撤銷，亦可從 

特種基金中返遛財產並回復原狀，對於國家亦無額 

外金錢賠償，而無難以回復之損害與急迫情形云云

，容有未洽。
e. 原審相對人雖陳稱如附表1之財產絕大部分為具高 

度流動性之現金存款債權，極可能被移轉或隱匿， 

或繼續作為從事政治活動使用，應由國家設立特種 

基金保管，遠比由原審聲請人在訴訟終結前保管更 

為妥適云云。然查原處分既已認定原審聲請人所有 
之財產為不當取得之財產，依雜產條例第9條第1項 

之規定，原審聲請人之財產即受到限制，非有正當 

理由或經原審相對人同意，不得自由處分，已足確 

保日後若原審相對人於本案訴訟勝訴後，對於原審 

聲請人移轉返還或追徵財產之效果，亦能避免原審 

聲請人有脫產之情形。堪認原處分之下命處分部分 

縱停止執行，對公益尚無重大影響。再考量公益、 

私益因素之權衡比例後，本案388億餘元財產之執 

行 ，對原審聲請人與原審相對人（即國家）之利害 

影響大不相同，原審聲請人所受影響較為嚴重。故 

原審聲請人此部分之聲請，尚難認對公益有重大影 

響 。

三、原審聲請人針對原處分之確認規制效力，經原裁定否准停止 

執行部分提出抗告，其抗告意旨之大要如下：

1.就本案權利存在蓋然性部分提出下述主張：
A.在規範層面上強調，原裁定對「本案權利存在蓋然性」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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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 ，全然未予審酌，並一再重複其認為原處分違法違憲之 

理由。
B. 在事實認定層面上則謂「原審相對人對原審聲請人之不當 

黨產估算有誤（多估）」。

C. 主張確認為不當黨產而禁止處分之財產範圍，亦應僅限於 

原處分書第25頁所載之現存利益4,362,404,609元，因為 

利息不在p不當黨產』之範圍」內。

2.再就保全必要部分提出以下之主張：

A. 從實證角度強調：「確認處分同樣可能導致『難以回復』 

之損害」之規範觀點。

B. 強調「原處分所内含之1f•確認』及 『下命』二部分規制效 

力 ，已明確認定（而非『推定』）如附表1之財產均屬『 

不當黨產』。其結果等於完全排除了黨產條例第9條第1項 

但書所定『經原審相對人核准而予動用該資產』之可能性 

。明顯提高原審聲請人遭受不測損害之蓋然性」等法律論 

點。
C. 主張因為93%財產使用權之凍結，將導致原審聲請人陷人

「曰常業務完全無法運作」、「結社自由權、言論自由權 

與名譽受到嚴重損傷」之急迫狀態，因此發生「難以回復

」之損害。
D. 主張原審聲請人承擔極多具高度時效性之社會公益事業活 

動 ，若被迫停止，將使弱勢圑體受到傷害。
E . —再強調「原處分確認規制效力之停止執行，不僅無損於 

公益，並有利於公益」。因為：

(1) .原審聲請人愛惜在外名聲，內控嚴謹，聲譽卓著，讓原 

審聲請人繼續從事公益活動，對社會最有利。
(2) .若停止原處分確認規制效力之執行，會讓原審聲請人繼 

續運用，也能有效率地落實憲法社會福利國原則，更可 

以節制原審相對人侵犯司法權與人民權益之違法行為。
F. 如果無法將處分確認規制效力限制在前述「4，362，404，60 

9元」金額範圍內，則停止執行之金額應亦不少於10億元

，確保社會公益事業之續行，避免難以回復之損害發生。

四、原審相對人針對原處分之下命規制效力，經原裁定許可停止 

執行部分提出抗告，其抗告意旨之大要如下：

1.本案原處分之下命規制内容執行（即命原審聲請人將價額為 
38,811，241,592元之財產移轉予國有），仍可以返還財產之 

方式回復原狀，縱有損害亦得金錢賠償之，並無難以回復之 

損害發生。原裁定認「本案有難以回復損害發生」之風險， 

其主要理由即是「執行金額過鉅」，但查：

A. 何謂「金額過鉅」，原裁定未予具體指明。

B. 又即使「金額過鉅」，亦非必然造成難以回復之損害。

C. 本案命移轉之財產，既不會經過換價（出售）程序，也不 

會與國庫財產混同，而會成立特種基金，作為推動特定事 

業之用。而在特種基金未設立前，該移轉國有財產僅由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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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相對人或管理機關暫時保管，不會與國庫財產混合。

2. 原審聲請人尚有2.46億元之資金可以自由運用，縱無其他收 

人 ，亦足供相對人正常運作6至10年 ，下命處分之執行不會 

導致難以回復之損害發生。

A. 至於原審聲請人主張「該等款項不足其公益活動之用」一 

節 ，應由其本諸公益福利事業之常態作業模式，自行籌措 

財源為之。
B. 此外原審聲請人96年至105年間之急難救助捐贈，僅占其 

捐贈金額之4,89%，10年間也不過9千萬元，不會發生受照 

顧者無法接受照顧，致有難以回復之損害。

3. 本案原處分之下命規制內容，如果停止執行，將導致原審聲 
請人有移轉或隱匿該等鉅額財產之風險，該等不當取得財產 

即有可能繼續供從事政治活動使用，對公益有重大影響。因 

為：

A. 原審聲請人有拒絕內政部要求提出財務報告，而遭內政部 

予以警告處分之前例。其負責人亦有隱匿或銷毀關鍵資料 

之前例，甚至在原處分作成後，原審聲請人仍有處分不當 

黨產之行為。可見下命規制決定不予執行之結果，可能會 

原審聲請人繼續從事政治活動，造成政黨競爭上之不公平 

結果。

B. 黨產條例第9條之禁止處分效力，只及於原審聲請人，倘 

聲請人將存款轉換為現金，即有動用可能。

五 、本院認原審聲請人與原審相對人所提之抗告，於法均非有據 

，應予駁回，爰說明理由如下：
1.按行政訴訟法第116條第3項所定「停止執行」制度（即 「於 

行政訴訟起訴前，如原處分或決定之執行將發生難於回復之 

損害，且有急迫情事者，行政法院亦得依受處分人或訢願人 

之聲請，裁定停止執行。但於公益有重大影響者，不在此限 

」），其規範意旨之通案性抽象詮釋，應如下述：

A. 權利保全制度基本法理之回顧說明：

按所有「暫時權利保護」制度（包括「停止執行」及 「假 

扣押」或 「假處分」等），其審理程序之共同特徵，均是 

要求法院在有時間壓力之情況下，以較為簡略之調查程序 

，按當事人提出之有限證據資料，權宜性地、暫時性地決 

定是否要先給予當事人適當之法律保護（以免將來的保護 

緩不濟急）。

B. 在上開基本法理下對行政訴訟法第116條第2項所定構成要 

件之詮釋：

(1).按行政訴訟法第116條第2項所定「行政訴訟繫屬中，行 

政法院認為原處分或決定之執行，將發生難於回復之損 

害 ，且有急迫情事者，得依職權或依聲請裁定停止執行 

，但於公益有重大影響或原告之訴在法律上顯無理由者 

，不得為之」，其構成要件之詮釋，不宜過於拘泥於條 

文 ，而諝一定要先審查「行政處分之執行結果是否將立



卽發生難於回復之損害」，而在確認有此等難以回復之 

損害將立即發生後，才去審查「停止原處分之執行是否 

於公益有重大影響」或 「本案請求在法律上是否顯無理 

由」。因為此等審查方式過於形式化，將失去對「權利 

保全制度」基本價值之回顧。

(2) .而比較穩當的法律觀點為：把 「保全之急迫性」與 「本

案權利存在之蓋然率」當成是否允許停止執行之二個衡 

量因素，而且彼此間有互補功能。當本案請求勝訴機率 

甚大時，保全急迫性之標準即可降低一些；當保全急迫 

性之情況很明顯，本案請求勝訴機率值或許可以降低一 

些6

(3) .因此該條文所指「情事急迫，如予執行將生難於回復損 

害」構成要件要素之詮釋，是以「執行時點對損害形成 

及量化之嚴重程度，與有無回復補償可能」等因素為考 

量重點。其間固然要考慮將來可否以金錢賠償，但不應 

只以「能否用金錢賠償損失」當成唯一之判準。如果損 

失之填補可以金錢為之，但其金額過鉅時，或者計算有 

困難時，為了避免將來國家負擔過重的金錢支出或延伸 

出耗費社會資源的不必要爭訟，仍應考慮此等後果是否 

有必要列為「難以回復損害」之範圍。
(4) .至於但書所定「本訴在法律上顯無理由」之詮釋，則要 

一併考量前述^情事急迫、損害難於回復」之因素。
C.再者，所有「暫時權利保護」制度，其審理程序之特徵， 

均是要求由法院在時間壓力下，以較為簡略之調查，程序 

審查當事人提出之有限證據資料，權宜性地、暫時性地決 

定 ，是否要先給予當事人適當之法律保護（以免將來的保 

護緩不濟急）。因此，法院在審查時更會傾向於現有資料 

之形式外觀審查，並以「利益大小」及 「時間急迫性」作 

為權衡因素=換言之，對聲請人之利益影響越大，受保護 

之急迫性越高，則權利形式審查的嚴格性也會相對降低。 

不過即使如此，權利的形式審查仍然要到「使法院相信權 

利大概可能存在」之地步，如果外觀審查結果不足使法院 

形成「主張之權利内容，實體法上大概可能立足」時 ，法 

院仍可駁回其請求。
2.以上通案性之抽象規範意旨詮釋，為因應本案之實證特徵，
就有關「本案權利存在蓋然性」之判斷，至少在合憲性爭議

之層次上，其重要性將被「弱化」，而需將判斷重心置於「

保全必要性」因素之考量上。爰說明理由如下。

A. 其實本案之原審聲請人及原審相對人均知悉，就本案而言

，其 「本案權利存在蓋然性」之實體爭點，主要集中在： 
本案實體爭點所適用法規範（黨產條例）之規範適格性（ 

是否違憲）；而非該法規範之法律涵攝。其攻防重點為「 

黨產條例相關規定」之合憲性。
B. 而依司法院大法官會議釋字第371號解釋、第572號解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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旨所示，一般法院在審理案件，認定該案件所適用之法律 

違憲者，需裁定停止訴訟，聲請司法院為釋憲解釋，並於 

釋憲有結果後，再續行訴訟。可是訴訟程序之裁定停止， 

而靜候司法院之釋憲結果，顯然與保全法院所承擔之「緊 

急處置」功能相衝突。

C.司法院釋字第590號解釋雖指明「……惟訴訟或非訟程序 

(因釋憲）裁定停止後，如有急迫之情形，法官即應探究 

相關法律之立法目的、權衡當事人之權益及公共利益、斟 

酌個案相關情狀等情事，為必要之保全、保護或其他適當 

之處分。……」等規範意旨，要求受理本案之法院續為保 

全緊急處置。但本案適用之實證法是否「違憲j ，其判斷 

不僅超出前述司法院釋字第5卯號解釋意旨所稱「相關法 

律立法目的之探究」範圍，也是釋憲機關司法院之專屬職 

掌 ，不宜由一般案件審判法院（民、刑事及行政法院）為 

權宜性或暫時性之緊急審查。是以保全法院只能先肯認原 

處分所適用實證法之「大體」合憲（50%)，並將審查重 

點置於「保全必要14」之要件上。

3. 至於本件有關保全必要性之判斷部分，亦有以下之法律觀點

必須指明：

A . 行政訴訟法第116條所定「行政處分停止執行」制度，其 

所稱之「停止執行j ，確如原審聲請人抗告意旨所稱，並 

非單純限於「下命處分」之強制執行，而兼含「行政處分 

效力之暫時遮斷停止」。因此形成處分及確認處分，亦有 

停止執行制度之適用。

B. 再從實證之觀點言之，確認處分一樣會對法律生活關係造 

成實質影響。且此等影響內容，包括具體損害之發生。而 

已生之損害結果，亦不會因為確認處分之撤銷，而自動消 

滅 ，或回復至損害不存在之原有狀態°

C. 至於依黨產條例受處分之主體，是否會面臨「難於回復損 

害」之急迫情事，基本上是個案判斷之議題。每一主體因 

所處之實證環境差異，而會有不同之處境，必須各別為判 

斷 。

4, 而在前開法理基礎下，本院認本案兩造之抗告於法均非有據

，其等抗告均應駁回，爰說明如下：

A.原審聲請人抗告無理由之原因：

(1).首先必須指明，依前開法理所述，本院完全同意原審聲 

請人對行政處分停止執行法制規範意旨之抽象詮釋，即 

「確認處分亦有導致難以回復損害」之可能。

(2>.但是在有關「本案權利存在蓋然性」之判斷層次而言， 

則同樣要重複前開法理觀點（即保全法院在決定是否給 

予保全時，對本案處分是否違憲一事，有必要維持價值 

中立的態度），認為原審聲請人有關原處分規制内容「 

違憲」之各項主張，應不影響本案此部分爭點之勝負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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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又原審聲請人對原處分在適用黨產條例第6條第1項及第 

2項時，事實認定與法律涵攝「違法」部分之主張，本 

院固然認為「仍應在『本案權利存在蓋然性』層次上， 

予以審酌考量」。但經本院依現有資料，進行急迫之 

審查後，認為此等法律爭議涉及「原審聲請人過去能取 
得高額勞軍捐款或各種形式捐款之社會政經環境因素， 

其調查費時困難。本院無法透過外觀形式之調查，立即 

得出「原審聲請人經原審相對人認定為不當黨產之財產 

，實際上有高度可能非屬不當黨產」之基本信心，因此 

無法給予「該待證事實（即不當黨產金額應僅有4,362, 

404,609元一事）可能為真」之較高度機率值。

⑷.至於有關保全必要性之主張部分，經查：
(A) ,本院固然同意原審聲請人之下述抽象法律論點，即 ：

a. 確認處分有可能導致難以回復之損害。

b. 本案因為已排除黨產條例第9條第1項但書之適用可 

能性。因此在外觀上，提高了原審聲請人遭受不測 

損害之蓋然機率。
(B) .但是回到具體之法律涵攝過程，本院基於下述理由，

並不認同原審聲請人有關「原處分之確認性規制決定

，將導致其遭受難以回復損害」之主張。
a. 首先必須指明，「難以回復損害」所稱之「損害」

，本指原審聲請人私利益之喪失，與其從事社會公 

益事業活動所能創造之公共利益多寡無涉。因此之 

故：
(a) .原審聲請人不能以其從事公益活動所能創造之公 

共利益，當成論述或計算「難以回復損害」之基 
準。

(b) .另外即使原審聲請人無法從事社會公益事業活動

，致使弱勢團體受到傷害，亦非屬原審聲請人之 

損害。
(c) .而讓原審聲請人從事社會公益活動，是否會使社

會利益最大化，更與其是否受到難以回復之損害 

無涉。
b. 而原審聲請人可能因原處分之確認規制決定而受損 

之私利益，不外是、「結社自由權」、「言論自由 

權」與 「名譽權」等權利。但在決定權利受干預是 

否會導致「難以回復之損害」時，當然要從實證的 

角度考量干預程度之高低。
c. 從 「組織自主權」之角度考量，雖然原審聲請人有 

93%財產使用權遭凍結，但原審相對人也同時留下2 

.46億元之資產供原審聲請人在10年内使用。而且 

原審聲請人之年度常態性活動是否需要剩餘93%資 

產之支援，也極其可疑。
d. 從 「結社自由權」、「言論自由權」與 「名蕃權」

第14頁



之角度為考量，原審聲請人無法從事過去從事之公 

益活動，是否會造成此等權利的嚴重壓抑，已大有 

可疑。何況該等權利之壓抑是否會形成有形之損害 

，在日常經驗法則上，亦難以想像（原審聲請人之 

名譽不會因為原處分之確認規制決定，而受到太大 

之影響。即使有影響，也不會對原審聲請人之業務 

推動，造成太大之阻礙或限制，而威脅到原審聲請 

人之結社自由與言論自由）。

e.至於原審聲請人所言：「本案確認規制決定應停止 

執行之金額，至少不得少於10億元’以確保社會公 

益事業之績行」一節，亦是從公益之觀點切入，與

其組織私益是否因此受到難以回復損害之判斷無涉 
〇

B .原審相對人抗告無理由之原因：

(1) .按原審相對人要求原審聲請人將價值預估為38， 811， 241

，592元之財產移轉予國有，原裁定認其金額過鉅，實無 

疑義。

(2) .而在本案兩造當事人對不當黨產之範圍及其估價金額尚 

有爭議之情況下，單僅「確認該等財產為不當寐產，而 

限制原審聲請人之處分使用權限」，與進一步「要求原 

審聲請人點數全部財產，並辦理物權移轉手績」相較， 

後者顯然使原審聲請人處於極其不利之地位（因為移轉 

過程中，若有任何新爭議產生，原審聲請人的法律地位 

會更形惡化）。因此可以判定，相較於原處分之確認規 

制決定，其下命規制決定導致原審聲請人受到「難以回 

復損害」之機率值，會大幅度提高。

(3) .何況前開財產移轉結果，該等資產，即使如原審相對人 
所言，不與國庫財產混合。但其法定許可用途極多，得 

使用該資產之「特種基金j 又尚未建立，資產實體暫時 

保管主體則為原審相對人或管理機關，如爭訟長期進行

，也會對原審聲請人事後受償可能造成障礙。

(4) .至於原審相對人所擔心之事（即 「前開原審聲請人之資 

產如不移轉予國家所有，有可能遭原審聲請人私下動用

，使國家難以受償」一節），其實依簾產條例第9條第4 

項之規定，本案原審相對人對所掌握到之原審聲請人各 

類財產，均擁有強而有力之債權確保工具，以上顧慮實 

屬多餘。

(5) .總結以上所述，原裁定認「原處分下命規制決定之執行

，有極高之機率值，會對原審聲請人形成難以回復之損 
害」。其判斷結論自屬有據，原審相對人抗告稱無此情 

形云云，其各項主張均乏說服力，無從推翻原裁定此部 

分之终局判斷結論。

(6) .另附帶指明，原審相對人於抗告意旨中所稱「留予原審 

聲請人2.46億元之資金，供其在10年內自由運用，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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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其公益慈善活動不生任何影響」一節，最多只能有效 

說明「原處分之確認規制效力部分，無停止執行必要」 

(因為限制原審聲請人處分使用財產時，已留下充分之 

經濟資源供原審聲請人為常態性之運轉，該財產權處分 

限制本身，不會對原審聲請人造成難以回復之損害）。 

但無法一併緩解「在原處分合法性尚有合憲性爭議時， 

將原審聲請人之財產移轉予國家，將使原審聲請人對固 

有財產權將受侵犯，所明白感受到之巨大威脅」。故此 

等主張，不得據為「原處分之下命規制決定不足對原審 

聲請人財產權造成難以回復損害」之理由。爰併予說明 

如上。

5.總結以上所述，原裁定之終局判斷於法尚無不合，本案原審 

聲請人興原審相對人之抗告均難謂有據，同應予以駁冋。

六 、據上論結，本件抗告均為無理由。依行政訴訟法第104條 、 

民事訴訟法第95條 、第78條 ，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08 年 5 月 15 日

最高行政法院第四庭

審 判 長 法 官 鄭 小 康  

法 官 劉 介 中  

法 官 林 文 舟  

法 官 林 樹 埔  

法 官 帥 嘉 寶

以 上 正 本 證 明 與 原 本 無 異

中 華 民 國  108 年 5 月 15 日

書 記 官 徐 子 嵐

资科來源：司法院法學钨料檢索系统

第 ] 6 頁



司法院法學資料檢索系統
盹出時間： 11:57

裁判字號：最高行政法院104年裁字第2153號裁定 

裁判日期：民國104年 1 2 月 2 3 曰 

裁判案由：聲請假處分

最 高 行 政 法 院 裁 定

104年度裁字第2153號

抗 告 人 李 國 譚  

訴訟代理人蕭元亮律師 

相 對 人 國 立 臺 灣 大 學  

代 表 人 楊 泮 池  

訴訟代理人丁昱仁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聲請假處分事件，抗告人對於中華民國104年11月 

13曰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04年度全字第10S號 '第124號裁定，提 

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原裁定廢棄。

抗告人不鑛聘案於教育部核准前，相對人應依聘書之內容安排抗 

告人每週基本授課時數九小時之課程。

聲請及抗告訴訟費用均由相對人負擔。

理 由

緣抗告人自民國95年8月17日起獲聘為相對人生物資源暨農 

學院園藝暨景觀學系（下稱圜藝系）助理教授，惟因於103 

年4月間經園藝系否准抗告人升等副教授申請案（下稱升等 

案），相對人乃以抗告人8年未通過升等副教授為由，以103 

年7月28日校人字第1030053858號函通知抗告人，擬自103學 

年度起不續聘（下稱第1次不續聘處分），嗣發給聘書(國農 

聘字第1030006號），聘期自103年8月1日起至不縯聘案經教 

肓部核准並由相對人以書面通知送達抗告人之日止（下稱暫 

時聘約）。惟該第1次不鑕聘處分經教育部以103年12月22曰 

臺教人㈢字第1030186831號函（下稱教育部103年12月22曰 

函）不予核准。另抗告人對第1次不縝聘處分提起申訴、再 

申訴，於10俾 4月20臼經教育部中央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再 

申訴評議決定：「再申訴有理由，原措施及原申訢評議決定 

均不予维持，學校應依本評議書之意旨’另為適法之處置。 

」；其間，相對人於104年3月24日修正國立臺灣大學專任教 

師每週授課時數計算標準及超授鐘點費核支準則（下稱授課 

支給準則）第2條規定：「本校專任教師每週基本授課時數 

為教授八小時、副教授及助理教授九小時、講師十小時，因 

解聘、停聘或不緻聘於教育部核准前之暫時聘任期間者，不 

得授課。但聘約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旋於104年6 

月2曰再修正同條規定為：「本校專任教師每週基本授課時
：.-f； 1 p：



數為教授八小時、副教授及助理教授九小時、講師十小時， 

但聘約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因解聘、停聘或不纊聘於教 

育部核准前之暫時聘任期間者，不得授課。…」。嗣相對人 

仍以抗告人8年未通過升等副教授為由，以104年8月5日校人 

字第1040058471號函通知抗告人擬自103學年度起不續聘(現 

報由教育部核准中，下稱第2次不縯聘處分），復於104年9月 

11曰依修正後授課支給準則第2條規定，將已經排定之抗告 

人104學年度第1學期授課課程全部取消。抗告人乃聲請假處 

分 ，請求：兩造間不繽聘事件行政爭訟確定前，相對人應依 

聘書之内容給予抗告人每週基本授課時數9小時之授課課程 

。經原審法院裁定駁回抗告人之聲請，抗告人不服，乃提起 

本件抗告。

二 、原裁定駁回抗告人假處分之聲請•其理由略謂：㈠參照本院 

93年度裁字第654號裁定意旨，本件抗告人因相對人教師評 

審委員會決議對抗告人為不绩聘處分，報由教育部核定中* 

惟兩造聘約關係仍存績中，而就抗告人關於該聘約之薪資部 

分 ，相對人仍有按月給付：貝IJ抗告人固依該聘約内容，擔任 

教育工作，應履行提供教學、研究、服務等相關義務，復因 

其擔任助理教授，而有於聘約期間履行基本授課時數之相關 

義務，惟此乃抗告人基於兩造間聘約關係，因而具有特定之 

資格得以指導學生，為其所應履行之義務’核非可謂為其得 

主張之權利。是相對人依104年6月2日通過，而於同年月17 

日發布之授課支給準則第2條規定，使抗告人於該不绩聘處 

分於教育部核准前之暫時聘任期間內，不能授課教學，洵非 

無據。則依此抗告人自可無庸為相關之教學及研究之給付， 

此乃相對人免除抗告人應履行該暫時聘約應給付「授課義務 

」之内容，非可認此係抗告人因聘約而生之權利或利益。是 

抗告人主張其因相對人片面取消抗告人課程行為，侵害其教 

學自由權，縱事後獲得勝訴判決亦無法回復，請求依行政訴 

訟法第298條第1項規定聲請本件假處分云云，殊難認為可採 

。㈡如前所述，相對人係免除抗告人依聘約所負「授課義務 

」，性質上並非侵害權利，故抗告人既不享有「授課權利」 

，尚難謂就此權利有何本案之「公法上權利」得予主張。而 

關於定暫時狀態處分必要性之審查，抗告人聲請法院定暫時 

狀態之處分内容，所保全者必須為本案權利，且於抗告人本 

案權利存在之蓋然性較高時，法院始有必要權宜性並暫時性 

地決定先給予其適當之法律保護，是抗告人既非享有授課權 

利 ，將來不能以此提出本案訴訟，自無從就授課權利為防止 

發生重大之損害或避免急迫之危險且有必要之情形，聲請定 

暫時狀態假處分。苟其所主張之本案為與相對人間之「不绩 

聘事件」，則該本案訴訟將來提起者，應為抗告人對相對人 

之不縝聘處分不服所提起之撤銷訴訟：然以該不聘任處分因 

目前尚經教育部核定中，迄未生效，是兩造間現仍存有聘任 

契約關係存在，相對人亦有依該聘約關係，給付抗告人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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薪資，只是免除其授課義務。則關於兩造聘約關係既係公法 

上之契約關係，而相對人免除抗告人之授課義務履行，僅係 

兩造間就此聘約關係之履約爭議，自難認該假處分所欲保全 

強制執行之標的與抗告人前所主張之本案為「不纘聘事件」 

公法上法律關係所請求者相同，縱抗告人認此係屬相牽涉之 

公法上法律關係，亦不得據此提起本件假處分。又抗告人主 

張相對人無預警取消抗告人授課課程屬行政處分，故本件假 

處分之本案為相對人之停課處分云云，惟相對人取消抗告人 

之授停課程，既靥兩造間公法契約之履約爭議，亦難認屬相 

對人所為之行政處分，抗告人主張本件假處分將來之本案訴 

訟 ，係對相對人之停課處分提起行政救濟云云，即有誤解。 

況抗告人關於本件假處分之聲明仍以「兩造間不續聘事件行 

政爭訟確定以前，相對人應依聘書之内容給予抗告人每週基 

本授課時數9小時之授課課程」作為聲請假處分之請求，顯 

非以所謅停課處分作為將來本案訴訟，則抗告人之主張亦屬 

矛盾。㈢另抗告人主張其教學自由權受有重大損害，亦即此 

影響其日後教師評鑑、升等云云，惟以抗告人縱有此部分個 

人利益可能受損，然以具體利益衡量結果，比較倘容許抗告 

人於相對人已為不績聘處分後繼續授課，則嗣教育部核准該 

不續聘處分後，相對人將面臨學期進行中教師必須立即停止 

已正進行之授課課程，學校如何適時尋求其他師資予以銜接 

?又原於該學期修習課程之學生如何繼續上課，是否會造成 

學生學習中斷、相關評分如何計算等諸多問題有待考量，是 

衡酌相對人所謂之相關不利益與該聲請人所稱之損害相較， 

亦難謂抗告人此部分損害屬「重大損害」。至抗告人主張相 
對人取消其授課課程，影響其原所教導學生之受教權云云， 

惟關於學生受教權是否受侵害，洵非抗告人所得主張；況相 

對人就此業已陳明其原訂104學年度第1學期之開課清單取消 

後 ，園藝系均已安排由其他教師教學，若為專題研究課貝！J停 

開 ，並建議學生修習其他老師開授課程，各門課程之後續處 

理業已安排妥適，本學期自104年9月14日起上課已數週等情 

，足見相對人就此已為適足之安排，則抗告人據此為聲請本 

件假處分之理由，亦屬無據等語。

三 、抗告意旨略謂：(-)依教師法第16條第1項第6款規定，可知關 

於教師之聘用及授課自由，已由立法者依憲法第11、15條保 

障工作權、講學自由權之精神，透過教師法之立法賦予制度 

性之保障；另依大學法第5條規定，亦見法律規定大學教師 

因教學、研究應予評鑑，則教學及研究即非事實行為，而傺 

法律規定之權利行使行為，否則教師因無法教學、研究，即 

遭受未來評鑑不利益之影響，對於教師之身分自屬重大影響 

。因此，關於教師之講學自由權，係屬教師之權利，其中尚 

包括教師授課之權利，原裁定以二分法認定授課必屬抗告人 

之義務，非抗告人之權利，相對人所為停止抗告人授課之行 

為 ，非屬行政處分云云，顯有違憲法第11、15條及教師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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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之意旨。㈡相對人於104年9月11日突然將抗告人之授課課 

程全部取消，將導致將來抗告人於升等案及不續聘案爭訟官 

司打贏後，因爭訟期間未教學而無法評鑑通過，同時導致抗 

告人無法申請升等而發生難以回復之損害；且不續聘案屬公 

法法律關係發生爭執，而本件相對人依不續聘處分取消抗告 

人之授課行為，已造成講學自由權之侵害，亦屬行政處分， 

故本件係屬公法上法律關係發生爭執，抗告人自得主張假處 

分等語。

四 、本院查：

㈠行政訴訟法第298條第2項 、第3項規定：「（第2項）於爭執 

之公法上法律關係，為防止發生重大之損害或避免急迫之危 

險而有必要時，得聲請為定暫時狀態之處分。（第3項）前 

項處分，得命先為一定之給付。」；行政訴訟法第303條苹 

用民事訴訟法第535條規定：「假處分所必要之方法，由法 

院以裁定酌定之。前項裁定，得選任管理人及命令或禁止債 

務人為一定行為。」準此，假處分中有關定暫時狀態之處分 

，係為防止發生重大之損害或避免急迫之危險而有必要時， 

於爭執之公法上法律關係尚未經確定終局裁判前，作成暫時 

擴張聲請人法律地位之措施，俾聲請人於裁定准許定暫時狀 

態之處分後，在本案確定前，可依該裁定所定暫時狀態實現 

其權利，相對人亦應依該裁定所定暫時狀態履行其義務。而 

所謂損害包括財產上及非財產上損害，且假處分所必要之方 

法 *既由法院酌定，則只要能藉以防止發生重大損害的方法 

，法院即得命債務人依該方法為一定行為，並不限於債權人 

權利行使標的之行為。又關於定暫時狀態處分必要性之審查 

，聲請人聲請法院定暫時狀態之處分內容，所保全者既為本 

案權利，則於聲請人本案權利存在之蓋然性非低時，法院即 

有必要以較為簡略之調査程序，依其提出可以即時調查之證 

據資料，權宜性並暫時性地決定先給予適當之法律保護，以 

免將來之救濟緩不濟急。

㈡憲法第11條規定：「人民有言論、講學、著作及出版之自由 

。」'第15條規定：「人民之生存權、工作權及財產權，應 

予保障。」：次按「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及經濟社會文 

化權利國際公約施行法」業經我國於98年4月22日制定公布 

全文9條 ，同年12月10日施行，其中第2條 、第3條 、第4條分 

別規定：「兩公約所揭示保障人權之規定，具有國內法律之 

效力。」、「適用兩公約規定，應参照其立法意旨及兩公約 

人權事務委員會之解釋。」、「各級政府機關行使其職權， 

應符合兩公約有關人權保障之規定，避免侵害人權，保護人 

民不受他人侵害，並應積極促進各項人權之實現。」；又^ 

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第貳編第4條 、第參編第6條亦 

分別揭明：「本公約締約國確認人民享受國家遵照本公約規 

定所賦予之權利時，國家對此類權利僅得加以法律明定之限 

制 ，又其所定限制以與此類權利之性質不相牴觸為準，且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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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限制之唯一目的應在增進民主社會之公共福利。」、「□ 

本公約締約國確認人人有工作之權利，包括人人應有機會憑 

本人自由選擇或接受之工作謀生之權利，並將採取適當步驟 

保障之◊ □本公約締約國為求完全實現此種權利而須採取之 

步驟，應包括技術與職業指導及訓練方案、政策與方法，以 

便在保障個人基本政治與經濟自由之條件下，造成經濟、社 

會及文化之穩步發展以及充分之生產性就業。J ，顯見工作 

權係一項受憲法、國際公約及國内法律保障的基本權利，且 
「是實現其他人權的根本所在，並構成人的尊嚴的不可分割 

和固有的一部分」 （見法務部101年12月編印「公民與政治 

權利國際公約及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j 聯合國經濟社 

會文化權利委員會公元2005年第35屆會議第18號 「工作權《 

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第6條」一般性意見第277頁） 

。復按教師法第14條第1項第14款規定：「教師聘任後除有 

下列各款之一者外，不得解聘、停聘或不續聘：…十四、教 

學不力或不能勝任工作有具體事實；或違反聘約情節重大。

」、第14條之1規定：「（第1項）學校教師評審委員會依第 

十四條規定作成教師解聘、停聘或不讀聘之決議後，學校應 

自決議作成之日起十日内報請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核准，並同 

時以書面附理由通知當事人。（第2項）教師解聘、停聘或 
不缜聘案於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核准前，其聘約期限屆滿者， 

學校應予暫時繼續聘任。」、第16條第1項第6款規定：「教 

師接受聘任後，依有關法令及學校章則之規定，享有下列權 

利 ：…六 、教師之教學及對學生之輔導依法令及學校章則享 

有專業自主。」、第17條第1項第2款 、第3款規定：「教師 

除應遵守法令履行聘約外，並負有下列義務：…二 、積極維 

護學生受教之權益。三 、依有關法令及學校安排之課程’實 

施適性教學活動。」；教育基本法第2條規定：「人民為教 

育權之主體。教育之目的以培餐人民健全人格'民主素養、 

法治觀念、人文涵餐、愛國教育、鄉土關懷、資訊知能、強 

健體魄及思考、判斷與創造能力，並促進其對基本人權之尊 

重 、生態環境之保護及對不同國家、族群、性別、宗教、文 

化之瞭解與關懷，使其成為具有國家意識與國際視野之現代 

化國民。為實現前項教育目的，國家、教育機構、教師、父 

母應負協助之責任 。」、第8條第2項規定：「學生之學習權 

、受教育權、身體自主權及人格發展權，國家應予保障…」

;又憲法第15條規定人民之工作權應予保障，其内涵包括人 

民從事工作及選擇職業之自由，且職業自由為人民充實生活 

內涵及自由發展人格所必要，不因職業之性質為公益或私益 

、營利或非營利而有異（司法院釋字第510、659、702、724 

號解釋意旨參照）；人民受國民教育以外教育之權利，亦為 

憲法第22條所保障（司法院釋字第382、626號解釋意旨參照 

) 準此，人民選擇教師為職業，並受聘為教師，非有法定原 

因 ，及依法定程序，不得解聘、停聘或不續聘，其解聘、停



聘或不續聘案於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核准前，聘約期限屆滿者 

，學校應予暫時繼續聘任，於接受聘任後，即享有教學的專 

業自主權。且教師依法1依聘約皆有按學校安排之課程實施 

適性教學活動之義務，而大學作為高等教育機構，基於其協 

助實現教育目的、保障人民受教育權的責任，本有安排課程 

供教師授課的義務，如消極不作為或積極加以阻止，即構成 

對於教師講學自由的妨害；尤其透過工作實現自我人格發展 

之自由，攸關人性的尊嚴，其剝奪或限制所造成的精神痛苦 

，係屬難以金錢回復或彌補之重大損害。何況就大學教師而 

言 ，予以續聘，卻不給予授課，除限制其講學自由外，並使 

其不能接受評鑑，以致妨害其升等與續聘的權利（大學法第 

21條參照），所造成的財產與非財產上損害更難以估計。

㈢本件抗告人於103年4月間經相對人所屬園藝系否准升等副教 

授之申請，相對人因而擬自103學年度起不續聘抗告人，惟 

依法發給暫時聘約，聘期自103年8月1日起，至不績聘案經 

教育部核准而由相對人以書面通知送達抗告人之日止，該暫 

時聘約第3條並記載助理教授每週基本授課時數為9小時（參 

本院卷抗告陳報狀證物2 ) 。嗣教育部以103年12月22曰函不 

予核准第1次不續聘處分，復於104年4月加日以再申訴評議 

決定不予维持該不續聘決議，責由相對人另為適法之處置。 

雖相對人又作成第2次不續聘處分（現報由教育部核准中） 

，惟業經相對人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於104年11月19曰以（ 

104)教申評字第005號評議決定抗告人之申訴為有理由，將 

相對人104年7月27曰103學年度第10次會議有關抗告人不續 

聘之決議撤銷，並由相對人另為適法之處置（參本院卷抗告 

陳報狀附件3 ) 。再者，該升等案亦經臺北高等行政法院於 

104年11月19曰以104年度訴字第155號判決撤銷再申訴評議 

決定、申訴評議決定、原處分；相對人就抗告人103學年度 

之升等申請案，應依該判決之法律見解作成決定，並駁回抗 

告人其餘之訴（參本院卷抗告陳報狀附件2 ) 。由此可見， 

抗告人本案權利存在（續不續聘之公法上法律關係之爭訟勝 

訴）之蓋然性非低。且本案爭執之公法上法律關係乃抗告人 

是否應不續聘，即聘約是否繼續，而聘約之内容乃包括授課 

活動；抗告人的不續聘案於教育部核准前，既得繼續受聘， 

並已獲有暫時聘約，即得行使其講學與授課的自由，況由該 

暫時聘約之內容，亦可見抗告人之工作内容是授課，相對人 

雖給予薪資，卻將已經排定之抗告人104學年度第1學期授課 

課程全部取消，顯已侵害其透過工作實現自我人格發展之自 
由 ，除傷害其人性尊嚴，造成精神痛苦外，並使其不能接受 

評鑑，以致妨害其升等與續聘的權利，揆諸前開規定及說明 

，法院自有為定暫時狀態之處分，命相對人依聘約規定的每 

週基本授課時數安排課程予抗告人，以防止發生重大損害之 

必要。原審未經詳察，徒以抗告人並不享有授課權利，應無 

可主張該權利及利益受損之情，是其將來並無從據此提起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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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之本案行政爭該〉標的，或提起訴訟後其本案勝訴之蓋然率 

亦非屬甚高，是本件假處分之聲請自難認有其必要性；且關 

於兩造聘約關係既係公法上之契約關像，而相對人免除抗告 

人之授課義務履行，僅係兩造間就此聘約關係之履約爭議， 

自難認該假處分所欲保全強制執行之標的與抗告人前所主張 

之本案為「不纘聘事件」公法上法律關係所請求者相同，縱 

抗告人認此係屬相牽涉之公法上法律關係，亦不得據此提起 

本件假處分等語為由，裁定駁回抗告人假處分之聲請，容有 

未洽。抗告論旨，指摘原裁定不當，求予廢棄及更為裁定， 

應認為有理由。另由於相對人在教育部核准不鑛聘案之前， 

已依法暫時繼鑛聘任抗告人，其效果類似定暫時狀態處分之 

性質，且按月給付薪資予抗告人，故目前兩造對於定暫時狀 

態的爭議僅在是否依該暫時聘約規定的每週基本授課時數， 

安排課程予抗告人，而如果教育部核准不鑛聘案，該暫時聘 

約即向後失效，屆時兩造對於定暫時狀態的爭議範圍將不止 

於此，自非本件聲請假處分標的所能解決。爰將原裁定予以 

廢棄，並命相對人於系爭不缴聘案在教育部核准前，應依聘 

書之內容安排抗告人每週基本授課時數九小時之課程。

五 '依行政訴訟法第272條 、第104條 、民事訴訟法第492條 、第 

95條 、第78條 ，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04 年 12 月 23 日

最局行政法院第二庭

審 判 長 法 官 藍 獻 林  

法 官 江 幸 垠  

法 官 姜 素 娥  

法 官 胡 國 棟  

法 官 林 文 舟

以 上 正 本 證 明 與 原 本 無 異

中 華 民 國  104 年 12 月 24 曰

書 記 官 邱 彰 德

S?：!:槐 龙 ： 法院法學資浦索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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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碩駿、劉如慧 等譯

伞 昆 棒 歷 印 行



【暫時處分】 42 §32

参議院同意之法律分離，也不會與單純的設置相關規定分離。98這幾 

乎不會造成實際的差異，因為在免除應得參議院同意之法律這件事情 

上 ，由於相關的立法者的緣故，必須取消對免除的後果衡量。針對聯 

邦内閣關於在歐盟執委會裡歐盟法的法律行為之最後的同意，準用那 

些與國際條約有關的同意法所發展出來之原則。39特別是為了防禦國 

際法上拘束力，透過暫時處分，尚存在一個審查標準的變更。與概括 

審查的結果無關，聲請作成暫時處分應被提出，當聲請人所請求之保 

障措施並不適合防止終局的法益損害- 1C1D

對於逋常案伴則维持在二階段的審查結果：如果聲請人克服第一 42 

道取向於實體法的關卡，他在本案訴訟中的要求當然不會是程序不合 

法更不會是實體顯無理由，於是聯邦憲法法院就要採取後果衡量作為 

第二道關卡。依據古典的公式*聯邦憲法法院會以一個不利後果去衡 

量另一個不利後果，前者在暫時處分尚未發出，但是本案訴訟程序已 

經實體有理由時產生，後者則在被指摘的公權力行為被暫時停止，但 

本案訴訟則被證實合憲時成立（雙重假設，Doppelhypothese) 。1e1本 

來意義的後果衡量當然不會在，依據聯邦憲法法院的評價，聲請人完 

全不會受到重大不利後果之威脅的這種情況下發生。11)2因為在這種情 

形下，天平托盤是空的，欠缺可資比較的對象。這種情形在聲請程序 * 102

不同見解BVerfGE 132,195 (233 £, Rn. 89 f.)- 歐洲穩.定機制。Q Q
Beschluss der 2. Kammer des Zweiten Senats vom 7.11,2019 - 2 B vR  882/19, Kn. 19 bei 

, Juris- 歐盟一^加坡自由贸易協定。

10 Beschluss der 2. Kammer des Zweiten Senats vom 7.11.2019 - 2 B vR  882/19, Rn. 27 ff. bei 
Juris- 歐盟一新加坡自由贸易協定。

° BVerfG3 Beschltlsse des Zweiten Senats vom 17.9.2019 - 2 BvQ 59/19, Rn. 16 bei Juris -
聯邦眾議院的決議能力，训(1师11112.3.2019-28乂(3 91/18,1111.11匕以41\1115-德囷另類

遥擇黨一聯邦眾議院 f  ffiBVerfGE 140, 225 (226 f , Re . 7); 131，47(55); 12(5, 15S (167
f) 一欧元一穩定機制法（Euro-StabUisienmgsmeclianismusgesetz) ; 125, 385 (393)-貨

▲幣聯盟一■財政穩定法 CWfihmngsunion-nnanzstabilisienmgsgesetz) ; 122,63 (73).102 ^
BVerfG, BescMuss des Zweiten Senats vom 30.10.2019 - 2 BvR 980/16, Rn. 10 bei Juris - 
德國聯邦銀行對欧洲中决銀行的公共部門採講計畫的協力H : BVerfGE 137, 29 (32 ff., 
Rn, 9 f t);並參見Beschluss der 2. Kammer des Ersten Senats vom 24J .2019 -  1 BvQ 
45/19, Rn. 18 bei Jur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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裡是可以接受的•藉此，有關政黨應被禁止之負面判斷應向聯邦總統 

通知。1(33嚴重的不利益也可以被否認，就算僅僅涉及使用總共三個個 

別的選舉海報，但其上很可能具有煽動性的内容。W

43 就上開具體的衡量，聯邦憲法法院在不同的事物領域裡採取了完 

全不同的標準。例如考盧到親子關係事項者1衡量就不是取向於父母 

親的錯誤行為的懲罰，毋寧以子女利益為優先。1(55倘若依據第32條規 

定所提出之聲請是由子女的程序輔佐人CVarfahmisbeistatid) 所提出 

者 ，更有其適用。1130在依據海牙國際誘拐兒童民事方面公約（Haager 

Ubereinkommea Uber die zivilrechtlichen Aspekte internationaler Kinde- 

sentfUhnmg) 的遒返案件裡，子女利益的後果衡量更是重要。w

44 後果衡量的特殊性，在針對法律鄴請作成暫時處分的案件裡亦有 

適用。聯邦憲法法院依其職權，去推遲法律的生效 > 或停止其執行， 

在此必須帶著最大程度的小心謹慎，因為作成此類的暫時處分，意味 

著對於立法者的形成自由構成重大的干涉。1(13因此，只有在確認法律 

的違憲性之後=與該法律的生效一併產生的不利後果，在程度與分量 

上明顯的大於•暫時阻止一個被證實為合憲的法律所產生之不利後 

果 ，才能暫時阻止一部法律之生效。1(59倘若支持作成暫時規制之理由 

在通常情況下難以衡量其是否必然導致暫時處分之作成，則該等事由 

在請求排除法律效力（Auliervollzugsetzung) 之案件中，更應有更進 

一步的/ 額外的特別重要性。是否該不利後果不可逆轉=或是僅僅難 

以回復，使排除利益得以貫徹（Aussetzungsinteresse durchschlagen) ， 104 * 106 * * *

§ 32 43,44 第一節一般程序規定

叫 B V e r f G E lH 138(140f_，Rn_7f.)-「瘋子」。

104 Beschluss dcr 2. Kammer des Ersten Senats vom 24:5.2019 - l BvQ 45/19, Rn* 18 bei Juris-i [J5
Beschluss der 2 . Kammer des Ersten Senats vom 4,2.2011 -1 BvR 303/11, Rn. 14 bei Juris. 
Beschluss der 2. Kammer des Ersten Senats vom 5.12.2016 - 1 BvR 2569/16, Rji. 45 bei 
Juris.

1Q7 _ _ _ _
Beschluss der 3. Kainmer des Ersten Senats vam 18.7.2016 - 1 BvQ 27/16, Rn. 13 bei Juris.

106 BVerfGE 140, 2 t l (219, Rn. 13); Bescliluss der 2. Kammer des Ersten Senats vom
6.2.2019 - 1 B vQv4/193 Rn, 11 bei Juris.

109 BVcrfGE 134, 47 (61); Beschluss der 3. Kammer des Ersten Senats vom 8.6.2016 - 1 BvQ
42/15, Rn. 13 bei Jur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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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暫時處分】 45 § 32

才是具有決定性意義。11(3假使被衡量的各種案件狀況裡的各自不利後 

果相互間是同等份量者，聯邦憲法法院基於依據基本法第20條第2項 

第2句所規定的權力分立之下所必要的保守謹慎，在宣告該法律在憲 

法上是否成立之前，禁止將被指摘的法律宣告停止效力。* 111同樣的情 

形 ，在將法律儘管不是直接，但是事實上排除效力者也有適用。112在 

後果衡童，法律發生在一切利害_係人身上的各種效力都應被考量及 

之 ，並非僅僅考置到對聲請人所產生的後果而已；113 114這當然只有在，

聲請人足夠清楚有據的說出自己的重大不利後果時，才有所適用：倘 

若他只說/第三人的小利後果，該聲請程序上不台法。1W這個標準由 

聯邦憲法法院進一步的深化，在法規範的執行透過暫時處分應被排除 
的前提下，歐盟法的強行規定被轉換。115聯邦憲法法院在依據第32條 

的程序中原則上不指摘這一類的法規，因為倘若作成相對應的暫時處 

分 ，將可能逾越聯邦憲法法院在本案訴訟裡的裁判權限|並可能導致 

歐盟法的有效執行之阻礙。聯邦憲法法院曾明白指出者1歐洲法院的 

裁判116也有相同的見解。117

在聯邦憲法法院的這個雙重關卡體系中，極少數案件沒有正確的4S 

位置，那些案件是本案訴訟程序的結果，在更早的時間點，也就是應

BVerfGE 140, 211 (219 t.y Rn. 13); Beschluss der 2, Kammer des Ersten Senats vom 
6.2.2019 -  1 BvQ 4/19, Rn, 11 bei Juris; Beschluss der 3. Kammer des Ersten Senats vom 
7.8.2018 -1 B vR 1575/18, R tl 3 bei Jurfe.

111 BVerfGE 140,99 (107, Rn, 12J：
112 Beschluss der 1. Kammer des Zweitea Senats vom 20.3*2018-2 B vR  1266/17, Rn* 20 bei 

Juris.
113 BVerfGE 140,99 (107, Rn. 12); 131,47 (61); 122,342 (362); Beschluss der 3. Kammer des 

Ersten Senats vom 27,6.2013-1 B vR  1501/13, Rn. 22 bei Juris.
114 Beschluss der 2. Kammer des Ersten Senats vom 5.7.2013 - 1 BvR 1014/13, Rn. 3 bei 

Juris- 黑森邦賭場法（Hess丨schesSpielhallengesetz) •
115 BVerfGE 121,1 (18 f〇； Beschluss der 2» Kammer des Ersten Senats vom 18.5.2016 -1 BvR  

895/16, Rn- 36 bei Juris.
1 1 6基礎性的判決Urteil vom 21.2.1991- C-〗43/88ua- 南迪特馬申製糖工廠（ Zuckerfebrik 

Stl<krdithmarsdien) im, Slg 1991, L415, Rn, 22 ff.
117 Beschluss der 2, Kammer des Ersten Senats vom 18.5.2016 - 1 BvR 895/16, Rj3. 36 bei 

Juris; 參BVerfGE 121，1 (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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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46 第一節一般程序規定

46

審理暫時處分的時間點，已臻明確或看起來已明確°無論如何，第一 

審判庭已經就此給出一個清楚的答案"倘若在緊急權利保障程序裡產 

生一個審查，也就是憲法訴願明顯的實體有理由的話，則在第32條第 

1項的意義下的對公益的重大不利益將不給予權利救濟。118這個見解 

雖然是由第一審判庭的審查庭所維持，113 120而非由第二審判庭及其審查 

庭 。在那裡，在本案訴訟很有可能實體有理由的案件裡，暫時處分程 

序裡的解答也必須經由後果衡量來尋找，即使此事有時在實體上被加 

強 。120

與上述無關，本案訴訟實體上可能有理由的問題事實上扮演重要 

角 色 ，當它在聯邦憲法法院的雙重關卡理論的釋義學的上位概念裡被 

強調出來。121只有在當依據聯邦憲法法院的印象裡，有關聲請人在本 

案訴訟中有勝訴之望一事已經多所說明，聯邦憲法法院作成暫時處分 

的意願也將增加。這一點尤其在這些裁判中表示出來，也就是那些聯 

邦憲法法院非常密集與非常詳细的說明，為何依法院見解聲請人在本 

案訴訟中有勝訴之望一事已經多所說明，122儘管依據二階段論 

(Zwei-Stufen-Ansatz ) 是否應作成暫時處分完全不會取決於本案訴訟 

的勝訢可能性。這樣的想法，從聲請人的角度而言促進並支持後果衡 

量的結果》從這個範圍第二審判庭的第一審查庭作成裁定，該裁定僅

BVerfGE 111, ]47 ( 1 5 3 ) -德國囷家民主黨一集會（NPD-Versammiimg) ; Beschltisse 
der 3. Kammer des ErstenSenats vom 31,7,2014 -  1 BvR 1858/14, Rn. 9 bei Juris, und vom 
8.7.2013 -  1 BvQ 52/13, Rn* 1 be! Juris; Beschlusse der 1. Kammer des Ersten Senats vom 
4,9.2010 -  1 BvR 2298/10, Rn. 4 bei Juris, und vom 4,9,2009 -  1 BvR 2147/09, Rn. 6 bei 
Juris.

119 最近的裁判Beschluss der 2* Kammer des Ersten Senats vcm 15.5.2019- ] BvQ43/l9, Rji. 
7 u iK il3 b e iJu ris -德國國家民主黨一選舉廣告（NPD-WaWwerbespot) -

120 參etwa Besdi丨uss der 1. Kammer des Zweiten Senats vom 22.12019 -  2 BvQ 9/19, Tenor 
ZifFer 1 bei Juris*

121 同意這個推論  * 參Walter, in: Walter/Griinewald，BVerfGG， § 32，Rn* 49 (Stand: Jimi 
2019),

122 Etwa BVerfGE 131, 47 (57 f £ ) ;並參見Beschluss <Jer 2. Kammer des Zweiten Senats vom 
2K3,2018 -  2 BVR237A8, Rn> 15 bis 17 bei Juris; Beschluss der 3. Kammer des Zweiten 
Senats vom 7. i 0.2015-2 BvR 1860/15, Rji* 9 bis 18 bei Jur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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